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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与教育

———我国教育性别平等的进程与反思

郑新蓉１，武晓伟２，林思涵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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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教育是所有妇女和女童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发展基石。 在教育领域内推进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
既是 １９９５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关切的重大领域之一，也是我国执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基础。 第四次世界妇

女大会召开后的 ２５ 年来，尤其是近 ５ 年，我国在教育领域中保障女童和妇女的教育权益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同
时也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 因此，将妇女参与教育的情况进行梳理与分析并提出建议，将有利于促进教育领域的

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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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５ 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

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对于中

国及世界妇女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两个纲

领性文件中，“妇女与教育”是世界妇女发展所关

切的十二个重大领域之一。 《北京宣言》第二十

七条和《行动纲领》第七十二条均有对“妇女教育

与培训”主题独立而明确的表述，认为“教育是所

有妇女和女童平等享有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教

育在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的

持续稳定增长方面发挥巨大作用①。 “世妇会”召
开后的 ２５ 年来，我国积极践行男女平等的承诺，
在教育领域中不断推进性别平等，保障和维护妇

女与女童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

就。 值此北京“世妇会”２５ 周年之际，本文将对我

国妇女与女童在“教育与培训”领域中的发展作

一梳理和回顾，包括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存在

的不足与问题，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本文重点讨论 ２０１０ 年后有关内容。

一、国际发展潮流：对教育性别平等持续的

关注

国际社会向来聚焦全球教育和性别的发展，
无论基于人道主义，还是从经济发展方面考量，
教育中的性别平等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１９７９ 年联合国制定了在妇女发展史上具有重大

意义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ｏｍｅｎ），该公约第十条明令保证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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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在 教 育 方 面 享 有 与 男 子 平 等 的 权 利①。
１９９０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

“ＵＮＥＳＣ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Ｆｕｎｄ， 简 称

“ＵＮＩＣＥ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ＵＮＤＰ”）和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等机构共同举办了“世界全民教育

大会”，大会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指出，世
界范围内的女童教育和妇女教育问题仍然严峻；
并提出在“普及入学机会并促进平等”设想下，
“最为紧迫之事就是要确保女童和妇女的入学机

会，改善其教育质量，并消除阻碍她们积极参与

的一切障碍。 应该摒弃中任何有关性别的陈规

陋习”②。 因此，教育性别平等问题开始得到空前

关注，被提上了全球教育发展的议程，并且在新

千年后得到了迅速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后，２０００ 年，世界教育论坛通

过的《达喀尔行动纲领》对实现全民教育提出了

六项目标，有三项与女性教育相关，第五项目标

更是明确提出到 ２０１５ 年要实现教育性别平等②。
随后，联合国大会起草并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

言》不仅提出 ２０１５ 年底前实现教育性别平等的

设想，同时提议通过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

能为教育性别平等营造支持性的环境②。 十五年

来，国际社会在教育性别平等问题上取得了较大

进展。 然而教育问题并非朝夕就能解决，国际社

会在吸取先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直坚持在促

进教育性别平等的道路上积极作为。 ２０１５ 年世

界教育论坛通过了《仁川宣言》，该宣言再次强

调，“支持性别敏感的政策、规划和学习环境，使
性别问题在教师培训和课程中实现主流化，消除

校园性别歧视和暴力”③。 同年，联合国峰会正式

发布联合国《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第四

个目标集中致力于到 ２０３０ 年底使所有男女儿童

获得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并消除教育中的性

别差距；第五个目标“实现性别平等，增加所有妇

女和女童的权能”则为教育性别平等提供了外延

性的背景支撑④。 该问题俨然是国际社会在教育

领域、性别领域乃至全世界的重点关注内容之一。
二、我国在妇女教育方面取得的主要进展与

成就

（一）推动教育领域性别平等的教育政策的

制定

妇女教育政策主要是指一系列保护妇女与

女童平等受教育权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２５
年来，中国政府将在“教育领域”推动性别平等视

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践行“世妇会”两个

重要纲领的基础，加大了在该领域的政策建设力

度。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进入推动男女平等政策、
法律、制度建设的密集阶段。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通过

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指出，
教育工作全面贯彻性别平等原则，强调在教育法

规、政策和规划的制定、修订、执行和评估中增加

性别视角，落实性别平等原则；保证女性平等接

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

和职业教育；提高妇女终身教育水平；促进妇女

参与社区教育；继续扫除妇女文盲；加大女性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加强妇女理论研究和高等

学校女性学学科建设；实施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

性别评估；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均
衡中、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学生的性别结构，对贯

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促进妇女全面发展起到

了更加有效的指导作用⑤。
次年，教育部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中，把全面提高教育服务现代化建

设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包括两性协调发展规定

为 ２０２０ 年教育事业的总目标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其中打赢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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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联合国公约与宣言检索系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ｅｓａ ／ ｗｏｍｅｎ ／ ｃｅｄａｗｔｅｘｔ．ｈｔｍ，２０１８－１２－０３。
参见 ＵＮＥＳＣＯ， Ｔｈｅ Ｄａｋａ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ｕ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ＵＮＥＳＣＯ，Ｐａｒｉｓ，２０００ 年。
参见 ＵＮＥＳＣＯ， Ｉｎｃｈｅｏ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３０，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 ｗｏｒｌ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ｕｍ－２０１５ ／ ｉｎｃｈｅｏｎ－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２－０３。
参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ｚｈ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２－０３。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妇女与教育”部分相关内容。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战“着力加强教育脱贫”提出一条目标：“到 ２０２０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的保障，尤其

是女童”，这为农村女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提供

了又一政策保障①。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平

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 ７０ 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

步》白皮书指出，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全国 ３０ 个省

（区、市）已建立了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
从理论到实践，在法规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

各环节切实贯彻男女平等的观念，为男女平等提

供了法治保障②。

（二）各级各类教育性别平等与女性教育的

发展

１．近五年各级各类学校中女学生与女教师人

数不断递增。 从纵向来看，近五年来，我国大学

（含研究生培养）、中学和小学中女学生人数总体

呈现递增趋势，各年份之间的比重差距较小，仅存

在一个百分点的浮动；从横向来看，大学学段中成

人本专科的女学生人数在各层次女学生数量中占比

最高，基本维持在 ５７％，第二比重梯度落在研究生和

普通本专科两个层次，第三比重梯度是在大学层次

中的网络本专科阶段、中学以及小学阶段（见表 １）。

　 　 　 　 　 　 　 　 　 　 　 　 　 　 　 表 １　 近 ５ 年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女学生人数与比例 单位：人，％③

年份

大学（含研究生培养）女学生人数及比例 中学女学生人数及比例

研究生
普通

本专科

成人

本专科

网络

本专科

在职人员

攻读硕士

学位

高中

中等

职业

教育

初中阶段

小学女

学生人数

及比例

２０１９
１４４７９３９

（５０．５６％）
１５６７９０８０
（５１．７２％）

３９２３２９０
（５８．６８％）

３８７９７７２
（４５．２３％）

／ ／ ／
２２４５８９３９
（４６．４３％）

４９４０７４８７
（４６．６０％）

２０１８
１３５５７４５

（４９．６４％）
１４８７３８７３
（５２．５４％）

３５０８７８７
（５９．３７％）

３８３７０６８
（４６．４７％）

／
４０３４８５５６
（４６．９０％）

４８４７８８６１
（４６．５６％）

２０１７
１２７８１３４

（４８．４２％）
１４４６８５０８
（５２．５４％）

３１９８２５６
（５８．７８％）

３４８３７９６
（４７．３４％）

／
３９５６３５４８
（４６．９６％）

４７２８４５９３
（４６．５０％）

２０１６
１００３１１０

（５０．６４％）
１４１６１００４
（５２．５３％）

３３７５３６６
（５７．７６％）

３０７３７８５
（４７．６６％）

２１２４５９
（３６．５１％）

３９１９５４２８
（４７．０７％）

４６４４３４９１
（４６．４６％）

２０１５
９５０１６３

（４９．７１％）
１３７６１８６４
（５２．４２％）

３６１９７２８
（５６．９２％）

３０３９５９１
（４８．３７％）

２１２９０２
（３６．２４％）

３９５１０３１１
（４７．１３％）

４５３８６５３０
（４６．３７％）

　 　 就教育机会而言，“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

育自 ２００６ 年起已基本消除了性别差异” ；“中

国于 ２０１１ 年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ＭＤＧ）中关

于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并提前实现了到 ２０１５
年在各 级 教 育 中 消 除 性 别 差 异 的 目 标 ”④。
２０１９ 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男女童在学人数已

经接近 １００％，而且在小学阶段基本实现了性

别平等。
近五年来我国不同层次专任女教师的数量

呈稳步上升趋势，且比重为总数的一半，个别学

段的占比（如成人高等学段、小学学段等）甚至超

过总数量的二分之一；基本上每一年比上一年增

加近一个百分点。 小学专任女教师数量在各个

层次女教师中居于首位（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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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发布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５－１２ ／
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２０９６３．ｈｔｍ。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发布的《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 ７０ 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中华全国妇女联合

会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３４２３４１００９＿１２００３２５４２。
表 １～７ 是笔者根据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教育统计数据”（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和“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５—２０１９）中所公布数

据整理得出。
参见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儿童发展指标图集 ２０１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出版，
第 １０４ 页。



　 　 　 　 　 　 　 　 　 　 　 　 　 　 　 表 ２　 近 ５ 年各级各类学校女教师人数与比例 单位：人，％

年份

大学（含研究生培养）女教师人数及比例 中学女教师人数及比例

普通高等学校 成人高等学校
民办 ／其他

教育机构
高中阶段 初中阶段

小学女教师

人数及比例

学前女教师

人数及比例

２０１９
８８３１３８

（５０．７５％）
１１７２２

（５６．７９％）
４４２４

（５１．５６％）
１０１８６４８
（５４．７３％）

２１６６９５７
（５７．８０％）

４３９３９０７
（６９．９８％）

２７０２１１１
（９７．７９％）

２０１８
８４１６８０

（５０．３２％）
１２３５３

（５６．３９％）
４７５０

（５２．１６％）
９７７９３２

（５３．８９％）
２０６７６７４
（５６．７９％）

４１９３１４９
（６８．７１％）

２５２５６６７
（９７．８４％）

２０１７
８１３８３７

（４９．８３％）
１３２７９

（５５．３５％）
５０５８

（５２．４５％）
９４２８０４

（５３．０７％）
１９７５１０８
（５５．６４％）

３９９９０６７
（６７．１５％）

２３７８２９１
（９７．７９％）

２０１６
７８８５５８

（４９．２２％）
１３７４０

（５４．４９％）
５２８０

（５１．１３％）
９０４９１７

（５２．１３％）
１９０１６１１
（５４．４９％）

３７８８７５３
（６５．３１％）

２１８４７９５
（９７．８８％）

２０１５
７６４５７７

（４８．６２％）
１６２０５

（５３．５８％）
５５９７

（５０．３９％）
８７２０９８

（５１．３４％）
１８６１８７７
（５３．５１％）

３６３１３１１
（６３．７０％）

２００８４６２
（９７．９２％）

　 　 ２．近五年不同层级教育中女性（童） 教育

发展稳定。 （ １） 学前教育入学率持续快速上

升，其中女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重不断提高。
以 ２０１８ 年为例，学前教育毛入学率由 ２０１０ 年

的 ５６．６％提高到了 ８１． ７％，提前实现了《中国

儿童发展纲要 （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中 “ ２０２０ 年

达到 ７０％”的目标，正在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截至 ２０２０ 年学前教育

毛入园率达到 ８５％”的新目标迈进。 女童接受学

前教育的比重也稳步提升。 ２０１８ 年，女童在园比

例为 ４６．７％，比 ２０１０ 年提高了 １．４ 个百分点①。
２０１４ 年，学前教育在园人数总共 ４０５０．７ 万人，其
性别构成为：男 ５３．７％，女 ４６．３％②。 到 ２０１８ 年，
幼儿在园总数 ４６５６．４ 万人，其男女比例为 ５３．３％

和 ４６．７％②，女童在园人数比例比 ２０１４ 年提高了

０．４ 个百分点。
（２）基础教育阶段，女童接受教育机会增多，

两性受教育机会实现平等。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五年

里平均每年小学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为 ９９．９２％。
从纵向看，自 ２０１５ 年起全国范围内学龄儿童的数

量逐年上升，２０１８ 年更是突破了一亿。 普通小学

中女生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并稳定维持在 ４６％；
从横向看，近五年来普通小学女生数量占总学生

人数的近一半，与男生数量间的差距较小。 近年

来，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政策的出台和相关法

律法规的颁布，以及一系列扶助公益项目的筹

办，农村女童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增多，基本消

除了性别差距（见表 ３）。

　 　 　 　 　 　 　 　 　 　 　 　 　 　 表 ３　 近 ５ 年基础教育学龄儿童与女童入学人数与比例 单位：人，％

年份
全国学龄儿童数

（万人）
已入学学龄儿童数

（万人）
净入学率（％）

普通小学女学生数

（万人）及比例（％）

２０１９ １０２５５．４ １０２４８．８ ９９．９４ ４９１６．５００５（４６．５５％）

２０１８ １００２１．８ １００１６．８ ９９．９５ ４８０８．３３４８（４６．５１％）

２０１７ ９７７９．２ ９７７０．２ ９９．９１ ４６８８．３１６８（４６．４５％）

２０１６ ９５８３．６ ９５７５．９ ９９．９２ ４５９６．４１１４（４６．３７％）

２０１５ ９３６８．２ ９３５６．７ ９９．８８ ４４９０．３０９８（４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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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数据项目《中国社会中的女人与男人———事实和数据（２０１９）》中相关数

据报告。
参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统计司《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２０１５）》相关数据报告。



　 　 随着我国不断加大义务教育的投入，国家将

教育重点向偏远和农村地区倾斜，设立相应的助

学金，出台扶助政策。 在全国妇联领导下，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于 １９８９ 年发起并组织实施的

“春蕾计划”已遍布全国，这一公益项目旨在救助

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围绕“女童教育”
“女童安全”“女童健康”等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资助服务，给数以万计的农村家庭带来帮助，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截至目前，累计共有“受
助春蕾女童”３７３．４ 万人次，其中 ２０１９ 年新增 ４．４
万人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春蕾计划”一共接

受了社会各方面的爱心捐款 ２１．１８ 亿元，受助的

农村女童共超过 ３６９ 万人次①。 除了上述提及的

“春蕾计划”，还有“希望工程”等扶助项目，这些

项目增加了农村女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１］。
（３）普通中等教育女学生比例占据半数，职

业院校女生比例也逐渐增加。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全

国范围内高中女学生的数量在总学生数量中占

比 ５０％左右，与男学生数量比例相当；我国在扩

大普通中学办学规模的同时，也大力推动中等职

业教育（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

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的发展，多地实行教育分

流的政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间，平均每年中等职业

学校女生数量占比为 ４３．３％（见表 ４）。 以往我国

中等教育基本以普通高中为主，结构单一，规模

也参差不齐，但近年来有了明显变化，职业教育

逐渐被社会重视，并开设了一部分与女性相关的

专业以及女子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如湛江市女子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南昌市女子中等专业学校、
韶关市女子中等职业学校等），女生数量占比不

仅体现了中等职业学校女生人数的明显增加，也
体现了我国在中等教育层次为社会培养了一批

职业教育女性人才，为中等教育的发展增加了各

方面的技术人群［２］。

　 　 　 　 　 　 　 　 　 　 　 　 　 　 　 表 ４　 近 ５ 年中等教育女生在学人数与比例 单位：人，％

年份
高中阶段教育 初中阶段教育

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教育 普通初中 成人初中

２０１９ １２２６５０４８（５０．７１％） ／ ２２４０８３１４（４６．４２％） ５０６２５（４９．１５％）

２０１８ １２０８３０１３（５０．７８％） ６５７１２２３（４２．２５％） ２１６２３３１２（４６．４８％） ７１００８（４５．９４％）

２０１７ １２０９４８３７（５０．８５％） ６８１０２７５（４２．７６％） ２０５９８３５９（４６．３７％） ６００７７（４７．３０％）

２０１６ １１９９５５７９（５０．５９％） ６９９４４７０（４３．７４％） ２００８５７０５（４６．３９％） １１９６７４（４２．７２％）

２０１５ １１９７４０５２（５０．２９％） ７３５５９６８（４４．４０％） ２００３４８４９（４６．４６％） １４５４４２（４３．１６％）

　 　 （４）高等教育阶段，普通本专科女学生数量

在所有类别中最高，女研究生人数也在不断上

升，女子学院发展迅速，高校女性学学科化进程

取得重要进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高等教育普通

本专科女生数量持续增高，且每年所占比重均超

过普通本专科总人数的二分之一，１９４７ 年我国女

大学生仅有 ２．７６ 万人，占总大学生人数的１７．８％，
而截至 ２０１９ 年这一比例达到 ５１．７２％。 此外，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我国开始恢复单独设立女子高等

学校，逐渐招收女学生。 中华女子学院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所公办全日制本科女子

普通高等学校［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湖南女子学院经

批准升格为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６ 月加入世界

女子教育联盟［４］。 同年，山东女子学院经批准改

建为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成为国家 ３ 所女子普

通本科高校之一，２０１６ 年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

作合格评估并顺利通过［５］。 这些女子学院适应

地方经济社会和妇女儿童发展需要，强化女性综

合素质教育，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批专业基础扎

实、应用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自主学习能力

和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

素质女性人才。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
国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校研

究生总数不断上升的同时，女研究生的数量也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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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春蕾计划”相关内容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ｃｔｆ．ｏｒｇ．ｃｎ ／ ｚｔ ／ ｃｌｊｈ ／ 。



在不断升高，２０１６ 年女研究生数量甚至突破

“百万大军” ，２０１９ 年女研究生比重与 １９８５ 年

相比，上升了近 ３３ 个百分点，是一个比较明显

的提升；在其他各类高等学历教育中，网络本

专科女生的数量在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分别有

较大的增长幅度，网络本专科的设立也为众多

妇女提供了新型接受教育、自我提升的渠道 ［６］

（见表 ５） 。

　 　 　 　 　 　 　 　 　 　 　 　 　 　 　 表 ５　 近 ５ 年高等教育女生在学人数与比例 单位：人，％

年份

高等教育各级学校女学生数量及百分比

研究生
普通本

专科

成人本

专科

其他各类高等学历教育

在职人员攻读

硕士学位

网络本

专科生

研究生在校生数

量（女学生数量）

２０１９
１４４７９３９

（５０．５６％）
１５６７９０８０
（５１．７２％）

３９２３２９０
（５８．６８％）

／
３８７９７７２

（４５．２３％）
２８６３７１２

（１４４７９３９）

２０１８
１３５５７４５

（４９．６４％）
１４８７３８７３
（５２．５４％）

３５０８７８７
（５９．３７％）

／
３８３７０６８

（４６．４７％）
２７３１２５７

（１３５５７４５）

２０１７
１２７８１３４

（４８．４２％）
１４４６８５０８
（５２．５４％）

３１９８２５６
（５８．７８％）

／
３４８３７９６

（４７．３４％）
２６３９５６１

（１２７８１３４）

２０１６
１００３１１０

（５０．６４％）
１４１６１００４
（５２．５３％）

３３７５３６６
（５７．７６％）

２１２４５９
（３６．５１％）

３０７３７８５
（４７．６６％）

１９８１０５１
（１００３１１０）

２０１５
９５０１６３

（４９．７１％）
１３７６１８６４
（５２．４２％）

３６１９７２８
（５６．９２％）

２１２９０２
（３６．２４％）

３０３９５９１
（４８．３７％）

１９１１４０６
（９５０１６３）

　 　 最近几年，高校女性学学科化进程取得重要

进展。 在中国妇女研究会的推动下，高校中的全

国妇女 ／性别研究培训基地由 ２０１３ 年之前的 １４
个增加到目前的 ２２ 个，同时建立了推选优秀硕 ／
博士学位论文和学者优秀研究成果的机制，鼓励

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在女性学课程开设方

面，据不完全统计，开课的 １２０ 多所高校中，从综

合性大学和社会人文学科领域，向理工、农、林、
医、艺术、体育等类院校扩展，从直辖市、省会城

市等向边陲和中小城市推进，从硕士研究生到博

士研究生提升。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女性学课程本科开

设 ３２０ 门，硕士研究生 １３４ 门，博士研究生 ５１ 门。
在高校开设性别课程，不但提高了大学生的性别

平等意识，也培养出了一批从事女性学研究的研

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成为女性学发展可持续的人

才保障［８］。 高校妇女与性别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是将其成果开始转化为立法政策建议，为国家和

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５）成人教育中女性人数有所下降，其教育

方式向多元化拓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我国成人本

科女学生的数量比重有波折变化，但总体上呈现

上涨趋势，并超过成人本科学生总数的二分之一。
随着成人教育方式的拓展，如广播电视大学、高校

设立的函授 ／脱产 ／业余教育、夜大学（成人高考）、
进修班、在职教育等途径，妇女们有了更多选择的

机会，来提高自身教育水平和知识技能（见表 ６）。

　 　 　 　 　 　 　 　 　 　 　 　 　 　 表 ６　 近 ５ 年高等教育成人本专科女学生人数与比例 单位：人，％

年份 成人本科女学生数量及比例 成人专科女学生数量及比例

２０１９ ２１１２６２０（６１．９０％） １８１０６７０（５５．３３％）

２０１８ １８５５４２１（６２．４５％） １６５３３６６（５６．２６％）

２０１７ １６００９３７（６１．８２％） １５９７３１９（５６．０１％）

２０１６ １６１５５８８（６０．１３％） １７５９７７８（５５．７４％）

２０１５ １６２９９７７（５８．３５％） １９８９７５１（５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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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农村妇女培训初见规模，尤其是成年妇

女扫盲工作见成效。 国家积极组织和开展各类

活动帮助广大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发展技能，
包括配合全国扫盲行动的农村妇女扫盲学习，通
过开展“成人小学”的方式，普及农村妇女的知

识，逐步改变“目不识丁”的现象［７］。 妇联与教育

部联合开展“巾帼扫盲行动” “双学双比” （在全

国各民族、农村妇女中开展的“学文化、学技术、
比成绩、比贡献”竞赛活动）以及“巾帼建功” “女
性素质工程”“百万新型女农民培训” “农村妇女

素质提升计划” “创业创新巾帼行动”等活动，旨

在提高妇女的科学文化知识及技能水平①。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在成人小学各类学校中农民

小学注册学生的数量居于首位，其中女性数量也

最高，可见我国农村女性扫盲活动产生了一定效

果，其一方面为帮助农村女性脱盲提供了更多机

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村女性在政策和活动的

响应下积极参与到其中，并获得较大发展；除此

之外，注册农民小学的女学生逐年减少，也从侧

面反映出随着我国妇女教育事业的发展，农村女

性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渠道增加，她们还可通过参

与其他活动或短期培训等提高知识技能（见表 ７）。

　 　 　 　 　 　 　 　 　 　 　 　 　 　 　 　 　 表 ７　 近 ５ 年成人小学女学生人数 单位：人，％

年份

成人小学注册学生数量

少数民族

（其中：女性）
职工小学

（其中：女性）
农民小学

（其中：女性）
小学班

（其中：女性）
扫盲班

（其中：女性）
合计

２０１９
３９９８８

（２４４３２）
１５０５７
（９１８５）

４０７２７６
（２３３２９７）

２３８６３６
（１２９５５４）

１６８６４０
（１０３７４３）

４２２３３３
（２４２４８２）

２０１８
９９４５９

（４９４９３）
１４８８８
（８５６８）

７１７５７５
（３８６９４５）

４８８４３４
（２４９７６１）

２２９１４１
（１３７１８４）

７３２４６３
（３９５５１３）

２０１７
７９３５１

（４０８９７）
２５５７

（１５５３）
７５１６７９

（３９９８７２）
４４７６３６

（２４１４３５）
３０４０４３

（１５８４３７）
７５４２３６

（４０１４２５）

２０１６
６４１２４

（３１３６９）
４４３９

（２３８２）
８２８２４４

（４７６９９５）
４９４０４３

（２９６０７７）
３３４２０１

（１８０９１８）
８３２６８３

（４７９３７７）

２０１５
７８９０４

（３７９１３）
４８０２

（２４９３）
９４３３５６

（４８０９３９）
４６８５５１

（２２０７６７）
４７４８０５

（２６０１６３）
９４８１５８

（４８３４３２）

　 　 三、有待改进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回顾总结近十年来尤其是近五年内妇女在

教育领域的发展，以及国家对于推进教育性别平

等的行动，总体而言，推进有力，尤其在各级学校

给予的入学机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不可否认，距离《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提出的在

教育领域实现赋权妇女、男女平等———从法律平

等到事实平等、从机会平等到结果平等的目标，
还有一定距离。

（一）教育政策中的性别平等意识亟待加强

从教育政策本身来看，尽管在我国义务教育

阶段基本实现了男女受教育机会均等，但在实践

中，这些利好的政策并没有全部得到行之有效的

贯彻与落实。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教育部下发的《２０１３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第 ４３ 条）：除军

事、国防和公共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专业）外，

高校不得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 事实上，该项规

定落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同年“妇女传媒监测

网络”发布的《还女生平等———２０１３ 年“２１１ 工

程”学校招生性别歧视报告》中，统计了全国 １１２

所高校的本科生招生计划发现，除了国防军事

类、公安类专业之外，其他专业仍旧存在“分性别

划线”的现象，导致有些专业中女生分数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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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蓉，武晓伟，林思涵：妇女与教育

① 参见《［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新中国 ７０ 年中国妇女教育的进步与成就》，ｈｔｔｐｓ： ／ ／ ｍ．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４７７２１７３。



于男生，形成“女生扎堆儿”现象①。 第二类限制

女性报考的是标榜“男性专业”的专业②。
（二）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阶段女童保护问

题有待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关于学前教

育的两个基本功能明确：第一，学前教育发挥着

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作用；第二，促进学龄前儿童

身心的健康发展。 学前教育办园性质决定着学

前教育功能的实现。 目前，学前教育阶段的性别

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贫困家庭女童和

残疾女童如何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二是如何通

过学前教育解放妇女的生产和社会活动力。 办

园和育儿资金投入被淹没在商业化的竞争中，给
学龄前父母尤其是贫困家庭带来很大压力。 学

前教育的城市化、精英化以及母亲的时间和精力

被裹挟的情况普遍，其结果不利于普惠式的学前

教育发展，也不利于妇女的社会参与。
女童保护方面，我国对女童保护出台了一系

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 （１９９１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

益保障法》 （２００５ 年）、《公安部关于打击拐卖妇

女儿童犯罪适用法律和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
（２０００ 年）、《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

作的意见》（２０１３ 年）等，这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

了儿童的受保护权利。 但由于当前社会中性泛

滥主义和商业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成年

监护人的缺失和疏于照料，使得女童特别是一些

贫困地区的留守女童性侵案件不时发生，女童人

身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２０１３ 年，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发布的《女童保护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１２ 年县

级以上妇联组织受理幼女受性侵的投诉超过 ５００
件，农村留守女童与流动女童则是主要的受害人

群。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王胜俊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作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

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其中指出，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间，全国法院审结猥亵儿童、拐卖儿童、引诱幼

女卖淫、嫖宿幼女、遗弃儿童等侵害未成年人人

身权利犯罪案件共计 １２２８１ 件，惩处罪犯 １４３４９
人，在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犯罪中，奸淫幼女、
猥亵儿童、拐卖儿童犯罪较为突出。 面对现实中

儿童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国政府部门作

出了积极的回应，全国妇联颁发了《关于进一步

做好关注女童安全促进儿童保护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颁发

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

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然而目前这些法律与政策多为问题倒逼与补救

型政策，即“出了问题，再补救”。 对于女童保护

性措施通常采取的是空间隔离的办法，即男女生

宿舍隔离开，将男性都作为潜在的骚扰者看待。
此外就是过度性保护，即禁止女生与男同学、男
教师接触，甚至有些学校取消了女生的体育课。
无论是“隔离”还是“过度保护”，立法和制定政策

的立足点都是有偏差的，没有对作为发展中的

“人”的男生、女生的基本权利给予尊重和维护，
而是一种变相的剥夺，这就使得作为权利受侵害

者的一方的权益没有得到切实保护，并再次陷入

新的限制发展困境［９］。
（三）城市流动女童受教育机会缺乏均等，少

数民族地区女童受教育还显薄弱

在城乡二元格局背景下，经济的高速发展促

使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逐渐大幅度增加，但与

此同时，部分居住在城市流动家庭里的女童却很

难享受到与城市其他同龄女童相同的教育机

会［１０］。 由教育科学研究院和新公民计划联合编

写的首部关于流动儿童的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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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在各高校官方网站的招生简章中，规定播音主持、导演、声乐、舞蹈、模特等艺术类专业按男女比例录取的有中国传媒大学等 １１
所高校。 北京外国语大学提前批次小语种专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印尼语）仍按男女分开排队录取。
研究者从若干高校官方招生网站发现，如大连海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航海类专业只招男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的飞行专业只招收男生。 青海大学和长安大学地质类勘察、测绘等相关专业也依男女比例录取，建议“女生慎报”。 中国矿业大

学等 ３ 所高校采矿专业不招收女生。 此外，云南大学、新疆大学体育类部分专业只招男生。 武汉理工大学招生办工作人员称，该校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等专业招生条例，是根据以前交通部相关规定实施，已多年未变，“女生可能并不适合上船或出海的环境”。



教育发展报告》中也提及了公办学校入读困难、
择校难以及异地高考存在高门槛等问题。 以一

线城市广州为例，每年到广州寻求工作机会的人

员数不胜数，根据《广州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

入学状况数据报告（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在义务教育

阶段，每一百名学生中就有近 ４６ 名是流动儿童；
然而据《广州市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２０１５ 年来粤人员随迁子女义

务教育阶段以积分入学等方式入读公办学校和

以政府补贴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仅仅达到

４２．３３％，即十名流动儿童中只有四名能够享受到

公办教育的资源；而“十三五”规划提出的 ２０２０
目标是达到 ７０％①。

目前，我国虽然实行了一些倾向性的政策与

措施以支持和完善少数民族教育，但少数民族女

童的教育仍较为薄弱。 具体体现在：第一，少数

民族地区女童的入学率低，辍学率高；第二，少数

民族地区女童教育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性较大，偏
远落后的山区和贫困农牧区就学环境和质量还

有待改进；第三，少数民族地区女童理科学习兴

趣、环境、人数比例都存在不少问题，女童整体的

文化素质较低；第四，民族地区学校环境、课程以

及语言对女童缺乏应有的现实性和吸引力，不少

地区女童早婚、早孕。 总之，当前我国少数民族

地区女童教育尚未形成较完备的体系，师资力量

缺乏，真正意义上适合女童教育的教材尚未落

实，这些问题成为制约少数民族女童乃至民族教

育发展的瓶颈［１１］。
（四）职业教育中的性别困境与女性的不利

处境

我国早在 １９９６ 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上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

简称“《职业教育法》”），其对帮助妇女接受职业

教育作出了详细规定。 然而传统性别文化中的落

后内容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
女性技能型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着许多性别障碍，职
业教育的性别问题充满复杂性。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连，职
业教育专业的性别隔离与分工直接反映了劳动

力市场的状况（见表 ８），在 １８ 个大类专业科目

中，性别区隔十分明显，而且在专业选择上，女生

若选择男生主导的专业须跨越的专业壁垒远高

于男性。 女性特质在职业教育过程中被过分关

注，如驯服的态度、青春的身体和勤勉的精神等，
与此相连接的劳动力市场将这些教育的“成品”
进行分配，造成了性别分工的固化［１２］。

表 ８　 我国中等职业专业设置情况与性别取向对照表

专业类目（男性） 专业类目（女性）

农林牧渔类 石油化工类 医药卫生类 体育健身类

资源环境类 轻纺食品类 休闲保健类 教育类

能源与新能源类 交通运输类 财经商贸类 司法服务类

土木水利类 信息技术类 旅游服务类 公共管理与服务类

　 　 第二，职业教育中，女性教育学时、投入资源

和成本普遍低于男性。 以培训时间为例，男性较

女性有更多机会接受时间较长的培训，特别是半

年以上更为持久、系统的培训。
第三，职业教育类型与层级的多样化掩盖了

女性在职业教育阶段的不利处境。 目前，对于中

等职业院校而言，其类型共分为四种，即普通中

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 前三类学

校的女生入学率比例较高，男女生比例相差无

几，而处于层次较低的技工学校女生比例持续较

低，职业教育这种类型与层级的多样化，事实上

也掩盖了女性的不利地位。
第四，职业院校的女性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着

重重困境，她们既无法与本科院校的学生竞争，
也不比同是职业院校的男生，使得很多职业院校

的女生在找工作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更低

·９·

郑新蓉，武晓伟，林思涵：妇女与教育

① 参见《广州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状况数据报告（２０１３—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２１６７４２９２６＿１００００１８７１。



层次和低回报的工作。
《职业教育法》中尚未有促进职业教育领域

中两性平等发展的条文。 性别平等更无专门执

行机制，多方监管的结果常常是造成监管盲区，
特别是对于层次较低的中等职业学校，缺少有效

的管理机构为女性权益进行保护与申诉，使得她

们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最底层。 另外，与劳

动力就业市场密切挂钩的职业教育领域，性别平

等的就业评估体系尚未健全，性别平等的课程标

准和师资培训也较为缺乏。
（五）高等教育中仍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

第一，高等院校在招生上存在“男女有别”的
现象。 我国某些院校没有完全按照《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规定》（２０１３ 年）执行，在个别专业的

招生计划中没有设置女生的指标。 而部分高校

在小语种、播音主持等专业中，设置了男女生录

取比例，低分录取男生，出现了录取分数“男女有

别”的情况。 虽然在 ２０１３ 年的招生工作规定公

布后，有院校取消了个别专业的男女生录取比例

设置，但这种现象并没有完全消除。
第二，专业选择上存在性别隔离。 根据中国

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分析，在高等学

校本科阶段学科与专业选择上，２０１８ 年男生选择

专业排名前三位的是：工程力学、地矿类、材料科

学；女生选择专业排名前三位的是：外语、护理、
教育。 可见和传统社会的性别预期一致，男生多

选择自然科学和理工科专业，而女生多选择人文

和社会科学专业，造成学科专业上出现性别隔离

现象。
第三，教育结果存在差别。 受学科和专业选

择的隔离与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等影响，女性在自

然科学和科技领域边缘化的状况难以得到改善，
在劳动力市场上无法获得公平就业的机会。 许

多用人单位依然提出“男生优先”“只招男生”的条

件，很多女学生在实际求职过程中，遇到了显性或

隐性的性别歧视。 他们在就职后的收入、劳动条

件、培训与发展机会等方面也存在性别差异。
第四，高校中女教师队伍虽不断壮大，但与

男教师相比，女教师和女性研究人员职业发展受

阻于“玻璃天花板”效应，发展动力不足。 女教师

所占比例同职称成反比，职称越低的教师中女性

所占比例越高。 女教师在科研上也处于相对弱

势局面。 高层管理人员女性更是少数。 刘伯红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京津沪渝四地

２７２ 所高校共有领导 １８９２ 人（次）①，其中男性

１５４１ 人（次），占总数的 ８１．４５％，女领导 ３５１ 人

（次），占总数的 １８．５５％［１３］。 与高校中女教师所

占接近半数比例相比，女领导比例还是较低的。
第五，高校女性学（妇女学）学科地位边缘化

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善。 课程与教学作为社会

性别平等意识的重要阵地，目前除了几所女子院

校被批准招收女性学本科生并授予学位之外，其
他高校只能在已有二级学科下招收硕士研究生，
不能独立授予学位；博士培养机制中更少有系统

的培养计划，更多是指导与女性和性别相关的论

文而已。 由此看来，作为课程的女性学进入高等

教育还有学科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
第六，近些年来高校女大学生、女硕博士频

频遭受性侵犯的案件也逐渐浮出水面。 ２０１４ 年，
在长篇微博《考古女学生防“兽”必读》中，厦门大

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某女生实名声讨该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吴某。 基于对“厦大事件”的关注，２５６
位国内外女学者、女教师和学生联名致信厦门大

学校长以及教育部部长，呼吁彻查厦大性骚扰事

件，倡导教育部应以此事为契机，制定《高等教育

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 这种校园的性骚扰

可能发生在任何性别中，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来

看，危害较大、几率较高的还是发生在师对生、男
对女之间。 女学生成为受害者的比例高，这是不

争的事实。 如何防范性骚扰、性侵是关于教师职

业伦理道德的公共事务，也是保证教育公平、制
止性别歧视的重要议题。

（六）对农村女教师群体的权益缺乏关注，保
护不足

近十年来，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性别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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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人次是按照岗位计算的，四地 ２７２ 所高校中有 １９ 位领导兼任了党委书记和校长，研究者就在两个岗位上各计算为 １ 人次。
１９ 位“兼任两正职”的领导中有 １７ 位男性，２ 位女性，故四地 ２７２ 所高校实际有男领导 １５２４ 人，女领导 ３４９ 人，总计 １８７３ 人。



很大变化，女教师数量持续增加，县镇、农村小学

女教师占整个小学专任教师比重过半。 从近期

数据和趋势来看，十年内，随着年过 ５０ 岁的男教

师相继退休，中青年女教师将成为乡村学校的主

体力量。 以“特岗教师”为例，全国连续 １４ 年招

聘的特岗教师中，女性占大多数，有些县高达

８０％以上［１４］。 另外，农村学校代课教师也以女性

为主。 当前，由于性别和户籍的双重不利因素，
在农村任教师，往往也是女大学生不得已的选

择。 她们工作在山大沟深、条件艰苦、人烟稀少

的农村，甚至是高寒偏垂村小和教学点，基本生

活条件艰苦，社会交往机会缺乏，且存在人身安

全隐患，这些都成为年轻一代乡村教师“留不住”
的重要因素。 此外，学校布局调整“撤点并校”以
后，寄宿学生多，教师还承担着照顾学生生活、情
感和学业的全方位责任，女教师压力巨大。 婚恋

问题日益突出，这也成为她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之

一［１５］，以“特岗教师”为例，她们普遍年轻，９７％的

在 ３０ 岁以下，其中超过 ６５％的年轻女教师未

婚［１６］。
２０１０ 年，我国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明确提出要以

农村教师建设为重点。 然而，农村教师待遇的提

高政策发展相对缓慢，师资队伍的建设仍面临着

复杂而艰巨的任务［１７］。 我国尚缺少保障农村教

师工资待遇的法律法规，农村教师整体待遇偏

低，特别是对偏远、高海拔等艰苦地区工作的农

村女教师，尚未形成就住房、婚恋、生育、夫妻两

地分居、育儿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合理的补贴办法

与机制。 特别缺少针对农村女教师的关注和政

策支持，在调岗、轮岗、培训等多方面，缺少对女

性特殊需求的敏感性，农村女教师诸多权益得不

到重视和保障。
四、平等与赋权：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赋教育理论和政策研究以性别平等和

妇女解放的视角

将社会主义性别平等立场纳入政策分析、理
论研究及研究方法中，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性别平

等立场的学习，提高社科、人文、工程和自然科学

研究者的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敏感度。 研究和

实践中自觉地运用性别平等的分析视角。 此外，
审视和借鉴社会性别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
加快中国现实性别问题的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的教育理论，以更加

有效地指导教育政策研究，从而更快地实现教育

领域的性别平等。
（二）加强教育政策、法律和保障体系的建

设，切实保障女性教育权益

加强教育政策、法律制定和保障体系的建

设，以防止问题倒逼式、临时、零散的政策制定、
执行和解决方案。 政府和立法机构应从宏观角

度加强立法和执法体系的建设，完善执法监测监

督机制，以实现事实意义上的性别公平。
１．将女童的安全保护列入《教育法》等教育

基本法中，明确学校教育、教师在保护女童中的

责任和义务。 另外，《未成年人保护法》 《学生伤

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教育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中

要明确规定保护女童的人身安全，特别是防止女

童被性侵的制度与措施。
２．加强对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和女教师权益保

护的政策研究力度。 通过修订《教师法》相关条

款和内容，补充对偏远贫困地区教师待遇的具体

规定，落实教育部七项提高农村教师待遇的规

定，切实保证农村偏远地区教师的权益。
３．修订《职业教育法》，增补两性平等发展的

相关内容。 建议修订该教育的基本法，并通过制

定相关法规和制度，确保职业学校将社会性别意

识纳入职教主流，制定统一的课程标准，开设性

别平等课程，消除技术型人才培养中普遍存在的

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
４．将性别平等议题明确纳入《高等教育法》

及其相关法规，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在
高校招生、培养和学生管理等方面增加促进两性

平等的内容。 同时，通过建立法规、制度对高校

女性科技人才给予扶持，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

度，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和性别研究的良好发

展。 另外，要积极扶持女子院校的建设和发展。
（三）制定全国各级各类教育性别平等的课程

标准，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消除学校教育的性别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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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教育阶段，国家层面上修订诸如《幼
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将性别平等的目标

和内容纳入其中，并详细解读实施原则与方法，
对幼儿早期性别差异和“刻板印象”予以特别干

预，并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培养父母正

确的两性平等观念，克服因“刻板印象”所带来的

对不同性别幼儿早期能力差异的错误认知产生

的负面作用。 在其他层级的教育阶段，通过制定

课程大纲和标准，加强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管

理者、教师的培训，例如，在教师职前、职中和职

后培训与培养方面增加社会性别研究的相关内

容，修订教师培训教材，将性别平等理念融入教

师教育体系。 将性别平等与教育领导力提升结

合起来，以增强各级各类院校中高层领导干部性

别平等意识和行动力。 在职业教育中，增加对女

性人数偏多的专业的教育成本投入，帮助女性树

立正确和长远的职业规划意识，拓展职业和社会

空间。 整合政府、各大院校、私营企业和民间组

织各自的力量与优势，扩宽女性的就业渠道。 在

高等教育阶段，政府和高校制定专门的政策，打
破和消除高等教育中的性别歧视，积极保护女大

学生、研究生免受身体与精神暴力。 审视女教师

和女性科研人员的评价机制，并在科研立项上对

女性有所倾斜，设立女性科技人才扶持项目，鼓
励女性学者积极投入和参与科研。

（四）推动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女性学研究，以
及女性学课程和机制建设

女性学学科兴起是高校两性平等教育历史

性的进步，是现代社会彰显社会公正和关怀的需

要，也是增强现代女大学生女性主体性的需要。
为此，我国高校中应积极推进性别课程的系统

性，将其视为一个丰富的有机系列，其应包含必

修与选修，专业与通识，知识与行动多方面内容。
女性学学科的建设需要打破学科设置和学位授

予的体制性障碍，创新培养机制，例如可以培养

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女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并
输送到社会和教育各个领域中从事性别平等事

业的推进工作。 教育部门应建立性别平等的评

估机制，组织专家学者和教育出版机构积极编写

相关教材、大纲。 对各高校性别平等课程、教学

工作以及实践和社会成效加以评估，拓展女性的

社会发展空间和社会发展的能动性。
（五）特别保护弱势女性群体，尤其是农村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妇女与女童以及残疾女童的教

育权

教育是重要的赋权路径。 结合扶贫攻坚大

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资源配置更趋公平，
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之间、区域之间的差异，是
实现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教育公平公正的最根

本途径。 针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群体，政府应

采取特殊优惠的教育扶植政策，使其具有与其他

女性和男性一样充分的发展机会。 现阶段需要

采取“双头战略”，对农村失学、辍学女童，留守和

流动女童，以及中老年女性文盲等弱势群体，制
定特殊的激励和保护性教育政策，积极实施赋权

增能的教育教学方法。 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女童

的教育环境和资源供给，即从课程设置、师资培

训等方面切实改善少数民族女童的教育处境，使
得少数民族地区女童能够真正享有平等的受教

育权利，从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女童健康发展。
残疾女童教育的保障可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
完善残疾女童教育保障的法律法规，加大对其教

育保障的投入；第二，在学校开展性别平等的教

育，尤其要加强对残疾女童的关怀，保证其教育

质量；第三，进一步加大对残疾女童教育保障工

作的宣传和贯彻力度。
五、结语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我国的妇女和女

童教育权获得了充分的保障，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这与国际社会教育平等理念的普及、我国社

会主义的妇女解决运动在教育权利上的坚守是

分不开的。 我国女性教育虽然取得了“数据上的

平等”，推动了以平等为主旨的各类教育实践，但
是始终无法真正实现“超越数字”的性别平等和

社会发展，还未根本挑战教育中一直存在且越演

越烈的性别偏好和性别角色分化。 在社会的快

速发展中，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以及传

统的性别文化的回潮，母职文化深度嵌入繁重的

教育劳动中，如何通过性别平等的教育拓展女性

的社会发展空间，将是更为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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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妇会”二十五周年专题研究·

妇女参政助推科学民主决策和社会治理

———近五年中国妇女参政状况简要评估

刘伯红１，范思贤２

（１．中华女子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２．江苏省妇联干部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７）

　 　 摘　 要：“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１２ 个战略目标之一，也是

衡量一个国家性别平等状况的核心指标之一。 在纪念北京“世妇会”２５ 周年的进程中，重点回顾与评估近五年来

中国妇女参政取得的成就与进展、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并依据《行动纲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关要求，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北京＋２５；北京《行动纲领》；妇女参政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８．６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１４－１５

　 　 一、背景

传统上，政治指“统治的艺术和科学”。 近百

年的妇女运动挑战了这一为男性政治家量身定

制的狭隘定义，认为“政治包括了从人际到国际

的所有由权力构成的关系，妇女就是政治参与

者” ［１］。 国际妇女运动的这一诉求，得到了联合

国的充分肯定和强力支持，集中反映在《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１９７９ 年，简称“《消歧

公约》”）、《北京行动纲领》 （１９９５ 年，简称“《行
动纲领》”）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２０１５
年）等重要文献中。

４１ 年前，《消歧公约》阐明了妇女政治权利的

基本内涵：妇女的政治权利既包括了早期妇女参

政运动所要求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又包括了传

统政治运作中担任各级政府（政党）公职的权利，
还包括了妇女运动对政治参与的广泛认识：参与

立法决策、公众和政治事务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的

权利、参加外交事务和国际组织工作的权利……
研究者们经常讨论的妇女参政、议政、执政、知政

和近些年来世人常说的善政、治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等概念，也都包涵在其中，拓展了人们对妇女参

与政治与决策的认识［２－３］。 本文所指的“妇女参

政”，包括了上述各个方面。
２５ 年前，《行动纲领》重申和强调了《消歧公

约》对妇女政治权利的界定与保障，将“妇女参与

政治和决策”单独列为重大“战略目标”或“优先

关切”，在广泛评估 １９８５ 年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

之后各国政府对《到 ２０００ 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

毕前瞻性战略》执行情况基础上，明确提出两项

促进妇女参与政治和决策的战略目标：第一，采取

措施确保妇女平等进入并充分参加权力结构和决

策，要求政府、政党、企业、工会、研究学术机构、非
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等采取行动；第二，提高妇女

参加决策和领导的能力，要求通过教育培训、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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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机制、社会与家庭支持、锻炼培养等多种方

式，增强妇女参政能力。 同时明确要求，将“性别

平等主流化”融入这两项战略目标的实施中［４］。
５ 年前，《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的十

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五项是“实现性别平

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确保妇女全

面有效参与各级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的决策，
并享有进入以上各级决策领导层的平等机会”成
为第五项目标中第 ５ 个具体指标［５］，该指标重申

了妇女参政的广泛领域，强调了推动妇女进入各

级决策的领导层。
从发端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妇女争取选

举权运动（Ｓｕｆｆｒａｇｅ）到当下，从 １９５２ 年联合国制

定《妇女政治权利公约》到今天，在联合国和国际

妇女运动的有力推动下，世界妇女参政的状况发

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上至国家元首、政府首

脑，下至部长、省长、市长，女性都有杰出的表现。
突发于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是对各国政府执政

能力的一个大考，而女性担任政府首脑的国家被

公认为是抗击疫情相对成功的国家①。 女性担任

各领域各部门高级管理人员、决策人员、外交代

表、谈判代表的情况随处可见，各类妇女组织和

妇女团体在世界各地承担起上至参加全球议程

决策、下至改变妇女个人命运的责任。
“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从来都写在中国

共产党的旗帜上，推进妇女参政、培养女性人才、
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已成为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

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本文侧重回顾与评估第四

次世界妇女大会 ２５ 年来特别是近 ５ 年来中国妇

女参政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
二、妇女参政取得的主要进展

改革开放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为中

国妇女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契

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无论从理

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极大地赋予了中国妇女的

权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提出和贯彻，“社会

性别主流化”的承诺和影响，都为中国妇女参政

带来了新的变化。
（一）近五年来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支持持

续加大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保

障妇女政治权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划，为妇女

参政提供了牢固的制度保障。 自 １９９５ 年起，中国

政府连续颁布了三个阶段的《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都将“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作为专门领域，
并提出阶段性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 这既是

不同时期妇女权益和男女平等的政策保障，也是

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对国际社

会落实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的积极响应。
近 ５ 年来，中国政府继续加大促进妇女参政

的力度，在国家发展规划中提出行动目标。 中国

政府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中
再次明确了保障妇女参政权利的行动计划，重申

了继续促进妇女平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的具体目标：一是逐步提高女性在各级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以及在各级人大、政府、
政协领导成员中的比例；二是到 ２０２０ 年，村民委

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 ３０％以上，村民委员会主

任中女性比例达 １０％以上，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

性比例保持在 ５０％左右［６］。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要求：“保障妇女

平等获得就学、就业、婚姻财产和参与社会事务

等权利和机会”， “提高妇女参与决策管理水

平” ［７］，使促进妇女参政成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中国执政党及领导人也在多种重要

场合强调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党的十八大报告

明确提出要“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十九大报告

再次提出要“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

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工作”。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
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党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和

少数民族干部。”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习近平主席在全球

妇女峰会的讲话中提出：“要增强妇女参与政治

·５１·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① 这种观点认为，新西兰、德国、芬兰、挪威、丹麦和冰岛是抗击疫情相对成功的国家，其共同点是这些国家都由女性掌管。 她们更愿

意寻求学术界的建议，以透明的方式表述问题并进行坦诚的沟通。 当然，这些特征不只是女性具备，只不过当人们聚焦于各国危机

管理时，在比较中女性更容易在焦点中闪光。 参见《新冠危机的十个意外后果》，《参考消息》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第 １２ 版。



经济活动能力，提高妇女参与决策管理水平，使
妇女成为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 ［８］。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

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大

重视、关心、支持、保障力度，重视培养妇女干

部。” ［９］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强调，为推进中

国妇女参政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可靠的助力。
为了实现人才发展和领导干部性别结构趋

于合理的战略目标，《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提出：“加强女干部、少数

民族干部、非中共党员干部培养选拔和教育培训

工作” ［１０］。 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国家级公务员调训计

划中特别设立女性领导力专题培训等针对女干

部培养的规定和要求；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中央召开的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和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
外干部工作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年轻干部

和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工

作，放到整个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中来谋

划，纳入党建目标责任制来推进。 ２０１８ 年颁布的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要求

“重视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女干部和少

数民族干部”（第七章第二十五条），“注意吸收妇

女入党”（第八章第三十九条） ［１１］。 最近，中央组

织部负责人就印发《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全国党政领导

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强调：“合理配备女干部、少
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加强日常培养、战略培

养” ［１２］。 在领导班子建设、人才选拔和培养中融

入性别平等要求，是对新时期妇女更加广泛深入

地参与民主管理和立法决策的有力引导和支持。
（二）近五年中国妇女参与政治与管理的进步

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女性比例稳步提

升。 国家议会中女议员的人数和比例是国际社

会衡量妇女参与政治与决策的核心指标。 在一

定意义上，我国全国人大女代表相当于国家议会

中的女议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共召开过 １３ 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中 ２０１３ 年召开的第十二届人

大和 ２０１８ 年召开的第十三届人大对全国人大女

代表比例的增长有特殊的意义：前者终结了改革

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女代表徘徊不前的局面，突破

了历史上第四届人大女代表最高的 ２２．６％的比

例，用了 ３８ 年时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２３．４％；后
者再次攀升，将这一指标提高到 ２４． ９％，超过

２０１９ 年全球国家议会女议员平均占比 ２４．３％的

水平［１３］６０。 全国政协女委员的比例自 １９９８ 年第

九届政协以来持续提高，直至 ２０１８ 年第十三届政

协达到历届女委员占比“之最”的 ２０．４％［１３］６１，实
现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的相

关规定。 最重要的是，全国人大女代表、全国政

协女委员履职能力不断提高，由她们提出的促进

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提案议案建

议不断增长。
２．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党代表中女性比例逐年

增加。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核心，是最广大人

民利益的代表者。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党代表中女性人

数不断增加。 ２０１９ 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女党员

有 ２５５９．９ 万人，占比 ２７．９％［１４］，比 ２０１５ 年增加

３３２．１万人，高出 ２．８ 个百分点，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呈

现逐年递增的趋势［１３］６２，说明中国妇女对共产主

义事业的追求以及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认

同，她们以实际行动在为“人类谋幸福”的事业中

冲锋在前，起“模范带头作用”，“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申纪兰、屠呦呦，荣获“人民英雄”称号的陈

薇等都是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中女

代表的比例也有所增长，２０１７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代表大会中女代表为 ５５１ 人，比例为 ２４．２％，
并且连续三次呈现递增趋势（第十七、十八次女代

表比例分别为 ２０．１％、２３．０％） ［１３］６２，反映出女性在

中国共产党民主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提高。
３．各民主党派中女党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

国的各民主党派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部分女性特别是在专业技术领域中工作的女

性，通过参加民主党派，积极发挥参与政治与决

策的作用。
２０１６ 年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女性的比例均

在 ３０％以上，其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

主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女性成员的比例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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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左右，分别为 ４９．６％、４９．７％和 ５１．２％［１３］６５，均
超过北京《行动纲领》要求的 ３０％的标准。 通过

参加民主党派施展政治抱负，参与立法决策与管

理，是我国知识女性与专业人员参政的一个特

点。 在民主党派高层领导中，女性也占有一定比

例，２０１７ 年新一轮领导班子换届后，各民主党派

中央一级 ８５ 位领导中女性有 １８ 位，占比 ２１．２％；
新一届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女性 ４０１ 人，
占总数的 ２６．１％，相较于 ２０１５ 年女中委 ３５２ 人占

比 ２２．５％，有了较大幅度提升［１５］。
４．党政司法部门女性的比例和能力持续提

高。 对于党政部门女干部的发展，《中国妇女发

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明确要求，国家机关部

委和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女干部

人数要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增加，担任正职的女干

部比例要逐步提高。
２０１８ 年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政府换届后，

１０６ 名女干部当选为副省级领导干部，在 ８１３ 名

省级干部中占比 １３％，其中 １２ 名女性担任正省

级领导，这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１６］。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平等 发展 共享：新
中国 ７０ 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显示，
妇女参加党政机构决策管理的人数不断增加，
２０１７ 年全国党政机关女干部人数为 １９０．６ 万，占
干部总数的 ２６．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新录

用公务员中女性比例达到 ５２．４％；地方新录用公

务员中女性比例达到 ４４％［１７］２２－２３。 更为关键的

是，女干部的领导能力得到全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例如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中，一些女领导始终奋

战在第一线，以她们对人民的忠诚、奉献精神和专

业能力，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和认同。
中国妇女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法治建设，２０１８

年，在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中，女检察员人数已达

２１３２８ 人，占比 ４１． ７％；全国女法官人数达到

４２５０１ 人，占比 ３３．７％；全国女律师人数达到 １５．３
万人，占比 ３６．１％；全国女人民陪审员人数达到

１０２９３６ 人，占比 ４１．１％，各种类型的法律工作者

中，女性比例均达到 １９９５ 年《行动纲领》核定的

３０％的指标，其中，女律师 ２０１８ 年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

了 ５．５ 个百分点，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了 １２ 个百分点；

女人民陪审员 ２０１８ 年比 ２０１５ 年增长了 ５ 个百分

点［１３］８４－８５，对我国的法制（法治）建设和人民权利的

保障特别是女性权利保障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
５．女性参与基层民主建设和治理的水平不断

提升。 广大女性在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和管理中

作出积极贡献。
女性历来在城市基层社区与街道等居民委

员会的建设、管理和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
直保持着较高的比例。 近 １０ 年来，居委会成员

中女性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５０％左右，居委会主任

中女性的比例保持在 ４０％左右［１３］６８。 居委会领

导和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和管理能力，也经历了由

“街道老大妈”到“大学毕业生”和“军队转业干

部”的转变，城市社区的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有

了明显提升。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的居民委

员会和社区干部们发挥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为亿万人民群众战

胜疫情安居乐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女性在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和建设中的作用

也在不断增强。 数据显示，近 １０ 年来，村民委员

会成员中女性比例总体呈现上升趋势，２０１８ 年达

到 ２４． ０％， 村 民 委 员 会 主 任 中 女 性 比 例 为

１１．１％［１３］６８，基本实现了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达到

１０％以上”的目标要求。 近年来，我国农村中活

跃着两股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力量：一是女大学

生出任的村官，她们不忘初心，大学毕业后不是

远离农村，而是反哺家乡，立志改变乡村贫穷落

后的面貌，如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在 ２０１９
年抗洪救灾中牺牲的广西乐业县百坭村驻村党

的第一书记黄文秀就是典型代表；二是扶贫工作

队的女队长、女成员们，她们离开大城市，甚至举

家前往地处偏僻、条件艰苦的贫困村，与留守在

那里的村民们寻找脱贫致富方案，脚踏实地地帮

助老百姓改变贫困面貌，赢得了村民和当地干部

的尊重和信任。
上述村委会和扶贫工作队中女干部的变化

并不能全面反映农村妇女参政的全貌，在 ２０１０ 年

再次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２０１８ 年民政

部、中组部、全国妇联等七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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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９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

见》等法律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农村妇女以她们

创造出的多种形式组织起来或自我赋权，突破了

传统男性家庭 ／家族等“村民自治中性别鸿沟”的
限制，参与到农村的经济生产、精准脱贫、土地出

让流转分红、发展项目和贷款的管理、技术经营

信息的获取、村民家庭矛盾调解、村庄的环境和

村民的健康保护、村规民约修订、村委会选举等

农村转型和创新治理中去，极大地撼动了千百年

流传的“男尊女卑”传统，在促进妇女参与农村事

务管理，突破男婚女嫁的“从夫居”传统、平等分

配农村经济资源、促进婚丧嫁娶改革、纠正男孩

偏好关爱女孩、男女共同赡养老人和共同分担家

务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广大农村妇

女正在成为促进基层民主建设、维护社会公正、
推进农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力量［１８－２２］。

６．女性比较集中的部门中女性管理者的比例

和作用正在增长。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年）》指出：“女职工比较集中的行业、部门

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应多选配一

些女性。”在我国女性比较集中的工作部门，如卫

生、教育、艺术等领域，女性领导者或管理者的比例

有明显增长，在此以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管理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越

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我国高校的领导岗位，在高等

教育的发展中发挥着令人瞩目的作用。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期间，刘伯红对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的 ２７２ 所高校的 １８７３
位男女领导人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女领导 ３４９
名，占四地高校领导总数的 １８．６３％。 女性担任高

校领导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以高校正职领导为

例：在四地 ３５１ 人次的女领导中，有 ４０ 人次女性

担任书记，占四地高校党委书记总数的 １５．５％，鉴
于我国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①，担任党委书记实际是高校领导班子一班人

的“班长”；有 １８ 人次女性担任校（院）长，占四地

高校校长总数的 ７．００％，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 ２００６ 年高校女校长

占 ４．５％的统计有所增长［２３］，鉴于高校校长不仅

是教学机构的高级管理者，且一般为学科专业的

带头人或学术权威，故女性担任校长更为不易。
至于女性担任高校副职的比例就更高了，女副书

记的比例达到 ２６．８％，超过 １ ／ ４（见表 １）。 由此显

示，女性在我国各类高校领导岗位上的数量、规
模和结构，已经超越我国历史的各个阶段，是高

校女领导发展最快的时期。

表 １　 京津沪渝四地高校领导人分岗位分性别人次统计［２４］

学校
书记（人次） 副书记（人次） 校长（人次） 副校长（人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北京 ８９ 所高校 ７１ １６ １３２ ４６ ７８ ５ ２６９ ７３

天津 ５４ 所高校 ４０ １２ ５９ ２２ ４７ ６ １３３ ４０

上海 ６６ 所高校 ５４ ７ ６１ ３２ ５９ ３ １７３ ４４

重庆 ６３ 所高校 ５３ ５ ６２ １５ ５５ ４ １９５ ２１

合计（２７２ 所高校） ２１８ ４０ ３１４ １１５ ２３９ １８ ７７０ １７８

百分比（％） ８４．５ １５．５ ７３．２ ２６．８ ９３．０ ７．０ ８１．２ １８．８

注：有的高校领导人同时兼任党委书记和校长，在统计中计算为两人次，或标注为“兼两正职”。 四

地高校有 １９ 位领导人兼任两正职，故四地高校领导人的总人次为 １８９２ 人次，但四地高校领导总数实

际为 １８７３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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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条例要求“高等学校实

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１９７８ 年修改后的“高教六十条”规定为“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

负责制”。



　 　 ７．各类社会组织中女性比例和作用不断增

强。 《消歧公约》指出，妇女有平等的权利“参加

有关本国公众和政治事务的非政府组织和协

会”；《行动纲领》也鼓励妇女参与各类社会组织，
代表妇女发声并历练参与社会管理和决策的能

力。 近年来，女性参加各类社会组织的比例缓慢

曲折地发展（见表 ２），志愿者、社会参与和社会工

作的理念对于女性特别是女青年的影响日益凸

显。 一些妇女社会组织除了为自己所代表的那

个群体的成员尽心服务外，还越来越注重将不同

边缘群体的声音与诉求反映到立法决策机构或

文本中，为完善相关的立法决策和监测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的执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表 ２　 社会组织中女性的比重［１３］６７ 单位：％

年份
社会团体中

女性比例

民办非企业中

女性比例

基金会中

女性比例

２０１０ ２０．４ ３６．５ ２９．９

２０１１ １７．５ ３６．５ ３１．４

２０１２ ２２．３ ３７．８ ３０．７

２０１３ ２２．５ ３８．４ ２７．９

２０１４ ２１．８ ３８．６ ２６．６

２０１５ ２３．４ ３８．６ ２９．０

２０１６ ２３．０ ３８．７ ２９．５

２０１７ ２３．９ ４２．７ ３１．１

２０１８ ２１．９ ４３．２ １７．１

８．妇女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导与管理。 中国妇

女积极参与外交和国际事务的领导和管理，在中

国外交官的队伍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女性的身

影。 中国的女外交官，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６９５ 人增加

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０６５ 人，从占外交官总数的 ３０．７％

上升为 ３３．１％，其中，女大使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 人上

升为 １４ 人、女总领事由 １９ 人上升为 ２１ 人、女参

赞由 １３２ 人上升为 ３２６ 人［２５］［１７］４８；资深外交官傅

莹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民族

女大使，第二位女副外长，又转为全国人大第一

位女发言人，现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

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交官华春莹成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继女外交家龚澎①之后的第二位外交部

新闻司女司长。
随着中国的开放与崛起，我国妇女开始以她

们的才能、贡献和影响力，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出
任国际公务员并担任国际组织的领导人。 继老

一代翻译家、劳工专家张幼云②出任国际劳工组

织性别平等局局长、医务专家陈洁③出任世界卫

生组织助理总干事之后，资深外交官和国际法专

家薛捍勤博士，２０１０ 年曾被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

员会主席，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又高票当选为联合国国

际法院副院长［２６］；国际法专家柳芳博士 ２０１５ 年

当选、２０１８ 年再次当选，从而连任国际民航组织

秘书长，成为该机构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秘书长，
也是首位女性秘书长［２７］；自 １９９２ 年便在国际机

构服务的知识产权专家王彬颖，２０１４ 年连任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副总干事，任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２８］。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中国女科学家的

专业水准和组织能力也逐步为国际科学技术机

构所尊重和接受，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古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瑞典皇家科

学院外籍院士张弥曼博士，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年担任了

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２９］；中国中铁科研院隧道专

家严金秀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当选为新一届国际隧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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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龚澎（１９１４—１９７０），祖籍安徽合肥人，出生于日本横滨。 其 １９３５ 年参加一二·九运动，１９３６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７ 年毕业于燕

京大学历史系。 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

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 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新闻发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

理，杰出的外交家。 她的才干和人格魅力不仅为她的同事所钦佩，也令无数对手所折服，周恩来总理曾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ｓｏ．ｃｏｍ ／ ｄｏｃ ／ ５５８４４５４－５７９７０４８．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张幼云，１９６０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１９７３ 年赴英国巴斯大学深造，１９７４ 年就职外交部翻译室，自始至终参加了中英香港问题谈

判的全部翻译工作，１９８５ 年任中国驻英国使馆政务参赞，１９９１ 年任劳动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司长，１９９４ 年夏担任国际劳工组织女

工问题特别顾问，１９９９ 年任国际劳工组织性别平等局首任局长，领导了全球劳动领域性别平等的工作，也是中国在联合国专门机构

中任职最高的女性之一。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ｋｅ．ｓｏ．ｃｏｍ ／ ｄｏｃ ／ １３９３０８７－１４７２７９２．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７ 日。
陈洁，１９６８ 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１９８０ 年代赴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１９９４ 年担任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１９９８ 年 ７ 月任联

合国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助理总干事，成为布伦特兰总干事亲自任命的内阁成员 ９ 名执行主任之一，负责非传染性疾病

方面的事务，是当时日内瓦联合国机构担任最高职位的中国籍女性国际职员。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ｈｅａｌｔｈ．ｓｏｈｕ．ｃｏｍ ／ ２０１０１１０４ ／ ｎ２７７１５９６８２．
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６ 日。



地下空间协会（ ＩＴＡ）主席，成为该协会历史上首

位女主席［３０］。
中国妇女还是国际维和行动的重要支持者

和参与者，３０ 年来，１０００ 余名中国女性维和人员

义无反顾地奔赴各个任务区，践行和平使命［３１］。
中国妇女还参加了援非医疗队、无国界医生组

织、国际志愿者和抗疫医疗队，用她们的智慧、勤
劳、奉献和创造精神，维护着人类的平等、发展、和
平，在全球治理、化解危机、推动技术进步、表达国

家利益、塑造国家形象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三）将性别平等纳入中国立法决策主流

《行动纲领》第 ２０２ 款指出，“各国政府和其

他行动者应推行一项积极鲜明的政策，将性别观

点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 为将性别平等

纳入中国立法决策的主流，组织和代表广大妇女

参政议政，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首次提出：“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法律体系

和公共政策，加强对法规政策的性别平等审查”。
江苏省妇联于 ２０１１ 年首创了“政策法规性别平

等咨询评估机制”，协调立法决策部门，吸纳政

府、人大、妇联、高校、社会各领域的专业人员组

成性别评估专家队伍，评估和完善省级法律规

章，致力于从源头保障妇女权利促进妇女发展，
形成了可操作、可复制的“江苏模式” ［３２］。 接下

来，这种参政议政的创新模式很快在中国遍地开

花，到 ２０１８ 年底，全国已有 ３０ 个省（区、市）建立

了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将性别平等理念

和妇女声音引入法规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

中，丰富了新时期科学决策和民主立法的实

践［１７］１４。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国务院妇儿工委印发了

《关于建立健全法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意

见》，国家层面的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取

得突破。 类似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机制的创新和

变革还出现在 ２０１６ 年浙江省妇儿工委与省统计

局联合编制的地方性“妇女发展指数”（Ｗｏｍｅ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ＷＤＩ）中，他们在全省及 １１ 个

设区的市开展年度监测，推动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等治理行动在本省的贯彻

落实［２２］。
国家一级的妇女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女工部，继续加强和履行

其代表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职责，除在国家一

级的“两会”上提出与妇女权益密切相关的提案

建议外，还在日常女性关切的问题上积极与党和

政府的相关部门商讨协调，及时解决影响妇女发

展的突出问题。 例如，针对“全面二孩”政策出台

后劳动力市场上突出的生育 ／性别歧视问题，积
极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及时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

知》（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制止和纠正劳动力市场中性

别歧视的行为，并与工会一道加入政府制止用人

单位歧视行为的“约谈机制”中，加强了妇女组织

参与现代化治理的作用和能力。 类似的积极政

策成果还表现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３ 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中。 妇联组织在其机构改革中吸收了各领域

的优秀女性代表担任妇联兼职副主席或执行委

员，至 ２０１９ 年底，乡村两级妇联执委壮大到 ７７０
多万人［３３］，一方面大大增强了妇女组织的代表

性，加强了与广大妇女的联系，更广泛地吸收和

反映妇女的声音和诉求，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更多

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培养和锻炼了女代

表们参与决策和管理的能力。
妇女 ／性别研究界自 １９９５ 年世妇会后，自觉

把研究促进立法决策作为自己的使命与追求。
中国妇女研究会在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

妇联主席彭珮云同志的关怀和领导下于 １９９９ 年

成立，２０ 多年来已经发展成拥有 １１４ 个团体会

员、３２ 个研究和培训基地、近 ５００ 余名个人会员

的专家学者队伍，致力于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为中国性别平等的立法决

策提供了分性别统计数据、重大现实问题分析、
成功经验总结、政策对策建议等，推动党和政府

履行男女平等的义务和责任，为中国男女平等事

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方案参考。 近五年来，
活跃于各界的社会性别研究者，积极参加了《民
法典》的制定，《刑法修正案》（九）废除嫖宿幼女

罪的推动，《反家庭暴力法》的贯彻落实和《反就

业歧视法》等的论证，以及省（区、市）一级《妇女

权益保障条例》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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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性别平等条例》的制定，以求将公平正义

之声融入法治中国和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主流。 近年来不断发展起来的致力于

男女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女性社会组织，也利用她

们的资源和群体优势，积极而多维度地参与到联

合国主要人权公约和性别平等文书的倡导、执行

和监测中，从更多角度与渠道推动中国妇女人权

事业的进步和男女平等事业的发展。
三、妇女参政面临的挑战

中国妇女参政取得了毋庸置疑的进步，但与

中国政府承诺或签署的《消歧公约》《北京行动纲

领》《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妇女参政标

准相比，与全球妇女参政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取得

的成就相比，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中国女性参政指标及评价体系与国际

脱轨

统计指标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某一社会现

象的总体状况、存在形式及其特征，统计指标的

背后包含了一定的价值观念、目的性与科学性，
同时它又是可度量和可比的。 １９９５ 年《北京行动

纲领》要求各级妇女参政的指标到 ２０００ 年要达

到 ３０％。 这一指标是国际专家研究的结果，即在

一个决策班子中，如果某群体的代表没有达到一

定规模，可能无法代表那个群体发出声音，其声

音就容易被主流群体所掩盖，这个规模的底线就

是 ３０％，国际社会衡量妇女参政的指标遵循了这

一标准。 而我国制定的妇女参政中有关领导班

子的指标是，“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有 １
名以上女干部，并逐步增加” ［３４］，在执行中往往只

有 １ 名女干部，２ 名女干部则很少看到。 鉴于我

国省（区、市）领导班子人数较多，这 １ 名或者 ２
名甚至 ３ 名女领导，在领导班子中所占的比重，
也很难达到 ３０％的指标。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在我国已经实施 ２５ 年了，政府各级领导班子中

女性的规定始终没有改变，其所包含的妇女平等

参政权利的价值追求也没有充分体现。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一些达到 ３０％女性参政指标的国家，迅
速将这一指标提升为 ４０％或 ５０％。 相比而言，我
国在国际社会的此项排序不断下降。 我国监测

或评估各级政府妇女参政的指标，是统计各级政

府领导班子中女性的配备率，尽管有时领导班子

的女性配备率达到了 ８０％甚至 ９０％，国际社会还

是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什

么。 也就是说，这项指标在国际妇女参政的评价

系统中不具备可比性。
为改变妇女参政“玻璃天花板”的现象，国际

议会联盟早已将国际妇女参政的衡量标准集中

在各国政治领导的高层，联合国《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具体指标 ５．５ 中也专门强调了确保

妇女进入各级决策领导层的平等机会［５］。 近年

来，国际议会联盟和联合国妇女署公布的全球妇

女参政的状况也将焦点集中在各国家和政府的

领导层，包括：各国国家议会中的女性比例，各国

政府中女部长的比例和结构，各国国家、议会或

政府女领导的人数。 近年来达沃斯论坛每年发

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在测量女性政治地位

时也采用了国际议会联盟和联合国妇女署的三

项主要指标：国家议会中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比

例；部长级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比例；由女性担任

国家领袖或政府领导人的比例。 我国妇女参政

的指标缺少对高层的规定，致使我国妇女参政的

“玻璃天花板”现象日益严重，女性在党和国家领

导人中的人数和比例不断下降①。 尽管全国人大

女代表的比例在缓慢上升，但因上升的速度缓

慢，在国际议会联盟中的排名也在逐年下降，从
１９９８ 年的第 １５ 位，直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第 ７９ 位，与世

界妇女参政最高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见表 ３）。
此外，在政府部长的排名中，中国女部长人数占比

为 ６．５％，在被统计的 １８８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１６４ 位。
这个数据是根据第十二届政府有两位女部长测定

的，没有及时更新。 今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免去胡泽君的审计署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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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统计，第十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中有 １０ 位女性，比第十七届减少 ３ 人；候补中央委员中有 ２０ 位女性，比上届减少 ３ 人；中纪委委员

中有 ９ 位女性，比上届减少 ４ 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仅有 １ 位女性，比上届减少 １ 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有 １８ 位女性，
比上届减少 ９ 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有 １ 位女性，比上届减少 １ 人。 参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编，《中
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 ２０１９》，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６０、６３、６４ 页，载全国人大网。



计长职务［３５］，至此，国务院 ２６ 个部委中就没有一

个女正部长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所未

有之事。 若更新国际议会联盟中的排名，就会与另

外 １１ 个政府中没有女部长的国家并列倒数第一。

表 ３　 世界各国议会女议员比例与中国全国人大女代表比例比较①

时间 世界最高（％） 世界平均（％） 中国比例（％） 中国排名（位次）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４０．４ １２．７ ２１．８ １５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４８．８ １５．３ ２０．２ ３８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５６．３ １８．４ ２１．３ ５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 ６３．８ ２１．８ ２３．４ ５５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 日 ６１．３ ２５．２ ２４．９ ７９

　 　 为了改变妇女参政中的“角色定型”，开拓妇

女全面参与管理与决策的空间，追求决策的实质

性，促进女性进入更高的决策岗位，避免把妇女

当作政坛上的摆设，国际社会关注妇女参政的结

构，鼓励妇女担任各个领导岗位的正职，并鼓励

她们打破传统角色分工的限制，出任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财政部长、新闻部长等传统由男性担

任、且更容易上升为政府首脑的职务。 根据国际

议会联盟 ２０１９ 年的统计，在 １８８ 个国家政府中任

职的 １４１２ 位女部长中，有 ２２ 位国防部长、６３ 位

外交部长、３９ 位财政部长、６１ 位科技部长［３６］。 而

在我国，女领导一般在所谓“适合”女性的教科文

卫岗位或群众团体中任职，很难进入由男性主导

的关键领导岗位，致使我国妇女参政出现边缘

化、定型化现象。 有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四多

四少现象”：即副职多、正职少；基层多、高层少；
虚职多、实职少；辅助岗位多、核心岗位少［３７］，这
种参政领域的角色定型限制了女性全面参与政

治与决策。
（二）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尚有欠缺

在纪念北京世妇会 ２０ 周年时，有研究者在

全面评估党和政府促进妇女参政法律政策实施

效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详尽的政策完善建

议［３８］。 在这五年中，有的方面得到了改善，但仍

存在下列不足。
第一，相关政策执行者尚缺乏责任意识和性

别平等观念。 在中国长期男尊女卑思想残余的

影响下，“看不上女干部”“不放心女干部” “找不

到女干部”“大多数岗位不适合女干部”等看法，
还残存于一些政策执行者的头脑中。 对中国政

府在国际上推进妇女参政的承诺和决心，以及本

部门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不甚了了，对于联合国

的相关要求和国际标准更无所知，影响了将中国政

府的国际承诺转换或落实为本国实践的进程。
第二，我国部分促进妇女参政的规定没有具

体指标和时间表。 历次《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

一些女性参政的规定，很多用的是“有所提高”
“逐步增加”的字眼，没有具体指标，且没有完成

指标的时间表、负责单位、监测评估措施，特别是

罚则，以致应该贯彻落实的单位没有压力和动

力，难以取得实际成效。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

委员会在审查中国政府履行《消歧公约》报告时

多次指出：“委员会鼓励缔约国采取持续的措施，
包括暂行特别措施，例如制订足够的数字目标、
指标和时间表，从地方至国家一级在一切公共生

活领域争取人数相同的妇女正式参与民选机构

和委任机构的工作，以及在政府各部门包括国家

外交部任职。” ［３９］这些明确要求，在政策制定和工

作改进中体现得尚不明显。
第三，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女性人才的政策措

施没有与时俱进。 中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

２０１５ 年已达 ７９．４ 岁，比男性平均高 ５．７９ 岁［４０］，
但大部分女公务员却一直是 ５５ 岁退休，比男性

早 ５ 岁。 ２０１５ 年中组部虽为处级以上和高级职

称的女性开了“６０ 岁”同龄退休的“口子”，但涉

及的人员有限。 最重要的是，这项政策出台并没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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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数据参见张永英《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转引自柯倩婷主编的《中国妇女发展 ２０ 年：性别公正视角下的

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４２ 页；２０２０ 年数据参见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ｉｐｕ．ｏｒｇ ／ ｗｏｍｅ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ｓ？ ｍｏｔｈ ＝ ８＆ｙｅａｒ ＝ ２０２０，
最后访问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有消除某些决策者不愿任用或重用 ５０ 岁以上女

性的思维习惯，从而影响一些有能力的女性走向

职务高端。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数年

来多次指出，对女公务员退休政策的“区别对待”
是对女性的歧视，但这一政策至今没有得到彻底

改正。 再如，近年来，新进入公务员队伍中的女

性不断增多，担任村官和驻村干部的女大学生不

断增加，但后备干部中女性的比例仍然偏低，基
层女干部的培养力度不够。 某县女干部调查报

告指出，女干部“任职层次较低，正职要职相对

少”“女干部任职分布不均，后备力量不足”“女后

备干部队伍比较薄弱，来源不足”等［４１］，相当多的

青年女性因政坛的复杂和社会腐败而远离政治，
基层妇女参政和青年女性参政是中国妇女参政的

基础，亟需有效政策的跟进和实际工作的指导。
第四，国际社会普遍采用配额制来促进妇女

参政，在我国尚未使用。 配额制在《消歧公约》中
也被称为“临时（暂行）特别措施”，它是为了消除

历史上的不公平导致女性无法享有平等权利而

对女性采取的阶段性倾斜措施，一旦女性获得与

男性平等的权利与机会，此措施即可停止使用。
配额制已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并取得明显效

果，但在我国尚未得到正确理解和采用。
（三）妇女参政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支持系统

依旧脆弱

妇女参与政治与决策需要强大的文化观念

和社会支持系统，在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中，计
划经济时代男女平等的文化观念以及党和政府

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而有效的解放妇女（包括任命

女干部）的做法受到冲击，保障型的社会支持系

统被打破了，与市场竞争机制和文化多样性相适

应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支持系统尚未建立起来。
从社会环境上看，竞争机制以及由此导致的

差额选举、竞争上岗等做法无可避免地被引入民

主政治和干部遴选中，党和政府制定的“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选配女干部”的政策发挥了保障作

用，但由于政策不完善、执行不到位和腐败现象

等的存在，致使一些能力不足、工作平平、不甚学

习、相貌姣好的女性进入领导干部队伍，使人们

误认为女性担任领导是“无知少女”政策保障的

产物，而不是凭借政治实力平等竞争的结果，从
而“质疑” “看不起”或“不尊重”她们，也使部分

有能力的女性不愿与“倾斜政策”沾边，导致这些

措施弱化并带来负面效应。 此外，由市场经济导

致的社会分化促使了不同妇女利益群体的出现，
产生了一批竭诚为之服务的、有威望有能力的女

性领导者，但她们依旧难以进入现存的女领导队

伍，这些都给中国妇女参与政治决策和民主建设

带来新的挑战。
从文化环境上看，千百年男权为主的政治文

化和根深蒂固的“男外女内”的性别观念，反映在

干部政策的制定上，就是按照男性的生理特点、
行为规范和成长规律来设计制定干部培养选拔

方案，例如下放挂职的历练方式，没有充分考虑

现行中国社会的两性分工、女性的生理生育特点

和成长规律、公共服务所能提供的家庭照料条

件，致使女干部难以胜任这种挂职锻炼，类似的

规定还有任职年龄、任职时间、退休规定等，都成

为对女干部发展的一定限制。 反映在农村基层

民主选举上，与封建小农经济长期相伴的父权制

文化，顺其自然的结果仍然是排挤女性进入农村

村民自治机制，“男尊女卑”“头发长见识短” “南
瓜不是菜，妇女不是人”“男女授受不亲”等偏见，
仍然是农村妇女进入村级和社区管理的障碍。

从家庭支持环境来看，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

由政府通过单位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家庭福

利政策，以及为支持妇女走出家门获得经济独立

的家务劳动社会化机制（如托儿所、幼儿园、养老

院、公共食堂等）被市场经济逐步瓦解，生育和家

庭责任又回归到女性身上，导致女性要为参与经

济发展、政治管理、社会治理等付出更大的代价，
也限制了她们发展必需技能的空间，迫使她们不

愿意主动担任政治职位。 例如，２０１８ 年，云南绥

江县委启动干部考察工作，两名考察成绩位列前

茅的女干部，分别以身体和家庭原因拒绝了“拟
被提拔”的工作安排，进而受到党纪处分，基层女

干部所面临的工作与家庭矛盾的现实困境引发

了社会热议。
从媒体环境上看，受商业化和消费主义引导

的大众传媒，其彰显的明星生活、物质消费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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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享乐，渗透着“郎才女貌”“女为悦己者容” “男
负责挣钱养家、女负责貌美如花”“干得好不如嫁

得好，舒服一秒是一秒”等暗示，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女性的角色定位和价值取向；各类对社会发展

有贡献的女性榜样在媒体中的出镜率很低，特别

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科学领域，社会心理

学认为，媒体中的低出现率，会被公众认为那些

岗位不适合女性；相反，若有女贪官落马，大众传

媒就会一哄而起，大加鞭挞……这些都不会助力社

会尊重女政治家，支持女性参与决策治理，鼓励女

青年树立起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社会责任意识。
四、促进妇女参政的建议

２５ 年前，中国还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

家，但中国妇女在国家议会中的参与率在发展中

国家高居第 ４，在全世界位列第 １２，为此受到联合

国的表彰①。 ２５ 年过去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男女平等

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却在世界妇女地位的

排名中逐步下降。 这一方面说明其他国家妇女

进步的幅度比中国更大，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男

女平等并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同步

增长。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今年 ３ 月发布的

《关于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二十五周年的政

治宣言》强调指出：“确保所有妇女全面、平等、有
意义地参与决策，在社会的所有层面和领域平等

享有领导和代表权，提升她们的话语权，确保为

她们提供安全、有利的环境，并采取行动消除这

方面的任何障碍。” ［４２］ 让我们重温联合国妇女大

会凝聚的世界共识，全面、有效地加速北京《行动

纲领》的贯彻落实，特别是在妇女参政领域“补短

板强弱项”，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科学全面的妇女参

政目标、指标

２０２０ 年是促进我国妇女参政和妇女发展的

重要时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纲要》、新一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２１—
２０３０ 年）》、下一周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都即

将制定并发布。 应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
国特色、高点定位，依据《行动纲领》 《消歧公约》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根据我国实

际，制定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妇女参政的目标和

指标。
首先，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明确、分层和具体

的目标和指标。 整体目标应向《行动纲领》各级

妇女参政 ３０％的标准努力，具体指标可按照层级、
区域、领域现有的基础，先将领导班子的女性人数

修改为 ２０％的指标，超过这一指标的要有所提高，
进而逐步达到 ３０％的要求。 鉴于很多国家已实行

“任何社会组织中另一性别的人不低于 ４０％”的标

准，故超过 ３０％比例的指标应“上不封顶”。
其次，随着妇女参政领域和内涵的扩大，拓

展妇女参政指标的范围。 除现有对各级党政领

导班子及居委会、村委会人员的规定外，妇女参

政的目标和指标也应该覆盖所有公共部门，并逐

步延展到经济、科技、外交、社会组织、国际治理

等领域，鼓励和支持女性打破横向和纵向的“玻
璃天花板”，特别是支持妇女进入高层决策领域

和传统男性主导的决策领域，鼓励女性、妇女组

织和社会组织的民主参与。
再次，明确规定各项指标和目标实施与完成

的时间表，以及未能实现指标的补偿措施和奖惩措

施，这是促进妇女参政意志和决心的重要标志。
（二）改进、完善和创新促进妇女参政的配套

措施

政策措施的完善既是促进妇女参政的保障，
又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志决心。

首先，继续完善正式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划，配备完整的性别平等相关的立法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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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５ 年前联合国发布了《１９９５ 年世界妇女状况》和《１９９５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在 １７４ 个国家中仅排第 １１１
位，但性别发展指数（ＧＤＩ）却在 １３０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７１ 位，包含妇女参政的妇女赋权指数（ＧＥＭ）在 １１６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２３ 位，中
国的性别平等指数和妇女赋权指数都远远高于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 《报告》列举的范例“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介绍：“在政界

中，中国妇女的状况比其他国家妇女要好，她们在行政工作中占 ３０％的位置。 ２０％以上的政府职能部门官员为妇女。 这些数字使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里妇女的议会参与率高居第 ４ 位，而在全世界列第 １２ 位。”这说明，中国的妇女参政曾经在世界领先，“男女平等

不完全取决于社会收入水平。 它需要的是坚定的政治承诺而不仅仅是巨大的金融财富”。 参见联合国计划开发署《１９９５ 年人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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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明确保障女性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都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权利，例如修订《选举

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确保男女平等的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
其次，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完善各类女领导

的选拔、培养、任命、培训、管理、评价、提拔、奖
惩、退休以及后备干部等各项制度。 例如，在选

拔女性领导者或管理者时，避免保障妇女参政的

倾斜政策不再流于形式，把确有理想抱负、真才

实学和群众威信以及负责任的女干部选上来；制
定符合女性特点和发展规律的交流轮岗与挂职

锻炼政策，使她们真正走得开、扎下根得到历练；
与大量女大学毕业生进入公务员和各类公私领

域相适应，提高女性后备干部比例；完善合理的

女干部和女专业技术人员退休、离岗制度，使女

性得到与男性平等的晋升机会；制定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提名女性进入国际机构的制度等，支持

女性更广泛地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
再次，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实

行配额制。 １９９５ 年以来，促进妇女参政的暂行特

别措施配额制已经成为妇女进入各级决策层的

有效工具，目前世界上约有 ８０ 个国家实施了配

额制。 数据表明，在 ２０１９ 年的选举中，实施配额

制的国家，妇女在国家议会中的席位平均达到

３０％，而没有实施配额制的国家，妇女在国家议会

中的席位平均达到 １８％［４３］。 对于选举配额制，如
保留席位和法定候选人配额，我国可先作可行性

研究，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待取得经验后

再普遍推开。
（三）切实加强女性领导力建设，提高女性参

政和治理能力

有了法律政策制度的保障，提高女性参政和

治理能力就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了，在文明和公正

的社会中“有为才能有位”。
首先，提升女性的自信心、成就动机和参政意

识，增强女性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将“要我参政”“被动参政”转化为“我要参政”
“主动参政”，勇于为社会公正和妇女权益发声。

其次，开展提高女性领导力的培训，包括将

性别观点有效纳入政治活动主流，为新任公职人

员提供同伴支持和领导决策、制定战略、倡导鼓

动、调查研究、总结提高、利用媒体、建立社会关

系等履职技能培训。
再次，支持女政治家和管理者建立自我赋

权、自我支持的组织，使她们在发展中分享他人

的智慧和经验，在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得到更多的

鼓励和支持。
此外，培养青年一代女性政治家和各行业的

领袖，提高她们参与政治和治理的志向和能力，
是提高中国妇女参政的重要基础。 青年人朝气

蓬勃，善于学习，富有进取心。 但是，独生子女过

度溺爱导致的自我中心、女孩“富着养”带来的娇

生惯养、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带来的拜物教和从属

性，都极大地侵蚀着女青年的意志品质。 因此，
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青年一代女性的政治追求

和领导能力，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情怀，善于学

习、开拓创新的能力，百折不挠、脚踏实地的意志

品质，团结合作、谦虚包容的胸怀，是当务之急。
（四）提升社会文明文化，构建和谐的女性参

政环境

性别平等的文化环境不仅是促进妇女政治赋

权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文明不可或缺的指标。
首先，提高领导者和决策者对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的认识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能力。 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 ２５ 年前

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对世界的承诺，中国政府在那

次大会上是首先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 ４９ 个政

府之一。 我们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应熟知中国政

府在国际上的所有承诺，尽力将这些价值理念、
目标指标、基线要求，依据中国实际逐步转化为

政策法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进而改变人们

的观念和行为，履行政府的义务和责任。 此外，
社会性别主流化不仅是一种意识观念，它还包括

一整套统计、分析、规划、预算、评估、审计、问责

等在内的执行机制和技能，我们的领导者和政策

执行者也应尽快掌握这些技能，在增强性别平等

敏感度的同时，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
其次，加强性别平等的宣传倡导，挑战“男尊

女卑”“男强女弱” “男外女内”的文化传统。 将

女性的分工、作用和价值定位于家庭，使之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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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从属于男性或家庭，是阻碍女性参政和全面发

展的思想文化基础。 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人们社会化的过程，从婴儿起就被灌

输女孩玩娃娃、男孩玩手枪车模，男孩穷着养、女
孩富着养，女生适合学文科、男生适合学理工，男
性负责挣钱养家、女生负责貌美如花……不少人把

“让男人做适合男人做的工作，让女人做适合女人

做的工作，男女各自发挥自身优势”这种变相的

“角色定型观念”当成男女平等，时至今日，“淑女

班”“女德班”在社会上还屡禁不绝。 因此，挑战传

统的角色定型观念，树立性别平等观念，男女真正

平等地承担起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促进男女两性

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文化改造任务。
再次，发挥大众传媒和新媒体的舆论导向和

监督作用，为妇女参政营造支持性的舆论环境，
促进性别平等文化的建设，为鼓励女性参政树立

更多榜样人物。
（五）发展公共服务，减轻女性无酬家务劳动

负担，助力女性参政和女性人才发展

女性承担着生育责任和大量的家庭照顾责

任，其价值不但未被承认，反而成为拒绝她们进

入诸多社会发展高端领域的理由，成为强化传统

社会性别分工、造成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机制，也
是女性参政和女性高层人才发展的绊脚石。 近

年来，国际社会和妇女运动发出了强烈呼声，要
求“重新分配无酬家务劳动”，将由女性承担的家

庭责任重新分配给国家、社会、用人单位和所有

家庭成员，其共识体现在《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 ５． ４ 指标中：“认可和尊重无偿护理和家

务，各国可视本国情况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和社会保护政策，在家庭内部提倡责任共担” ［５］。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大大加强了社

会建设，并提出消除贫富差距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社会发展战略。 可惜的是，政府尚未把儿童照

料、病人照料纳入公共服务范畴。 因此，呼吁政

府大力发展多种形式、专业而有质量、人们负担

得起的与家庭照顾相关的公共服务事业，鼓励用

人单位为平衡男女劳动者工作和家庭责任而建

立“家庭友好型”环境，倡导男女共担家庭责任，
各级领导人率先垂范。

（六）凝聚社会力量，科学有效地推动妇女参政

妇女参政不仅是女性的平等权利与政府的

义务和责任，它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
首先，妇女参政需要妇女组织特别是妇联组

织的推动。 各级妇联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

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各族各界妇女群众

最大利益的代表者，在促进妇女参政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因此，各级妇联干部在为妇女参政

做好表率的同时，要积极推动妇女理论、妇女法律

政策和制度的创新，随时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

歧视贬低女性的行为作斗争，联系、支持和帮助各

行各业的女性领导者，为她们加油助力、保驾护航。
其次，妇女参政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和落

实。 各类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中国民主法治事业

的参与者，社会组织也是民间领袖和组织者历练

的舞台和孵化器，同时社会组织的领袖能够深入

联系基层民众，真诚地为其代表的群众排忧解

难，了解他们的诉求和意见，反映基层民众和妇女

真实的声音，他们因此获得其组织成员的信任和拥

戴，有益于他们近距离有效地发动和倡导民众，推
动民主法治和妇女参政政策的落实与行动创新。

再次，妇女参政需要研究机构的支持与推

动。 妇女参政有其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涉及

多个学科的知识和社会发展多个领域、多个层

面、多个部门包括国际间的合作。 因此，需要研

究机构特别是妇女研究机构在理论、政策、法律、
方案、数据、经验以致教训等方面的研究与咨询，
也需要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科学的

论证和监测评估。
五、结语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

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２５ 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

指出：“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 要以疫

后恢复为契机，为妇女参政提供新机遇，提高妇女

参与国家和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管理水平。”在毛泽

东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大旗的指引下，中国妇

女在参政领域获得了强劲的发展。 在中国人民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我们有理由坚信，中国

的性别平等和妇女参政事业定会逐步与中国经济

社会同步发展，再次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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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联合国文件的中文译法为“《行动纲要》”，本文在引文时采用此译法，但在正文

论述中仍然采用国内接受度比较高的“《行动纲领》”这一译法。

·北京“世妇会”二十五周年专题研究·

妇女与环境：新规范与新挑战

———对近 ５ 年中国落实“妇女与环境”战略目标的评估

周　 圆

（华北电力大学，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３）

　 　 摘　 要：自 １９９５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妇女与环境”确定为战略目标以来，国际社会持续推动“妇

女与环境”系统性国际规范的形成与拓展，逐步涵盖了世妇会相关理念、性别与可持续发展、性别与以气候变化为

代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等内容。 在此背景下，对近 ５ 年中国推进“妇女与环境”战略目标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包括

中国环境保护与性别平等相关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其成效，进而提出了中国推进“妇女与环境”战略目标面

临的挑战以及对策建议。
关键词：妇女与环境；性别平等；环境保护；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２９－１２

　 　 １９９５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

《行动纲领》①，将“妇女与环境”确定为 １２ 项战

略目标中的第 １１ 项，呼吁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和

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对“管理

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方面两性不平等”采取战略

行动［１］。
２５ 年后，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举行的联合国第 ６４ 届妇女地位委员会，对《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审查评

估，在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中明确提出，以“政
治意愿和坚定承诺应对所有 １２ 个重大关切领域

现有和新出现的挑战以及仍然存在的执行差

距”。 “妇女与环境”依旧被视为重大关切领域，
并且与新挑战中的气候变化议题息息相关：“将

性别观点纳入环境、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政

策的主流，承认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对妇女女

孩，特别是弱势妇女女孩的巨大影响，加强妇女

女孩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不利影响的复原

力和适应力，促进妇女参与并领导环境和气候变

化问题的决策” ［２］。
由此可见，“妇女与环境”这一重大关切领

域，伴随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客

观发展，面临旧有差距和新生挑战的双重任务，
深刻影响未来中国以及全球妇女发展。 ２５ 年来，
国际社会对“妇女与环境”的认识和理解日益深

化，形成了关于性别与环境的系统性国际规范。
一、性别与环境的国际规范

对性别和环境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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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 １９６２ 年，美国女海洋地理学家、当
代环保主义的先驱雷切尔·卡逊（Ｒａｃｈｅｌ Ｃａｒｓｏｎ）
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引发了从美国至全世界对

环境保护的关注和思考。 １９７０ 年，丹麦学者埃丝

特·博斯拉普（Ｅｓｔｅｒ Ｂｏｓｅｒｕｐ）在其著作《妇女在

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一书中，考察了不同生产方

式和社会制度中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

保护环境的独特作用，激发了国际社会对妇女与

环境关系的关注［３］。 １９７９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 （ＣＥＤＡＷ）成为第一个把性别平

等和非歧视要求法律化的国际条约，被公认为国

际妇女人权宣言，为保障妇女在环境领域的平等

参与和平等对待奠定了法理基础。 这些前期的

努力均为妇女与环境议题从学术研究走向具有

普遍影响力的国际规范奠定了基础。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 ＵＮＣＥＤ）

（里约会议）发布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

言》第一次以国际文书形式明确确认妇女赋权，
特别是妇女有效参与本国经济和社会进程的能

力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４］。 此后，“妇
女参与发展”的观点在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
《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在内的大量其他国际法律

文书，以及各种国际会议决议中不断发展延伸。
里约会议还形成了《２１ 世纪议程》，其作为一个向

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广泛行动计划，全文 ４０ 章有

３３ 章提到妇女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特别是第 ２４
章用整章篇幅专门论述妇女在可持续发展中的

特殊作用和地位［５］。
１９９５ 年世妇会上，伴随着《行动纲领》的发

布，“妇女和环境”成为一个独立议题，得到进一

步推广传播。 这一理念的形成与传播得益于性

别与环境这两个独立领域内活动人士的共同推

动，既在性别研究与行动的相关领域引入了对环

境的关注，也在环境研究与行动的领域引入了性

别视角。 这才使得“妇女和环境”的理念得到广

泛认可，相关的实践工作得以推动，聚焦于性别

与环境的系统性国际规范得以逐步发展成型。
首先，世妇会形成的原则和理念在世界范围

内不断强化。 至今，妇女与环境领域的行动一直

围绕着《行动纲领》中的战略目标展开（见表 １），
但其关注的议题随着全球环境形势以及全球妇

女地位的变化而不断扩展。

表 １　 《行动纲领》战略目标 １１“妇女与环境”中的具体目标

ｋ．１ 积极吸收妇女参与各级环境决策

ｋ．２ 将性别关切和观点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方案

ｋ．３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加强或建立机制，以评估

发展和环境政策对妇女的影响

资料来源：《行动纲领》（第 １０１～１１３ 页），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ｗｏｍｅｎｗａｔｃｈ ／ ｄａｗ ／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ｐｄｆ ／
ＢＤＰｆＡ％２０Ｃ．ｐｄｆ。

例如，在联合国“北京＋５”的审议文件中，关
注问题大致包括：妇女在环境可持续发展中的角

色，性别平等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妇女获得技术

技能、资源和信息的机会，妇女有效参与决策的

程度，国家环境政策和项目中的性别观点，以及

妇女所能获得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

的培训等［６］。 到“北京＋１０”的审议文件中就增设

了对国际层面的关注，并提出了缺乏分性别数据

的问题。 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性别平等及环境

领域的研究和行动，并延续至今［７］。 “北京＋１５”
的审议文件从加强体制等方面对内容进行了归

类，使其条理更为清晰，并提出需凸显性别与气

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呼吁从技术和财政方面加大

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援助，以推动具有性别敏感

性的评估并制订有针对性的对策［８］。 “北京＋２０”
在前述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应对性别平等

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整合性的路径，妇
女的集体行动与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的关注相结

合，理解和应对这种环境问题差异性的影响至关

重要。
其次，可持续发展与性别的联系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认同。 从 １９８７ 年被称为“可持续发展概

念之母”的布伦特兰（Ｇｒｏ Ｈａｒｌｅｍ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领

导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我们共同的

未来》的工作报告开始，环保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的重要性已日益为世人所认可。 ２０００ 年联合国

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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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确认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

对根除贫穷、饥饿和疾病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促使人们日益重视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

展，以及两者之间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第一阶

段目标执行结束，发布《千年发展目标 ２０１５ 年报

告》，呼吁继续在今后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中

解决不平等问题。 同年 ９ 月，联合国召开了可持

续发展峰会，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２０３０ 年议程》”），包
含一套涉及 １７ 项目标 １６９ 个具体目标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ＳＤＧｓ），成为指导未来 １５ 年全球可持

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１７ 个目标旨在转向可持

续发展道路，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

发展问题，其中目标 ５ 是“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

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并且性别视角在其他 １６
项目标中均有体现，尤其是与环境直接相关的几

大目标［９］。 《２０３０ 年议程》在《千年发展目标》的
基础上发展而来，规模更为宏大，坚持将性别平

等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的原则，成为目前妇女

与环境相关国际规范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也成为推动相关国际规范全面落实的具体有

效手段。
再次，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愈加重视性别。 已有的研究和事实均显示，气候

变化能够加剧性别不平等的发展，同时纳入性别

视角以应对气候变化具有积极意义［１０］。 此后联

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及各国性别平等机构及组

织进行了不懈努力，将性别平等与气候变化联系

起来。 ２０１５ 年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ＣＯＰ２１）对

于在气候行动中全面考虑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具有转折意义，是将性别平等与气候变化联系起

来的里程碑式的国际会议。 《巴黎协定》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中明确呼吁各方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

变化时，应尊重并促进性别平等，赋权妇女，以及

实施性别适应和能力建设行动［１１］。 之后 ２０１６ 年

马拉喀什会议（ＣＯＰ２２）通过了“性别与气候变

化”的相关决议［１２］。 ２０１７ 年波恩会议（ＣＯＰ２３）
通过了《性别行动计划》，将性别平等和促进女性

权利与能力纳入气候变化的讨论和行动中。
２０１９ 年马德里气候大会（ＣＯＰ２５）通过了一项新

的 ５ 年《性别行动计划》，以第一个计划为基础，
呼吁更加关注、实施和扩大体现性别公正的气候

变化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北京世妇会形成的原则和理念、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性别视角，以及气候变化为

代表的环境问题与性别平等之间的深刻联系，这
些规则交织在一起，构成性别与环境的国际规

范。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该规范体系在国际社会

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拥有着广泛

的支持者、严密的规则内容和制度化形式。 在这

一背景下对近 ５ 年中国落实“妇女与环境”战略

目标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二、２０１５ 年以来中国落实“妇女与环境”战略

目标的进展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联合国妇女署（ＵＮ Ｗｏｍｅｎ）公
布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暨〈北京宣言〉与〈行
动纲领〉通过（１９９５ 年）二十五周年国家级综合

审查 指 导 说 明 》 （ 以 下 简 称 “《 北 京 ＋ ２５ 说

明》”） ［１３］，首次在《２０３０ 年议程》的背景下审查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 “妇女

与环境”归属于“环境养护、保护和复原”部分，主
要涵盖两方面内容（见表 ２），即环境相关政策和

气候相关政策。

表 ２　 《北京＋２５ 说明》中有关妇女与环境的问题

３０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哪些行动将性别视角和

关切纳入环境政策？

３１
贵国在过去五年中采取了哪些行动，在减少灾害

风险、气候适应性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方案

中纳入性别视角？

过去 ５ 年，中国在落实《行动纲领》 “妇女和

环境”战略目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

表现在“妇女与环境”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充实完

善，性别视角开始进入环境领域，环境议题则继

续在性别平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相
关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这些

效果的评估将根据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国

家报告以及其他各类公开资料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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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妇女与环境”相关政策体系的建设与

完善

近年来，中国日益重视环境保护与治理。 早

在 ２００７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即提出：“要建设生

态文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

八大提出“美丽中国，永续发展”的概念，首次将

生态文明写入党章，并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作了全面部署。 从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 ２０１７ 年，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坚持新发展理念”，即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提到“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环境

保护事业取得了极大的进步，相关政策在不断完

善，妇女受益于环境的改善，也积极投身于环境

保护事业中。
１．中国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及公共政策体制

在不断完善。 中国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
主体，包含其他环境保护单行法、相关法、行政

法、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环境

保护标准体系、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环境法律体

系。 该体系包括 ３０ 多部相关法律和 ９０ 多部行政

法规。 其中新版《环境保护法》于 ２０１４ 年通过修

订，２０１５ 年开始实施，被称为中国史上最严环境

保护法，就政府、企业公开环境信息与公众参与、
监督环境保护均作出了系统规定。 例如在《总
则》章节的第九条明确写道：“鼓励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社会组织、环境保护志愿者开展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营造保护环

境的良好风气。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环境

保护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的环境保

护意识。”相关规定为妇女环保组织参与环境保

护，以及提高妇女的环境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
此外，２０１５ 年以来，《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

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税法》《核
安全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多部法律完成修

订。 这些新的法律及规定完善了中国的环境保

护法律体系，使其能够适应新形势下的环境治理

新需求，提高了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促进了生态

文明建设。
这方面在国家政策及体制方面也取得了进

步，表现为制度和组织机构的不断完善。 从制度

角度来看，环境保护领域的制度密集出台。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

通过了 ４０ 多项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具体改

革方案［１４］，从顶层设计上推动绿色发展、改善环

境质量，并实施了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

动计划，开展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 这些

工作在事实上改善了生态环境，造福于包括中国

妇女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 从组织机构来看，
２０１８ 年原环境保护部更名为生态环境部，将原分

散于各部委的环境相关管理职责进行整合，增设

了海洋生态环境司、应对气候变化司、固体废物

与化学品司等，环境管理与监督的职能进一步得

到统一。 此外，２００７ 年成立了国务院议事协调机

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小组。 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该小组组长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

任，领导的具体工作由国家发改委承担。 ２０１８
年，应对气候变化职能由国家发改委调整到生态

环境部。 在该小组成立的十余年间，中国发布了

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政策性文件《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２００７ 年）、纲领性文件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２００８
年）、第一部专门针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规划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２０１３ 年）、提交给联

合国的《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 （２０１５ 年），以
及年度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报告》（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等，反映出中国在应对气

候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坚定态度和积极

投入。
在参与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方面，中国以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积极参与并大力

推动全球环境与气候的有效治理，如积极参加联

合国进程下的国际谈判等。 在此过程中，现有的

国际气候机制激发了中国希望掌握应对气候变

化问题主动权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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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认知，使得关于环境与气候的相关国际规

范在中国实现了高度国内化的过程［１５］。 因此，系
统化的国际规范，如中国参与的各类国际环境与

气候的公约或协定，构成了中国不断完善的环境

保护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中国高度重视

落实《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率先发布了《中
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并将

落实工作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等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于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分别发布了《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等。
５ 年来中国政府在不断完善环境相关的法律

及公共政策体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虽然目

前性别意识尚未被完全纳入环境领域的政策中，
但是能够看到环境领域内对该问题的关注正在

逐步增加。 ２０１８ 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

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年会的丰富议题中即

包括性别平等，并明确提出在制定国合会长远发

展规划方面，将推动性别平等主流化，将性别平

等因素纳入国合会工作的各个方面，鼓励更多女

性参与政策研究和相关活动［１６］。 此后国合会

《２０１９ 年工作计划》强调将性别议题纳入工作主

流。
２．中国性别平等相关的公共政策体系更加关

注环境。 中国 １９９０ 年建立了提高妇女地位的国

家机制：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务

院妇儿工委”），成为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议

事协调机构，负责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执行

妇女儿童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１９９５ 年

以来，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 ）》 《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纲 要 （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以下简称“《纲要》”）。

在这三个阶段的国家发展纲要中，“妇女与

环境”呈现出深度和广度依次递增的趋势。 在

《纲要》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中，仅在“卫生保健”章

节中提到“改善生态环境，采取治水、改水、改灶

等方法”；在“改善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章节中

提到“大力向妇女宣传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政

府支持和鼓励妇女兴办‘生态农业工程’‘三八绿

色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等生态建设活动并给予

积极扶持。”此时对妇女与环境议题的理解还停

留在比较狭义的层面［１７］，仅致力于发挥妇女在农

业生产和保护环境中的作用。
在《纲要》 （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中， “妇女与环

境”不再散见于各章节中，而是在《纲要》中独立

成章。 此时对“环境”的理解相对宽泛，不仅指代

生态或自然环境，且独立成章，显示出政府与社

会对环境问题认识的加深。 其中明确提到要“发
挥妇女在环境保护特别是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

重要作用，提高妇女参与环境保护及决策的程

度。”
《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妇女与环境”章

节包含的内容基本与世妇会及其后数次评估要

求保持一致。 一是从环境问题对妇女影响的角

度明确提出了“减少环境污染对妇女的危害”，强
调从性别视角分析环境污染对妇女的伤害，以及

加大对从事有毒作业妇女健康的保护力度；二是

从妇女在环境中发挥的作用角度提出“组织动员

妇女积极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要求对妇

女进行环境教育，增强其生态文明意识，提高其

环境保护能力等；三是从妇女与气候变化的相关

性角度提出“在减灾工作中体现性别意识”，要求

根据妇女特殊需求进行减灾救助和服务，提高妇

女预防和应对灾害的能力，鼓励妇女积极参与减

灾相关工作；四是非常具体地针对城乡需求差异

制订切实目标，在农村是“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

全保障体系和提高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程度”，
在城市则是“推动城镇公共厕所男女厕位比例与

实际需求相适应”。 总之，《纲要》对于“妇女与环

境”的目标不断发展深化，不仅接轨国际社会对

该领域的研究认知，而且呈现出更加细化具体、
更有可操作性的特点。

基于《纲要》的规划和目标，全国妇联设立了

多个重点工作项目，推动“妇女与环境”目标的落

实。 ２０１０ 年，妇联开始大力推动妇联基层组织创

新发展，全面部署农村、社区“妇女之家”建设，承
担包括教育培训、帮扶救助等多种服务功能。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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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妇女之家”７０ 余万个，在提

升妇女能力，帮助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起到

了积极作用。 ２０１８ 年妇联实施开展“乡村振兴巾

帼行动”，并推动把“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写
入 ２０１８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其实施工作包括

提高农村妇女能力，组织动员妇女参与乡村绿色

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等，取得了诸如 ２０１９ 年

广西桂林市阳朔县各村屯成立“环保妈妈志愿服

务队”等成果。
总体而言，“性别与环境”在中国的发展具有

性别领域对环境的重视多过于环境领域对性别

的重视这一特点，有异于国际社会中性别与环境

两个领域齐头并进的发展轨迹［１８］。 从 ９５’世妇

会至今，中国性别领域内对“妇女与环境”战略目

标一直非常重视，不仅将其纳入国家级战略规划

文件，更是通过多个重大项目从中央到地方推动

其发展。 而在中国环境领域中性别意识尚不够

突出，对自然的保护往往更偏重于技术导向。 积

极的趋势在于性别意识在逐步地进入，对性别的

关注也在持续增加，可以期待未来出现更具有性

别敏感性的环境与气候政策。
（二）“妇女与环境”领域政策成效及进展

１．妇女参与环境管理决策的程度得到提高。
中国鼓励和支持妇女参与环境管理与治理，提高

其参与决策的比例。 以中国负责环境管理的机

构为例：首先看生态环境部。 到目前为止，根据

公开资料统计，中国生态环境部部级领导 ７ 人，
无一女性；司局级领导 ８９ 人，其中女性 １２ 名，均
担任副职①。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原环境保护部机关

女干部占比为 ３１．２％［１９］。 其次看全国人大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员会，９ 位副主任委员中有 １ 名女

性，１５ 位委员中有 ２ 位女性，较前有所增长。 再

次，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部门中，妇女参与程度不

断提高，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全国气象部门女职工约

占职工总数的 ４０％，首席预报员女性占近 ７０％。
当前，中国气象局局级领导共 ７ 人，包括正职局

长刘雅鸣在内有 ２ 位女性。 在 ２１７０ 余个县级气

象局工作部门中，超过 １６０ 个县气象局的主要负

责人为女性［２０］。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固有的结构性原

因，中国环境领域还存在中高层干部中女性比例

偏低的问题，但这一比例有好转的趋势，尤其是

在国家气象局中，正职由女性担任。 此外，各级

政府分管环境的女市长和女环保局长人数不断

增加，例如 ２０１９ 年，马鲜萍任陕西省西安市副市

长，她重视环保，曾多次督办秦岭整治工作，严格

执行《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２．农村妇女获取及管理自然资源的能力得到

提升。 第一，农村妇女获益于中国大力推动的农

村扶贫开发国家政策。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明确要求：“到 ２０１５ 年，贫困

地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到 ２０２０
年，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程度和自来水普及率进一

步提高。 到 ２０１５ 年，全面解决贫困地区无电行政

村用电问题，大幅度减少西部偏远地区和民族地

区无电人口数量。 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解决无电人口

用电问题。”该纲要还在政策保障中将妇女儿童

列入重点群体，对他们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
一组织，同步实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

持力度”。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农村妇女可使

用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建设，其获得和控制土地、
水、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能力较之前有了提

升。 ２０２０ 年水利部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农村集中

供水率达到 ８７％，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８３％［２１］。
第二，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切实的整治。 根

据中国农业农村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的数据，全国 ９０％
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超过 ６０％。 ２０１８ 年以来中国累计改造农村户

厕 ２５００ 多万户，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覆

盖全国 ８４％以上的行政村，８６％的非正规垃圾堆

放点已完成整治，约 ３０％农户生活污水得到有效

管控［２２］。 这为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不仅环境更

为清洁干净，也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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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农村妇女的生活生产条件更加便利舒适，事实

上帮助提升了农村妇女获取及管理自然资源的

能力。
第三，农村妇女获益于长期的扶助项目。 由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了 ２０ 年的“母亲

水窖”项目即是典型范例。 该项目内容由早期的

以家庭为单位建设集雨水窖，逐步发展为以水窖

为龙头，集沼气、种植、养殖、卫生、庭院美化等为

一体的“１＋Ｎ”综合发展模式，从重点解决群众生

活用水困难到解决人畜用水、生产用水，积极推

广并实施安全饮水工程，加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等。 ２０１８ 年，项目进一步升级，将环境卫生治

理、水源保护和赋权妇女结合起来，开展了帮助

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和提升水源保护意识的“母亲

水窖—绿色乡村”项目，成为促进水与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实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母亲水

窖”项目在以西部为主的 ２５ 个省（区、市）修建分

散式供水工程 １３． ９７ 万个，集中供水工程 １８９０
处，校园安全饮水项目 ９３９ 个，共 ３１８ 万余人受

益［２３］。
第四，农村妇女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主体性进

一步提高。 例如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常村妇女

面对村里最大污染源区属热电厂和镇办“印染小

区”时，采取自发地、非组织性地一连数日傍晚围

在热电厂门口喊话的形式，最终使得镇政府出面

协调，增加了除尘设施，减少了粉尘排放［２４］。 又

如云南省德钦红坡村自发组织“姐妹会”，在灾害

救助中进行互助，在干旱时协商水资源的分配，
组织妇女治理滑坡，修建蓄水池和水渠，保护森

林和植被等［２５］。 这些案例说明了农村妇女在环

境领域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强，她们的个体应对和

群体应对较以往更为积极。
３．对气候和环境政策影响的分性别评估和统

计。 ２０１５ 年，原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与联合国妇女署驻华办事处合作开展了“中国社

会性别视角的气候变化脆弱性研究”，对中国气

候变化与减灾政策及其社会性别意识差距进行

了分析。 ２０１６ 年发布成果报告，提供了分性别的

数据及相关的政策建议，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社

会性别、气候变化及降低灾害风险的关联，是在

妇女与环境领域进行分性别评估和统计的一次

有益尝试。
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建立有专门系统性的针

对环境或气候变化的分性别统计指标体系，但在

环境领域有不少机构和部门已经开始这方面的

努力。 生态环境保护部对外合作中心曾于 ２０１８
年制订文件，要求在开发、执行全球环境基金

（ＧＥＦ）赠款项目的过程中，关注性别主流化进程

的发展。 并且参照 ＧＥＦ 相关政策要求，借鉴其他

国际机构在性别主流化方面的政策和经验，编制

了《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性别主流

化标准》《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性别主流化方

法学》，以及《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性别主流化

指标体系》等文件，用于指导中心在项目开发和

执行过程中的性别主流化工作，涵盖性别主流化

培训、分性别统计及性别评估等内容［２６］。
在性别研究领域，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已

成功开展了 ３ 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时间分

别为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开启。 作为具有全国规模、权威性的

国情和妇女状况调查，虽然没有直接聚焦于妇女

与环境的调查数据，但是不少数据与之相关，例
如对妇女政治状况的调查可以为研究妇女参与

环境决策提供参考；流动、留守女性状况，能为研

究农村妇女与环境、气候变化关系提供参考等。
４．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性别视角。 国际

社会普遍认为，女性既是灾害发生后需要给予特

别保护和救助的对象，同时也是减灾救灾工作的

重要力量。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引起自然灾害频

发的背景下，女性在灾害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都

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生活救

助、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心理援助、志愿服务和

专业培训等领域。
２００９ 年在北京召开的“社会性别与减灾国际

会议”开启了中国在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事件中

融入性别视角的进程。 会议提出从性别视角审

议五项议题：包括减灾政策与决策变革；性别、减
灾与扶贫；性别、减灾与气候变化；男女平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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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减灾；妇女与救灾及灾后重建等。 此次会议

通过了《将性别纳入减灾全球行动北京倡议》，更
新了中国应对自然灾害的思想和认识，创新发展

了减灾实践和中国的应急管理。 ２０１１ 年，民政部

救灾司、国家减灾中心共同实施了由联合国妇女

署资助的“妇女在减灾救灾中的角色研究”项目，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等方式，探索了减灾救

灾工作中的性别差异，推动国家在制定减灾救灾

政策中充分考虑妇女的参与和权益保护，促进灾

害管理过程中男女的实质平等［２７］。
目前在实践方面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灾

后救灾物资中考虑到妇女需求的日常生活用品，
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

称“妇基会”）在参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救助服务

中，将妇女需求的物资寄往灾区。 如妇基会的

“母亲邮包”项目，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受灾

妇女儿童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打包配置好相

关物品，最大限度地缓解灾害给妇女儿童日常生

活带来的困扰。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妇基会在参与历

次灾害援助中共计向灾区提供了价值 ２２８７．７１ 万

元的“母亲邮包”，满足了近 ２０ 万家庭灾后紧急

救援阶段的需求。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６ 年在当时民政

部救灾司主办的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桌面演练中

被纳入紧急救援响应，得以顺利参与灾害援助工

作。 ２０２０ 年在应对突发性新冠肺炎事件中，亦有

群众自发组织为女医护人员捐赠卫生巾等用品，
彰显了中国社会对性别与灾害应急管理认知的

进步。
５．妇女与环境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１９９４

年中国政府制定的《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承诺将

对妇女团体和妇女兴办的环保项目给予支持。
伴随着北京世妇会的召开，妇女与环境理念得到

传播，该领域内或涉及该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成

立，如 １９９３ 年成立的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

“自然之友”、１９９６ 年成立的“绿家园志愿者”、知
名环保人士廖晓义发起的“地球村”、１９９７ 年成立

的全国妇女与环境网络、１９９９ 年成立的“妇女环

境小组”、２００４ 年成立的“全球环境研究所” “阿
拉善 ＳＥＥ 生态协会”，以及 ２００６ 年成立的“公众

环境研究中心”等。
２０１５ 年以来，妇女与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

继续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 首先，它们继

续通过开展各类公益性的性别和环境保护项目，
加深公众对环境问题和性别平等的认知，并积极

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在多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上都

能看到中国民间组织积极参与主办边会。 例如

在 ２０１９ 年马德里气候大会上，中国国际民间组织

合作促进会、世青创新中心联合主办了题为“民
间机构参与气候治理故事”的边会，与其他国家

分享经验，主题包括云南的农村农业气候适应工

作、女性与气候正义、民间社会如何动员公众参

与等［２８］。 其次，伴随着中国深入参与到全球环境

和气候治理的进程，许多民间组织采取合作策

略，组成了由多家机构共同参与的平台组织，向
国际社会发声。 例如，２００７ 年中国民间气候变化

行动网络（ＣＣＡＮ） 成立，成员包括如“地球村”
“自然之友”在内的多家致力于环境保护和气候

变化的民间组织。 该机构促进和推动不同层次

上的信息共享和联合行动，从而形成应对气候变

化的基础联合力量。 ２０１５ 年，２０ 家均属于该网

络的中国民间机构联合向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秘书处递交了中国民间组织的立场书，并提请其

关注中国民间组织的声音。
总体而言，中国民间组织在促进环境保护和

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及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不同的民间组织的关注可能各有侧

重，但在调动社会资源、提升公众意识、提供政策

建议、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与合作，以及参与

国际谈判等方面，均能产生不同程度的积极影

响，实现了作为社会第三方力量的支撑作用。
三、实施“妇女与环境”战略目标的挑战和建

议

２０２０ 年初开始，突发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

肆虐。 ６ 月 ５ 日为“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Ａｎｔóｎｉｏ Ｇｕｔｅｒｒｅｓ）在致辞中指出，“我
们正在破坏自然世界，并危害我们自身……整个

全球社区都需要作出改变”。 基于过去 ５ 年中国

“妇女与环境”战略目标的落实情况和以新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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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为代表的当下国际形势，中国在该领域仍面临

着现实的挑战。
（一）实施“妇女与环境”战略目标的挑战

世妇会确定的 １２ 个关切领域虽然各有侧

重，但各领域内存在的问题常常彼此关联，因此

“妇女与环境”战略目标的落实也从来不是独立

存在的，而是和贫困、健康、教育、参政、经济等联

系在一起的，呈现出系统性、复杂性等特点，在新

的形势下面临着新的挑战。
第一，妇女参与环境领域决策的程度仍然不

够。 如前所述，在政府高级别职位上，无论是生

态环境部还是应急管理部，都没有女性担任部级

领导职务。 而这两个部门正是目前中国环境政

策和应对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政策的制定者与

管理者。 在中低级职位上，女性也没有得到充分

参与，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２０１４ 年生态环境经济

与政策研究中心对甘肃省基层女干部在农村环

境管理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行调查时就指出，虽然

近年来参与农村基层环境管理的女干部基数增

加明显，但她们并没有实质性平等参与农村环境

管理的权力和机会，存在着“三低”循环怪圈，即
机会少、权力小、比例低。 在农村环境管理中，女
性被赋予的责任和价值远低于男性，决策边缘化

特征明显［２９］。 在环境领域妇女参与不足问题，不
仅需要克服社会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性别刻板模

式和性别歧视，更因为环境领域专业性强的特

征，需要加强对妇女的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
高妇女参与的意愿和能力。

第二，环境政策领域内性别视角缺失严重，
多数环境领域法规和纲领政策文件均没有性别

视角，气候变化领域内的法规和纲领性政策文件

也只有《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中提到要重点

针对脆弱领域、脆弱区域和脆弱人群开展适应行

动，重点加强对极端天气敏感人群的专项信息服

务。 《全国自然灾害卫生应急预案》在对“重点人

群、安置点和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中，仅仅

提到加强对孕产妇、老人、婴幼儿、残疾人等特殊

人群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３０］。 即使在《中国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中，许多具有

性别敏感的环境相关目标，在落实举措中也不再

具有性别敏感［３１］。
第三，中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将影响环

境治理和气候变化应对。 “妇女与环境”议题从

来不只是关于“妇女”或者“环境”的议题，收入高

低、教育水平、社会文化结构等都会对其产生影

响，即对社会性别和环境互动的探讨需要基于

“情境化”的角度［３２］。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

之一，是城乡发展呈现二元结构，城市女性和农

村女性对环境议题的认知存在差异，应对方式也

存在差异。 如何因地制宜地引导不同女性群体

有效参与环境治理，联结对环境或气候理解的差

异性认知，并在此过程中促进其自身能力的提

高，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第四，突发性事件带来的环境风险威胁以及

对妇女安全的影响需得到有效评估。 如在本次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不少地方政府都强调了防

范病毒通过医疗污水污物传播扩散及其可能导

致次生的环境污染，提出需要加强疫情防控期间

环境应急管理工作。 而新冠疫情让更多的女性

失去工作，收入下降，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处于更

为弱势的地位，也更易于受到环境污染的伤害。
对于这些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危害，以及两性因为

传统性别分工造成的职业选择区隔导致的接触渠

道不同等，需要进行分性别的评估和关注。 未来，
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可能在

世界范围内频繁出现，巨灾风险防范面临严峻挑

战，而自然灾害常常伴随着诸如化学品泄漏等环境

污染风险，对于这一问题的考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施“妇女与环境”战略目标的建议

第一，建议提高妇女参与环境保护与管理的

能力。 为妇女进行赋能应该成为“妇女与环境”
议题相关项目的基本目标。 只有采取措施提高

妇女参与的意愿和能力，消除跨专业、职业的性

别隔离，才能真正提高妇女整体在环境领域内的

参与和话语权。 正如朱雅兰指出的，虽然女性受

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存在结构性失调问题，大
多数女生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较少选择 ＳＴＥＭ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３３］。 而环境、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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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很多工作内容都需要科技工程类的知识。
因此，加强对女性的环境教育，既需要包括对农

村妇女在管理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基本技能培训，
也需要在教育层面改变女性在环境相关专业中

的弱势地位，从源头上为女性在不同层次上参与

环境保护与管理进行改变。
第二，建立聚焦于“性别与环境”的分性别统

计指标体系。 反映妇女和男子各方面状况的统

计和指标，是促进男女平等的有力工具［３４］。 目前

在中国关于环境与气候变化的多项统计指标中，
都不曾涉及分性别统计。 而在妇女发展的相关

指标体系中，“妇女与环境”也未曾作为独立的议

题领域来对待，希望在未来的第 ４ 次中国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中能够有对“妇女和环境”议题的独

立版块进行统计与探讨。 此外，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９
年底发布的 ２０１８ 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年）》的统计监测报告中，“妇女与环境”的

内容只关注于全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城市环境继

续向好和农村环境整治力度加大［３５］，并未涉及分

性别统计，由此可见，在性别与环境领域实施分

性别统计尚有较长的路要走。
第三，多渠道进行有效的性别平等与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尤其要重视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引

导。 当前在环境和气候变化领域，已经有不少青

少年行动者，如活跃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 １６

岁的瑞典女孩桑伯格（Ｇｒｅｔａ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 尽管她

的行为存在很大争议，但她受到的关注度在事实

上说明了青少年在国际环境和气候治理中渴望

且事实上也正在扮演积极的行动者角色。 他们

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动参与者，通过多

种形式发挥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如积极参与本

地区、本国乃至于国际层面的公共活动，在各种

场合发声表达他们对个体、对国家乃至于对人类

命运的关切［３６］。 因此，重视对青少年性别平等与

环境保护的教育，即是重视培养未来推动性别平

等和环境保护的生力军。
综上所述，性别与环境的相关国际规范系统

发展得越来越成熟，涵盖内容越来越广泛，目标

和指标也越来越清晰。 在环境保护领域，近 ５ 年

来中国在国内大力推动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环

境保护，积极实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国际

上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推动气候变化

的国际谈判，促成《巴黎协定》的成功签订。 然

而，在该领域内全面纳入社会性别视角，推动社

会性别主流化尚需进一步努力。 当前，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席卷全球，性别平等工作面临更多挑

战，“妇女和环境”领域亦是如此。 对中国而言，
如何更有效地落实既有的“妇女和环境”战略目

标，同时为迎接新风险和新挑战作好准备，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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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
大众化和时代化的实现机制

马芳平

（西安石油大学，陕西 西安 １００７１８）

　 　 摘　 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机制：即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妇情调查

实现了中国化，通过理论宣教实现了大众化，通过与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实现了时代化，并在推进妇女解放和发

展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不

断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国情、与中国妇情、与时代特点相结合制定妇女工作方针和任务的过程。 马克思主

义妇情调查的有效开展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不同阶段的实践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时代感、群众感召力和现

实针对性。 当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创新成果要想成功被大众和中国妇女接受和认同，必须体现中国社

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符合当代民众和中国妇女的认知水平和普遍利益诉求，并与现代媒介特点相结合。 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是一个整体，在中国选择经由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

的征程中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妇女在参与社会变革和发展中实现自身解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４１－０７

　 　 从当前研究看，学界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中国化的研究，学术成果也比较多。 在中国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中国化”为关键词，共有相关文章 ５０ 多篇。 除综

述类文章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

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经验规律进行了分析，
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中国化的贡献，特别是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大众化，特别是时代化研究相对较少。 以“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时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大众化”为关键词，检索结果分别都只有 ３ 篇。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时代化和大众化研究的相

对薄弱，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之间逻辑关系和实现机制的研究更

少。 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

践历程中总结其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实现

规律和经验。
一、结合妇情调研实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

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进入中国的历史节

点是在近代出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到民国

初年。 这一时期，妇女问题开始成为中国社会问

题的集中表征之一，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

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在被介绍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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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运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社

会集中关注的妇女心智教育和形体解放问题、妇
女的人格和经济不独立问题等。 在回应和解决

近代妇女问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

必然发生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同中国妇女实际

相结合成为理论和现实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中

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党员自觉对中国各阶层

妇女进行了调研，例如，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
向警予、王会悟、杨之华等对上海、湖南女工的调

研以及毛泽东、沈雁冰等对农村妇女的调研等，
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地掌握了妇女的劳动和生活

状况，对各阶层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有了初

步认识，从而形成妇女是力量的理论共识，改变

了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力量的忽视，把马克思主

义社会历史主体思想中国化①。 大革命时期，根
据调研中反映出的中国女工阶级觉悟普遍较低

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进步女学生

参与革命宣传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妇女解放的社

会影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对中央苏

区农妇的调研，使中国共产党对农妇在革命中的

作用有了更充分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的中心工作，动员苏区妇女在支援红

军、粮食运动、参加武装斗争等实践中争取自身

解放，使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有了可靠的同盟军。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和妇女工作者对各阶层妇女在抗战中的表现进

行充分了解，促成了妇女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具

体的妇女工作实践中，通过对延安妇女生产劳动

情况的调研，形成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运动

方针，把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基础对妇女解放

的作用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抗战实际和妇女工作实际的结合，推进了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中国共产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

动，并结合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具体实际，引导妇女从个体劳动者向社会主义集

体经济的劳动者转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

主义改造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共产

党结合工农业建设的实际情况引导妇女参加集

体劳动，并初步建立起妇女参加集体劳动的相关

配套机制，取得了体制性解放妇女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后，妇女解放的一些传统做法在市场经

济环境下遇到阻力，新出现的妇女问题又亟待解

决。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级妇联从作好调查研究

开始，在对妇女的诉求和妇女问题的新表现科学

认识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以发展的思维解决妇

女发展中的问题这一理念，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与

时俱进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和提高妇女素质的

一系列机制，使中国特色妇女发展道路取得实

效。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证明，只有

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历

史进程、与中国妇女实际相联系，植根于中国社

会发展的现实土壤中，才能迸发生机和活力。 在

中国妇女解放进程中，也曾有一些曲折和失误，
之所以能发展至今并取得社会的普遍认同，与中

国共产党对妇女政策的不断调适密切相关。 妇

女政策的不断调适本质上就是理论通过调研不

断修正、发展和丰富的过程。 正如毛泽东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对中央妇委工作组的讲话中指出的，事物是

运动变化和进步着的，调查研究也必须是长期

的。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

妇情调查，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中的妇女实际相结合，使抽象的、一般的

理论变为具体的、直接的相关妇女政策，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
二、通过宣教工作实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

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大众化就是通过宣传

教育使民众了解、认识、接受、认同和掌握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的基本理念，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

把理论和思想转化为现实的妇女解放行动。 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其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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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陈独秀和李达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中明确妇女作为革命主体的必要性：“在男女对于社会义务

平等的理由上，我们主张女子与男子携手，加入一切抵抗军阀、财阀底群众运动”。



女解放使命的关键一环。 “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

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
求解放最迫切、而最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
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对群众进行宣

传教育。 “一切革命工作和新鲜事物，在其开始

唤醒群众的注意时，要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才
能成为群众的思想行动，产生巨大力量。 每一个

新发生的问题，从其开始提出，到达成熟解决的

过程，都是先从宣传、解释、教育着手，而继之以

有系统的宣传工作。” ［２］ 其中，对民众，特别是对

妇女，进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宣传成为

建党初期宣教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大众化的主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有目的地开展对妇女

群众的革命宣传和对普通民众的妇女解放教育。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各种进步报刊，
发表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和评论，还特别注意根

据群众的接受水平实际进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

放理论的宣传，党早期有关妇女运动的决议和章

程中大多会附有简短明了的口号，就是为了能以

最简洁的方式让广大群众了解无产阶级妇女解

放的核心思想和主张。 中共四大提出要重视口

头宣传的作用。 在具体宣传实践中，中国共产党

初步摸索出对不同阶级妇女群众进行宣传的经

验。 在创办的平民女校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女工

和其他劳动妇女的工作和生活实际设置课程，在
拉近与劳动妇女关系的基础上宣传马克思主义

妇女解放思想；安排教师发表有关平民女子切身

问题的演讲，使学生具体地感知马克思主义妇女

解放理论的主张和意义，其中陈独秀、沈雁冰等

都曾在平民女校上课。 党的三大关于妇女运动

的决议案中提出“接触女工的初步方法，或办工

儿院，或办女工夜学，亦方法之一，并可斟酌情形

因期制宜。” ［３］在争取知识女性方面，中国共产党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释知识女性面临

的教育和职业问题，维护女学生的恋爱、结婚和

离婚自由①，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走进知识女

性的内心。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充分了解底

层劳动妇女生活状况的基础上，以共情为桥梁，
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和解放意识；引导女学生和

女知识青年深入社会，在与一般贫苦妇女交往中

培养其阶级感情， 初步形成了 “接近走近妇

女———宣传教育妇女———动员组织妇女”的宣教

路径。 在宣传方法上，除了在斗争中公开号召和

宣传外，还通过学校、读书班、亲朋好友等关系更

自然地接近妇女、展开谈话和教育，促进了妇女

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初步认识和了解。
１９２７ 年后，中国革命的斗争环境异常艰苦。

１９２８ 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明

确指出“党的妇女运动应群众化。” ［４］ 为了争取妇

女群众，中共六大根据当时妇女知识水平普遍较

低的情况，认为采用传单、宣言、口号等进行宣传

最相宜。 作为有组织的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把

报刊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重要

途径，“革命的报纸上要有妇女的专栏及通讯

员”。 在宣传教育的具体策略上，中国共产党注

重从普通民众和妇女群众的生产生活入手，引导

其运用阶级的方式思考妇女问题，促进民众特别

是妇女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政治立场的

认识和体验。
抗日战争爆发后，妇女解放宣教工作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越来越强。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中共中央组

织部颁布的《妇女工作大纲》中把宣传妇女解放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妇女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主要为日寇侵略中国简史、抗战形势、抗战

常识、抗战胜利与妇女解放、党的抗日十大纲领

及当时当地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宣

传” ［５］，并强调要根据具体对象有重点地抽出和

妇女有密切关系的内容进行解释和宣传。 在抗

战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的具体环

境有针对性地开展妇女宣教工作。 在党领导的

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者在动员妇女的实践中逐

步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宣传“宜采取

谈话、图画、讲故事、问答、唱歌等方式，并且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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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有兴味，才便于了解和接受” ［５］。 为了提高妇

女宣传的实效性，中国共产党还要求妇女工作者

要接近农村基层妇女，“生活习惯、服装、语言、态
度要适应农村” ［６］。 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在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利用合法政治途径开展

妇女宣传，争取妇女群众。 １９３８ 年，邓颖超在国民

参政会召开前夕强调，“要亲切的和妇女大众建立

经常的关系，要谦虚、诚挚、仔细地聆听各界妇女大

众的意见。 不仅在参政会开会以前，在开会期间，
也应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接近各界妇女同胞，征询意

见。 即使在闭会之后，亦应将会中讨论与决议案向

各妇女团体与妇女大众作报告与解释” ［７］。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解放

区进行了针对性的妇女解放宣传，号召妇女把自

身解放与争取民主建国联系起来。 在解放区的

土改中，利用诉苦、谈心等方式把妇女的个体私

人感受和行为与普遍的政治的阶级解放联系起

来，启发妇女的阶级觉悟，取得良好效果。 “在中

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
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
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

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 ［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公共生活逐渐

成为一种理性、自觉的生活。 在社会公共生活领

域，系统化、政治化、显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大众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中

国共产党在主要社会机构和单位形成了思想政

治教育的传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

想的主渠道。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成为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核心主张和基本理念通过

思想政治宣教被民众和社会认同。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大众化从受

众角度讲，是包括男女两性的，是对包括妇女在

内的中国所有民众的宣传。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宣传充

分考虑宣传对象的实际情况。 不同时代，中国妇

女和中国民众的经济水平、政治素养以及认知能

力是有差别的。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早期大众

化阶段，中国民众包括妇女的知识水平有限，生
活水平不高，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大众化更多强

调的是理论内容的通俗性、形象化、具体化、感性

化，理论传播方式的便利性、可获得性（主要是通

过书籍、报刊、讲座、演讲等），理论效果方面的短

平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历次扫盲

运动和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妇女和男性群众的文

化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妇女的生产和生活

有了基本保障。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大众化在强

调通俗易懂的基础上，开始关注理论内容的科学

性、系统性，理论传播方式的规律性、生动性（主
要是通过广播、电视、电影等），理论效果方面的

长期性、示范性和榜样性。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中国

社会的政治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在知识化、网络

化、信息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各种思潮

和信息的交汇中要实现大众化，关注的更多的是

理论内容的可认同性和实效性，理论传播方式的

快捷性、互动性、交流性、可参与性（主要是通过

互联网、移动传媒、交流平台、自媒体等），理论效

果方面的共情性和感染力。
三、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实现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的时代化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之所以能得到持续推

动，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不断发

展创新是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时代

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不同阶段的

时代特征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实践中通

过把妇女解放运动与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相

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战争与

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革

命的理论，把妇女问题的解决和妇女运动的开展

与革命所要解决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联系起

来，在革命和战争环境中力主妇女解放，重视妇

女力量，保护妇女群众，并在生产劳动、革命政权

建设、军事斗争等实践中培养妇女的主体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冷战背景下，中国

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妇女，必然更多从政治角

度看待妇女问题，在理论选择上主要运用马克思

主义有关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

有制、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等思想。 １９５６ 年后，
中国共产党把妇女解放与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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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体制性推

进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统筹妇女的工作和生活。
１９７８ 年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确

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对妇女、妇女

问题和妇女解放更多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

去理解，把发展作为解决妇女问题的关键。 ２０１８
年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立

足新时代把握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主题，把妇女

问题和妇女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联系起来。
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与党

的中心任务相结合实现了妇女工作方针的与时

俱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时代化。 建党

初期，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妇女运动决议的方

式明确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对象、前途、任务和依

靠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方针

任务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逐渐

形成了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妇女工作方针。 抗

日战争时期，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得以

形成和确立。 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都贯彻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作方针，并
在新的背景下发展为“两勤方针”。 １９７９ 年，在全

国妇联第四届常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重

新确立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运动方针。 自

此之后，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在制定妇女工作

方针时都坚持并发展这一原则。 在改革开放的

不断推进中，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妇女工

作方针任务的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 从中国

妇女六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

本路线”为指导，到妇女七大以“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妇女工作方针始终与党

的方针相一致。 中国妇女八大开始明确要把党

的指导思想作为制定妇女工作方针任务的指导

思想。 中国妇女八大要求以“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中国妇女九大要

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中国妇女十大要

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妇女十一大

要求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妇女

十二大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在制定妇女工作方针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的同时，妇女工作围绕的具体任务也在变化，从
“四个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振兴中

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妇女解放所

处的历史方位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妇女发挥作

用的领域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扩展到“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再到“民主法制建设” “和
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在围绕妇女工作方针推进妇女解放和发展

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的工作方法也

在与时俱进。 革命时期，党在领导和组织妇女工

作时，逐渐意识到党的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思想路线的科学性和重要性。 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运用该工作方法有效组

织和动员了妇女，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其确立为党

领导妇女工作的基本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在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基

本方法的指导下，逐渐形成党领导下的集中统一

的整体思想和分工合作的妇女工作方法，在国家

政权建立初期显示出党解放妇女的政治决心和

各部门的现实努力。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渐形

成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全面规划的妇女工

作方法，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化解放妇女的

优越性。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

完善和发展，全面规划的方法不断规范化和制度

化，分工合作、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下得到发展和规范，妇女解放和发展的

相关机制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不断完善。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妇

女工作方针的制定、妇女工作方法的选择已形成

一定的内在逻辑。 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从民

族危机到民族独立再到民族复兴，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在中国实践的社会背景和时代主题发生了

变化，妇女工作方针任务和方法也与时俱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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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与党的方针任务相一致的原则没有变，
提高妇女素质、保护妇女权益的立场没有变，创
设妇女解放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努力没有变。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是集学习、
研究、宣传和运用为一体的。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有机统

一起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发挥巨

大指导作用的一个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中

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推进“三化统一”：通过马

克思主义妇情调查实现的中国化、通过理论宣传

实现的大众化、通过与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实现

的时代化的统一。 １９２１ 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

领导人、党员和妇女工作者通过对女工和农妇的

社会调查，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主体思想中国

化，形成“妇女是力量”的理论认识，改变了传统

社会对妇女力量的忽视。 在“妇女是力量”的认

识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指出要重视对不

同妇女群体进行思想政治宣教，向妇女大众宣传

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解放思想，并唤醒、引导和

组织妇女参加实际革命工作，开始了马克思主义

及其妇女观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探索。 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动员党的整个组织开

展马克思主义的妇情调查，正确认识了女工和农

村妇女的受压迫情况和革命诉求，把农妇和女工

作为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

的妇女解放政策，并通过向劳动妇女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实现妇女解放与土地革命

任务的结合。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中，
毛泽东对妇女调查团的讲话促进了马克思主义

妇情调查的科学化和实践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与抗日战争时期任务的结合，使最广泛的

妇女统一战线能在革命和生产生活中发挥作用。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扬调查研究

的优良传统，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解放

战争具体阶段任务的结合，以此调动妇女群众的

参与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上执政

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仍然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宣传

教育，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国家政权巩固、国
民经济恢复和工业化建设相结合，推动妇女参与

国家建设和自身解放。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

的妇情调查越来越规范化、科学化、信息化，国家

层面开展的十年一次的妇女地位调查使中国共

产党和妇女工作者能准确把握妇情变化，并把妇

女问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具体任

务相结合，从而调动妇女在参与发展、推动发展

中实现自身解放。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
大众化和时代化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妇女在参与

社会变革和发展中实现自身解放，也必将在未来

推动妇女解放的进一步发展。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实践

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是中心主题，是
空间维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时代化是前提条

件，是时间维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大众化是

目的，是主体维度。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

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

中国国情、中国妇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制定妇女

工作方针和任务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妇情调查

的有效开展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不同阶

段的实践具有非常强的社会时代感、群众感召力

和现实针对性。 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

创新成果要想成功被大众和中国妇女接受和认

同，必须体现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符合当代民众和中国妇女的认知水平和普遍利

益诉求，并与现代媒介特点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是一个整体，在中

国选择经由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现代化的征程中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妇女在参与

社会变革和发展中实现自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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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新时代妇女思想政治引领的基本问题探讨

尹旦萍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是新时代党的妇女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有必要对其必要性、内容及路径等基本

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更好地指导推进这一工作。 新时代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是承继党的妇女工作优良传统、发挥

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独特作用、推进妇女事业发展的需要。 妇女思想政治引领的主要内容包括引领妇

女心向党、跟党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在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下作出富有女性特色的贡

献，在家庭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树立正确的妇女观等。 推进新时代妇女思想政治引领，要构建妇联主导、全
社会参与的主体格局，搭建全媒体宣传引领的平台，探索以活动促引领的模式，明确以服务助引领的策略。

关键词：新时代妇女思想；妇女工作；妇女思想政治引领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４８－０７

　 　 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
在新时代，我们党要领导人民踏上新征程，实现

新梦想，必须紧紧抓住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生命

线，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凝聚各族各界力量。 妇

女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对象。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引领贯穿于妇联开展的

各种活动，引导妇女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要多做统一

思想、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增进感情的工作，引
导妇女坚定不移朝着正确方向和理想目标持续

奋进［１］。 那么，为什么要对妇女进行思想政治引

领？ 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包括哪些内容？ 妇女思

想政治引领的实践路径大致如何展开？ 目前尚

无人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本文将对此展开

论述。

一、新时代妇女思想政治引领的必要性

（一）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是发扬党的妇女工

作优良传统的需要

注重思想政治引领，是党的妇女工作一以贯

之的鲜明特点。 党成立初期，就创办了第一份妇

女机关刊物《妇女声》，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
扩大马克思主义对妇女的影响，提高妇女自我解

放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民主妇

联召开了第一次妇女宣传工作会议，并通过《关
于妇女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对妇女宣传教育

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２］；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妇

联再次召开了妇女宣传工作会议，提出新时期妇

女宣传教育的主要任务［３］。 在革命、建设、改革

的各个历史时期，党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引

领，把广大妇女力量聚拢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

局中，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广大妇女的自觉追求和

·８４·



实际行动，汇集形成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磅礴力

量，才取得了各个历史时期伟大事业的胜利。 注

重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是党在近百年历程中形成

的光辉传统，也是党领导妇女工作的经验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使命、

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征程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这个新时代不是横空出世、凭空降临，而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逻辑延伸，是党和国家事

业发生历史性飞跃后达到的新阶段；党领导的每

一项工作都不是从头起步，而是在以往基础上的

新迈进、新发展。 为了迎接世情党情国情变化带

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荣梦想，新时代的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

拓新致远。 但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政党，中国

共产党也应从近百年的革命和执政中总结经验、
汲取教训，在重大方略、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方

面形成一些规律性认识，并以此作为开启新时代

各项事业的基本遵循。 这既是党自身建设发展、
不断成熟稳健的需要，也是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继

续前进的需要。 新时代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就是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续接党妇女工作优良传统，
尊重党的妇女工作规律，开拓妇女工作新篇章的

要求。
（二）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是发挥妇女在社会

生活中重要作用的需要

妇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说过：
“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

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 ［４］ 中国近现

代史上的先进人物，正是认识到妇女于民族国家

的意义、妇女解放与国家现代性的关联，才在建

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和实践行动中，掀起

妇女解放运动的。 李大钊指出：“我们若想真正

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实现，必须先做

妇女解放的运动” ［５］，没有妇女解放的社会，是一

个“半身不遂”的社会；没有男女平权的文明，是
半身不遂的文明，他把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的现

代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曾多次表达了

妇女对于革命、建设的决定性意义，认为“妇女的

力量是伟大的。 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
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

就不成功” ［６］４９，“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

命胜利之时” ［６］４５，“中国妇女是一支伟大的人力

资源，必须充分发掘这一资源，为建设伟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７］基于这种认识，党在革命

和建设中，都充分发动妇女力量的参与，这也是

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新时代，党面临着实现中国梦这一光荣而

艰巨的使命，仍然需要妇女的伟大力量。 习近平

指出：“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
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 ［８］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我国女性人口为 ６．８１ 亿。 做好党的妇女工

作，关系到团结凝聚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

女，关系到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力量，
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９］。
思想政治引领则是把广大妇女转化为新时代伟

大事业建设者的中心环节。 通过思想政治引领，
为妇女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和塑造新时代

妇女，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凝聚妇女力量同向而行，全情全力投入新时代新

事业。
（三）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是发挥妇女在家庭

生活中独特作用的需要

社会人在不同的社会互动情景中，扮演不同

的社会角色，形成一组“角色丛” （ ｒｏｌ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其中任何一种角色都与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

和行为模式相联，社会也会产生对这个角色的特

定期望［１０］。 妇女的“角色丛”既包括与男性相同

的社会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如职业身份、消费者

身份等，也包括因自身生理特点而形成的特殊角

色，如妻子、母亲等。 不同角色对应着不同功能。
江泽民对妇女角色的功能进行了高度评价：“妇
女与男子共同创造了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

明，都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推动者。 妇女还为人

类的繁衍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１１］。 习近平也提

出，既要注重发挥好妇女在社会上的独特作用，
也要强调发挥好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

用［１２］３８。
发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与妇女

解放并不冲突。 在前女权时期，妇女被制度性地

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角色定位仅局限于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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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 因此，争取与男性同等的公领域角色成为

女权运动的目标。 经过几个世纪的艰难抗争，多
数现代民主国家的妇女取得了参与公共事务的

机会，中国也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赋予妇女进入公

领域的权利。 获得公领域角色，是妇女解放运动

来之不易的成果，是男女平等征程中的巨大进

步。 但妇女解放不是拒绝履行妻职、母职，而是

争取选择妻、母角色的权利和自由，反对将妇女

角色箝制在家庭内部的刻板定位；男女平等不是

抽象的、去性化的绝对等同，而是在尊重两性生理

差异前提下权利和机会的平等。 一旦选择妻母等

家庭角色，就有履行这一角色对应义务的责任。
妇女在家庭中的独特作用，主要体现在夫妻

互促进步、互相帮扶、共同抚育儿童、共同孝养老

人。 特别是基于母亲在孕育中的特殊性，母亲在

家庭教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通过

妇女思想政治引领，让妇女将爱国、爱党、爱社会

主义、爱岗、爱人的情怀渗透在家庭生活中，以正

能量营造家风，通过亿万个家庭细胞的昂扬生机

构筑起整个社会的强健肌体。
（四）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是推进妇女事业发

展的需要

妇女解放是全社会的事业，更是妇女自身的

事业。 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

妇女解放运动是作为建构现代民主国家这一主

题的副题发轫的，男性主导了妇女运动的全程。
虽然其间也有少数精英女性的强劲出场，如秋

瑾、蔡畅、向警予、邓颖超等积极投入到妇女运动

中来，但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参与人数，男性都是

运动主力，领导层的这种性别结构是中国妇女运

动的独特体验。 男性主导的妇女运动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性别权力格局，赋权了妇女，
推动了男女平等进程，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下，当性别利益发生交锋，当性别问题触及深

层的性别文化，本处于弱势的妇女如果没有自觉

的社会性别意识，没有在性别较量中博弈的意志

和能力，妇女的进一步解放就将进入瓶颈、陷入

僵局。
通过妇女思想政治引领，让妇女明晰自己在

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地位、担当、奉献和作为，正视

妇女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提升建功

新时代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更明确的

国家目标、群体目标为指引，投入到社会发展和

群体进步的实践中去，从而促进妇女事业的进一

步发展。
此外，近些年来，一些境外敌对势力打着民

主、维权、宗教、慈善、环保、扶贫等旗号，对妇女

群众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针对这种严峻形势，也
必须通过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提高妇女思想觉悟

和道德水平，使其能明辨是非、善恶、美丑，与党

同心同德，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堤坝，保证国家意

识形态安全。
二、新时代妇女思想政治引领的主要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

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

可塑性的人，而“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

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

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 ［１３］。
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能笼

统地对所有对象施以模式化的教育内容，而是要

求我们把持“一元主导与包容多样”相结合的主

要原则，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前提下，根据教育

对象的特点，选择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内容［１４］。 而

在分析评估教育对象的特点时，亟需运用社会性

别这一分析范畴①，即根据两性在社会生活和家

庭生活中的作用、特点、诉求、境遇，确定思想政

治教育的具体内容。 妇女思想政治引领中的“一
元主导”，即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

果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中具有共性的内容；“包容多样”即是贴近妇女实

际、符合妇女期望、有助妇女发展的内容，这是由

妇女的特殊性而产生的差异化内容。
（一）引领妇女心向党、跟党走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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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党是

中国的最高政治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当然包括对妇女工作的领导。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

心系广大妇女群众，重视妇女工作，先后同全国

妇联第十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指导并审

定《全国妇联改革方案》；主持召开第一次群团工

作会议；主持全球妇女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系
统阐述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中国倡

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将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上升为党的执政纲领；同全国妇联第十二

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等。 凡此种种，均为妇

女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在党的领

导下，妇女发展水平全方位提升，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增强，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

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达到历史新

高度［１５］。 这说明，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是成功的。
要引领妇女树立“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在

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前

进，做到心向党、跟党走。 引领妇女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

实质和丰富内涵，进一步增进对这一思想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增强贯彻落实的自

觉性、坚定性，最大限度地把妇女群众团结在党

的周围，做到党有号召，妇女有行动。
（二）引领妇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妇女发展道路

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妇女解放写在了自己

的旗帜上。 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

指导，结合国情妇情，将妇女解放汇入革命和建

设的洪流，把动员妇女为党作贡献与党为妇女解

放提供保障相结合，摸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妇女发展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中发

端、党的强有力领导、服务于党和国家需要、妇女

与男性并肩奋斗、妇女分享党和国家发展成果，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质，
也是与西方女权运动在语境上的根本殊异。 今

日妇女事业的成就，力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

女发展道路是妇女解放发展的正确道路。
要引领妇女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历史由来、现实任务和光明前景，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铸牢理想信念，从中汲取真理的力量、信
仰的力量、奋进的力量，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引领妇女站在新时代的历

史方位，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

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深
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妇女发展

的重要意义，理性把握妇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为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三）引领妇女在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下作出

富有女性特色的贡献

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无论是在战争年代、
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每一个胜利都

离不开妇女的积极参与和卓越贡献，而妇女自身

的发展进步也通过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得以

实现。 在国家发展进步中追求自身解放发展，实
现妇女发展与国家发展同步前行，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 胡锦涛深刻

指出，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

理：妇女的命运是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的。 只有跟随党积极投身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伟大实践，妇女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发展与进

步［１６］。
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也是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

题。 只有把握好这一时代主题，才能把握住当代

中国妇女运动的前进方向［１２］３。
要引领广大妇女把自身追求奋斗融汇到实

现中国梦中去，使我国亿万妇女肩负起更重要的

责任担当，在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下作出富有女性

特色的贡献，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和第一人力资

源作用，同时也赋予妇女发展事业更丰富的时代

内涵。
（四）引领妇女在家庭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

作用

妇女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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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以岗位为载体的社会角色功能发挥，另一方

面体现在以家庭为载体的家庭角色功能发挥。
前者是近现代妇女新增的角色，是近现代妇女运

动的产物，在妇女解放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后者则是与人类婚姻家庭制度相伴生的角

色，自人类文明起点迄今。 两种角色具有同等重

要的价值，兼容于现代女性之身，不可偏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任何社会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 中国具有家国同构的传统，所谓“天下

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①，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 习近平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

社会如何发展，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
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

可替代，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 而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

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１２］３８－４０。
古代“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典故，“妻贤夫祸

少”“母慈子孝”的俗语，都反映了妇女的美德对

家庭成员的辐射、浸润、引导、教育作用。 古今同

理，今天，通过对妇女进行思想政治引领，带动家

庭文明建设，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策略。

要引领妇女树立新时代家庭观，自觉肩负起

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尊孝、赡养老人，使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帮助孩子塑造美好心灵，促
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

的人。 引领妇女在家庭中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发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

优良传统，追求积极健康、文明高尚的生活方式，
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

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门风懿德，以好的家风支

撑起良好社会风尚。
需要指出的是，要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文明

建设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家庭文明建设只是妇

女单方的责任。 家庭是一个共同体，每一个家庭

成员都有着相应的责任，“无论在任何社会，做母

亲的当然要良，做妻子的当然要贤，这犹之做父

亲的当然要良，做丈夫的当然要贤，一样成为天

经地义不可变易的真理” ［６］７１。 男性也要积极承

担与自身家庭角色对应的责任，这既是家庭和谐

的需要，也是把妇女从双重角色紧张中解放出来

的需要。
（五）引领妇女树立正确的妇女观

性别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妇女观

是社会观念体系的基本内容。 培育和弘扬正确

的妇女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重要任务。 妇女应具备社会性别意识，成为正

确妇女观的实践者、宣讲者、受益者。
一是引领妇女学习践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已上升为党的执政纲领，其不

仅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理论的重要

内容，更是促进妇女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基础。 男

女平等主要体现在平等的人格尊严、平等依法行

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分担

家庭社会责任、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等。 通过

学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帮助妇女正确定位，自
觉肩负起社会责任，自觉捍卫性别权利，推进男

女平等进程。
二是引领妇女做新时代新女性。 培育妇女

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使其弘扬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确立终身学习理念，全
方位提升能力素养，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

的道德品质、健康的生活方式、昂扬的精神状态，
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握住人生出彩和

梦想成真的机会。
三、新时代妇女思想政治引领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妇联主导、全社会参与的主体格局

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是党对妇联的根本要

求，其中政治性是妇联组织的灵魂，是第一位的

要求，是方向性、根本性、长远性的要求。 保持和

增强政治性，一方面要求妇联组织自身政治过

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另一方面要求妇联组织

担负起引领广大妇女思想的职责，这一要求决定

了妇联在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中居于主体地

位，起着主导作用，是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

发动者、组织者和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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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群体的思想政治引领一样，妇女思想

政治引领不是独立的，而是整个社会思想政治教

育的一部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项

工程绝不是妇联组织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就能够

完成的，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二）搭建全媒体宣传引领的平台

在全媒体时代，“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
无人不用”，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

播的主渠道。 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 ９．０４ 亿，其中

女性接近半数。 “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

点就在哪儿” ［１７］，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全媒体成为

凝聚妇女共识的新空间。
要搭建全媒体宣传引领平台，架构妇联系统

全媒体矩阵。 要通过全媒体资源，宣传党中央的

大政方针，把广大妇女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坚
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 要运用全媒体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妇女和家庭培育良

好家风，宣传崇德向善、孝老爱亲等各类先进妇

女典型，吸引妇女参与，引领妇女前行，聚拢妇女

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正能量。
要运用网络新平台，密切与妇女群众的联

系。 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社交互动平台的作用，通
过微博、微信、ＱＱ 等新型社交工具，建立与妇女

群体稳定的交流联系通道，形成各族各界、各行

各业妇女群众的交往交流圈，知晓妇女所思、所
想、所忧、所盼，在日常交往中潜移默化地传播党

的声音，统一妇女思想，凝聚妇女力量。
要营造清朗的妇女舆论空间。 要发挥妇女

网评和妇联网宣两支队伍的作用，在网络上对违

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违反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的做法、打着维护女权从事不法活动的勾

当、贬损丑化妇女形象的行为、侵害妇女权益的事

件亮出鲜明的旗帜，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 通过发

声亮剑，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创造更加清朗的舆论

空间，帮助妇女形成更加清晰的政治观、妇女观。
（三）探索以活动促引领的模式

“活动是个体道德形成、发展的根源与动

力” ［１８］，思想政治引领不仅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之间的单向理论灌注，还包括通过社会实践，
让受教育者增加对理论的感性认知、提高思想境

界并进而使理论内化的过程，所谓“道不可坐论，
德不能空谈” ［１９］。 妇女思想政治引领也是如此，
要把思想政治引领的内容巧妙嵌入实践活动中，
通过实践活动的桥梁连接教育主体与妇女，实现

思想政治引领目标，是新时代妇女思想政治引领

的重要方式。
要开展多种喜闻乐见、雅俗共赏、参与性强、

互动度高的活动，引导妇女牢固树立 “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注重加强典型引领，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主题教育实践和社会宣传活动，如常态化地开展

“我与中国梦”“巾帼建功行动”“巾帼文明岗”活
动，引导妇女在中国梦的时代主题下建功立业；
开展“最美家庭” “好家风好家训” “好妈好爸好

家教”“好家风好家训”宣传展示活动，使妇女在

耳濡目染中感受良好家风的魅力，带动更多家庭

向善向美；开展“三八红旗手”“最美女性”评选活

动，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引导妇女学赶先进、见贤

思齐，激励带动广大妇女更加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

（四）明确以服务助引领的策略

思想政治引领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既要坚

持教育人、引导人、争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
解人、帮助人。 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了深刻变化，广大妇女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

广泛、向往更加强烈，她们期盼参与发展获得更

广阔的舞台，期盼自身权益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期盼家庭更加幸福美满，期盼社会平等和谐［１５］。
我们要结合妇女的需求和向往，把思想政治引领

落到为妇女服务上来，确立以服务助引领的策

略，在服务中加强引领，在引领中提供服务。 通

过服务妇女，帮助妇女谋福祉，解决实际困难，把
党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妇女群众心坎上，让妇女群

众在更多的获得感中，增强对党、对国家、对社会

的信心，为党凝聚妇女人心，润物细无声地引领

妇女，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参考文献］
［ １ ］ 　 习近平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Ｊ］ ．中国妇运，２０１８（１１）：４－６．

·３５·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 ２ ］ 　 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二册［Ｃ］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１９８８：１１７．
［ ３ ］ 　 全国妇联．加强妇女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Ｊ］ ．妇女工作，１９８３（２）：１５－１９．
［ ４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８６．
［ ５ ］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３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８９．
［ ６ ］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 ７ ］ 　 毛泽东选集编辑部．毛泽东选集：第 ５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
［ ８ ］ 　 习近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Ｊ］ ．中国妇运，２０１５（１１）：４－５．
［ ９ ］ 　 全国妇联办公厅．妇女儿童工作文选（２０１３）［Ｃ］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２０１５：５３．
［１０］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５５－１５７．
［１１］ 　 江泽民．在中国政府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欢迎仪式上的讲话［Ｃ］ ／ ／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重要文献

汇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７．
［１２］ 　 全国妇联．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Ｃ］ ．２０１８，内部资料．
［１３］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Ｍ］ ．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３１７．
［１４］ 　 本书编写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Ｍ］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８：２１３．
［１５］ 　 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Ｊ］ ．中国妇运，２０１８（１１）：２３－３４．
［１６］ 　 胡锦涛在中国妇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Ｃ］ ／ ／ 山东省妇联．中国妇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内

部刊印，１９９８：２．
［１７］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Ｊ］ ．中国报业，２０１９（４）：５－７．
［１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意识形态［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５８．
［１９］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Ｍ］ ．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７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Ｎｅｗ Ｅｒａ

ＹＩＮ Ｄａｎ－ｐ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ｏｍｅｎ’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ａｓｋ ｏｆ ＣＣＰ’ ｓ ｗｏｍｅｎ’ ｓ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ｔｓ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ｇｕｉｄ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ｎｈｅｒｉｔ ＣＣＰ ’ ｓ ｆｉｎ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Ｗｏｒｋ， ｔｏ ｐｌａｙ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ｔｏ ＣＣＰ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ＣＰ， ｕｎｓｗｅｒｖｉｎｇ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ｗｏｍｅ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ｆｅｍｉｎｉｎ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ｓ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ａｌｌ－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ｏｍｅｎ’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ｗｏｍｅｎ’ｓ ｗｏｒｋ；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责任编辑　 鲁玉玲）

·４５·

尹旦萍：新时代妇女思想政治引领的基本问题探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Ｎｏｖ．２０２０

第 ６ 期　 总第 １５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６ Ｓｅｒ．Ｎｏ．１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２０
　 作者简介：李慧英，女，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研究。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我国农村集体父权制的成因与运作

李慧英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当代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政府管理，制定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土地政策；二是基层社

区管理，由村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村民资格和村民待遇。 在基层组织中女性几乎集体缺席，而绝大多数村干

部和村民代表秉持男娶女嫁的规则，通过民主表决制定出男性中心的村规民约，最终通过执行力将出嫁女等排除

出去，形成了环环相扣、上下呼应的集体父权运作机制。
关键词：经济效益；家庭父权；民主表决；集体父权；性别分层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６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５５－０８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从农村土地联产承

包起步，市场渐渐出现，利益得到承认，社会逐步

兴起，村民走向自治。 与此同时，集体父权制渐

渐抬头，传统文化习俗日益兴盛，家庭父权制渐

渐演变为集体父权制，村组决定的利益分配运作

机制基本形成。 本文就我国农村当下集体父权

制的成因与运作机制展开分析。
一、乡村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转向

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标志着农

村发展的方向发生改变，从强调土地的社会公

平———男女老少平均享有，转向注重经济效益。
这一转变，对于我国农村社会的走向以及性别分

层的扩大产生深刻影响。
（一）政府对社会公平的拉力严重削弱

土地至少有两种属性，一种是社会属性，一
种是经济属性。 应当看到，１９８０ 年以来的土地承

包制度改革，更为重视土地的经济属性，轻视土

地的社会属性（见图 １）。 土地的社会属性，指的

是其强调阶级、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公平性。 中

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实行不分男女老少的均

田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土地集体所有制缩小

分配差距，都在强调其均有与共享。 土地的经济

属性，注重的是挖掘其经济效益，调动人们生产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更多的财富。

图 １　 从社会价值走向经济价值

　 　 １９５０ 年代以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建立，
强调集体经济，关注土地均等，以社会公平为追

求目标，忽视经济效益。 １９８０ 年，在农村率先推

进土地承包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目标就

是矫正过去的偏颇，将土地交还给农民，开掘土

地的经济价值，充分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注

重土地的经济效益，几乎成为 １９８０ 年以来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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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家庭土地承包后，中央提出的土地承包制

度十五年不变，以及承包期延长到三十年不变，
这不仅是基于经济效益形成的政策思路，同时也

是为了稳定农民对土地长期投入的积极性，因为

如果土地频繁调整，就会导致生产者的短期行

为。 此外，未来农业蓝图的设计，即从一家一户

的小农经济走向现代农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
目的也是要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为了经济上

的回报，中央提出三权分离，所有权归集体，承包

权归农户，经营权归生产者个人，土地可以流转

给生产者大户。 经济的价值、土地的收益当然需

要考虑，集体化时期不考虑效率，严重挫伤了农

民的积极性，使得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但是，不
能顾此失彼，在强调土地经济价值的同时，不能

忽视土地的公平性，需要兼顾每个家庭成员的土

地权。 应当看到，政府一味强调经济效益，忽视

家庭内部的性别均衡，导致政府对于性别平等的

拉力严重削弱。 这种削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政府不能针对现实提出的性别诉求予以及时回

应，制定有效可行的政策，而是向父权制作出让

步；二是将涉及集体资源的分配权彻底交给村集

体或村委会，无限制地扩大了村集体的权力。 这

就忽视了乡村社会父权制的存在，忽视了民间社

会对于女性身份的排斥，忽视了父权制的主干结

构尚未改变。
（二）父权制文化重新复活

１９８０ 年代，我国婚姻法第二次修订，其中两

项内容引人注目：婚居自由和姓氏的自主选择。
可以说，这是继 １９５０ 年婚姻法中规定男女平等继

承财产之后，对男娶女嫁的婚居模式和父姓制的

根本性颠覆。 由强制性的单一规定，走向双向的

自主选择，可以说是对父权制的彻底挑战与变

革，对于家庭与婚姻关系的调整具有深远意义。
父权制建构的文化并没有改变，随着改革开

放和社会环境的宽松，其渐渐复活并活跃在乡村

社会之中。
１．修祠堂重新盛行。 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在我国

华北、华南、华东一带，不仅有少量旧祠堂（见图

２），而且出现了大量新祠堂。

图 ２　 南方农村依然保留的祠堂

　 　 不少大姓都争先恐后修建祠堂，很多祠堂都

是家族内部成员按照财务公开透明的原则集资

修建的，不少退休村干部找人谋划设计，有些将

废弃的小学校改为祠堂，有些在村庄空地上建起

祠堂。 新建筑形式各异，有的仿古，庄重严肃；有
的张扬，富丽堂皇，金光灿灿。 ２０１６ 年，我们在湖

北的黄梅县和嘉鱼县，安徽的长丰县和广西的宾

阳县等六个县，针对祠堂修建作了调查，发现各

个县修建祠堂的村庄比例均超过 ６０％①（见图

３）。

图 ３　 南部六县农村祠堂修建情况

　 　 祠堂的出现，说明乡村的家族有一定的凝聚

力，同时，祠堂也强化了父系祖宗的重要性，没有

儿子就没有办法形成父系链条，所以，儿子的繁

衍是必须的。 此外，男女对祠堂这个公共空间的

占有和使用是非常不同的，比如除夕晚上男人可

以使用祠堂，但女性就不可以。 大年初一，男孩

可以作为祠堂活动的重要主体，而女孩就不可

以。 祠堂的这种对女性的排斥，不仅凸显了性别

差异，更突出了男性的主体地位。
在湖北、安徽和广西，不少家庭都设有神龛，

这里的神龛指的是家中摆放的祖先牌位（见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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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中共中央党校性别团队对六个试点县进行的修订村规民约的问卷调查与统计。



图 ４　 广西宁明县村民家庭中的神龛

　 　 这种方式花钱少，也便于经常祭拜祖先。 在

黄梅县等汉族地区，神龛被放在一进门的厅房

里；在宁明县壮族地区则被放在楼上最高的地

方。 这里的祖先全部都是父系祖先。 在各种节

日祭拜祖先已经成为当地固化的风俗。
２．续家谱和族谱。 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氛围中，家谱、族谱成为新时尚被推崇。 不过，
女孩的名字进入家谱受到限制。 在广西宾阳县

的南街社区新模村，一般情况下女儿是不能被写

进家谱的，因为女儿要嫁出去，没有儿子的家庭

其女儿才可被写进族谱。 有的媳妇可被写进族

谱，因为媳妇为家族添丁生子，延续香火。 湖北

项目地的村民介绍，虽然有的家谱从清末就陆陆

续续有“女儿姓氏”的加入，但女性只有本人的姓

氏和简单的基本情况介绍，而没有对其家庭和子

女的介绍。 更重要的是，女儿的名字即便被写进

去，也无法延续，因为女儿不能传姓氏，尽管法律

规定孩子可以随母姓，但并不被民众所接受。
在对六个县的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村民

都认为孩子要跟父姓，因为女方家会有自己兄弟

家的孩子。 子女随父姓的认同度在所有选项中

最高，基本都在 ９０％左右①（见图 ５）。

图 ５　 对子女只随父姓的认同度

　 　 ３．妇女从夫居被普遍认可。 各个地区的婚礼

仪式细节上差别很大，但是在男娶女嫁方面却惊

人一致，不论是在汉族还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男
娶女嫁都成为强制性的婚居模式，即女方结婚一

定要居住在男方家，而不能留在娘家，女方要为

男方生儿育女，为男方父母养老送终。 这种婚居

模式的生命力更多来自村民的自我认同。 从调

查的情况看，女孩结婚后必须住婆家的认同度在

７８％以上，其中黄梅县高达 ９０％，宾阳县达到

８９％，埇桥区达到 ８４％（见图 ６）。

图 ６　 对女孩结婚必须住到婆家的认同度

　 　 （三）家庭父权制与集体父权制的同构性

人们可能会问：你所说的都是家庭父权制，
与集体父权制有何关系？ 应当说，家庭父权制与

集体父权制是同构的，它们在逻辑上是相通

的（参见图 ７）。
从家庭来看，儿女长大后是要结婚的，但是

女儿结婚必须是外嫁，要嫁到男方家去，而儿子

结婚则是娶妻，这是第一个家庭规则———男娶女

嫁。 男娶女嫁的家庭规则推延到村庄，就会瓦解

和动摇依据出生确定身份的政策，而转向强调婚

姻与居住地，这里的婚姻居住地不是依据实际的

婚居地确认，而是依据应当住到哪里来确认。

图 ７　 家庭父权制与集体父权制的同构性

　 　 再看第二个规则，儿子和女儿的身份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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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中儿子的身份是不变的，是永远的自家

人，女儿一结婚就成了亲戚，身份发生了改变。
这一家庭身份的认定推延到村庄，就意味着儿子

是永久的村民，其村民身份是不变的，儿子属于

世居者，女儿是临时的村民，当女儿结婚时就要

外嫁改变村民身份，从村里人变为外村人。 身份

改变引申出第三个规则，即财产继承。 从家庭来

看，儿子作为自家人当然要继承财产，还可以父

子传承，而已经成为外人的女儿是没有资格继承

家庭财产的。 这一逻辑推演到村庄，就是以儿子

为中心分配集体资源，女儿被排除在集体资源分

配之外。 而以儿子为中心，则并不单是儿子，他
的妻子和孩子也都可以享有。

上述三个规则遵循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是男

性中心，男性的身份是由他的出生来确认的，而
女性的身份是由婚姻确认的。 丈夫拥有什么样

的身份，妻子就会拥有什么样的身份，男主女从

是常态。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就会陷入困境。 比

如，若女性结婚没有从夫居而留在娘家村，出嫁

之后离异或丧偶，以独立个体在村庄生活，她的

村民身份就会受到质疑乃至被取缔。
这种男主女从的规则是怎样进入到村集体

分配方案当中去的？ 这就需要考察集体分配规

则的形成过程与运作机制。
二、制定过程：集体父权制的进入

集体分配规则的制定，通常是有了利益分配

才启动的。 如，要征地拆迁，有了补偿款；进行旧

村改造，要分配新房；改为股份制，要确认股民资

格等，这都与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此时要对土

地等形成的经济利益进行分配。 通常有两种分

配形式，一是由村组干部决定分配方案，一种是

由村民代表或村民会议决定分配方案。
（一）村组干部决定分配方案

村组干部，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和村

民小组长。 ２０００ 年以前，也就是村庄村民自治以

前，村庄事务更多是由党支部和村委会决定。 可

以说村干部的权力很大，对于村庄的资源分配起

着决定性作用。 换句话说，要想对村庄的分配方

案施加影响，就要成为班子成员，进入到村庄决

策层。 政治学者弗雷泽认为，政治是有边界的，
分为圈内和圈外，圈内参与者的倾向和态度会直

接影响分配方案的走向。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现有村组干部的结构。

通常情况下，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加在一起，可
以达到 ７～９ 人，村支书和村主任几乎 ９９％都是男

性，村会计、经济工作和治安工作负责人，几乎也

都是男性，只有一个妇女主任兼计生专干是女

性。 村组长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男性（见图 ８）。 以

吉林省梨树县为例，３３６ 个村 ２３００ 个自然村的村

民小组长没有一个是女的。 所以，在村庄权力的

性别结构中，依然是男性为主，女性处于缺席状

态，妇女的性别诉求很难影响到村庄政治。

图 ８　 村干部的性别结构

　 　 其次，再看党员的性别结构。 党员通常要对

村规民约或者分配方案进行审议，成为党员就有

了审议资格。 但在农村党员中女性的比例又是

相当低的（见图 ９）。

图 ９　 农村党员的性别结构

　 　 以吉林省梨树县孤榆树村为例，１９９８ 年 ４４
名党员中女党员仅有 ２ 名①。 江苏溧阳县加大女

党员的培养力度，结果 ２０００ 年女党员占整个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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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也只有 ８．８％①。 女党员寥寥无几，年轻的

女党员发展的速度相当缓慢，在村庄中一般只占

党员总数的 ３ ～ ５％。 女党员比例过低，其结果就

是女性对于村庄规则难以产生影响力。
为什么女党员少？ 人们通常会认为妇女对

入党不感兴趣。 其实，这种认识的产生是因为只

关注了妇女的个人因素，而忽视了环境因素，忽
视了村党支部对妇女申请入党的态度。

西宁城西区路家庄村 ２００６ 年制定村规民约，
而村规民约一定要通过党员会议审议。 出嫁女

说：“我们好多是团员，也上过学，我们都想入党，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出嫁女入过党，党员是要参加

党代会，有表决权，村里不让我们入党。 我们去

村里问，村书记说，你们不合格，或者直接说申请

书弄丢了。 村里的女党员和女干部全部是嫁进

来的媳妇，出嫁女无一人在村中任职。”会上，书
记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这个口子不

能开，开了，你们姑娘们闹起来更没完没了了”②。
当维权妇女集体缺席时，就会形成村干部一

权独大的格局，无须考虑妇女的诉求，任何事情

都可以根据掌权者的意志来决定。
应当说，在村庄政治中，制定规则的圈内人

并非铁板一块。 其中，有以权谋私的村干部，通
过贿选进入两委班子，以公权之名谋一己之私，
千方百计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也有公道正派

的一把手，其奉行的原则就是，当了村干部要为

老百姓谋利益，光明正大，敢于担当，有思路、有
想法、有远见，在没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将穷村

变富村，深受村民爱戴。 但是，在要不要让婚嫁

妇女享有村民待遇方面他们的态度却惊人一致：
按照男娶女嫁的老规矩办。 祖祖辈辈都是这样

的老规矩，女人不要和男人争资源，男人是根，女
人不是根。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河南郸城某村召开村干部住房

分配会议，这个村子的土地已经被征用，房子也

要拆迁，届时每个村民可以免费得到 ４０ 平方米

的住房。 至于谁有资格分到住房，就由村两委、

村民小组长提出分配草案。 参加讨论的只有一

名妇女主任是女性，其他都是男性干部。 讨论

中，几乎没有人提出已经在体制内享有稳定收入

的公务人员、户口在村里而人不在村里的人能不

能参与分配，所有的关注都指向结婚和离异的妇

女。 不少人强调：出嫁的女儿即便留在村里也不

能享有村民待遇，纯女户只能有一个女儿招婿，
以免打架。 有儿有女户的女儿就不要再招婿了，
男孩女孩都留下来，宅基地不够。 也有的提出离

婚留在村里的妇女也不能给，妇女离婚了就失去

了村民资格。 总之，经过讨论，所有的儿子、儿媳

及其子女都理所当然享有村民待遇，而离异、丧
偶和招婿上门的妇女通通出局。 理由很简单：女
儿不能跑到娘家村争资源，不能破了老规矩，要
不就乱套了。 如果媳妇和女儿只进不出，村庄人

口就会膨胀，人地就会发生冲突③。
于是，在女性集体缺席的情况下，一份维护

男娶女嫁的分配草案形成了。 伴随分配方案的

形成，家庭父权制就顺理成章转化成了集体父权

制。
（二）村民决定或村民代表决定

村民表决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这是《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１９９８ 年颁布之后形成的一种新型

村庄决策办法。 在这里，村干部的权力受到削

弱，村民的权力增大，发挥着主导作用。 特别是

当村干部和村民的矛盾尖锐时，地方政府常常将

“多数决”作为解决矛盾的“杀手锏”，作为村民自

治的关键环节。 由此，“多数决”就决定了婚嫁妇

女的命运和地位。
伴随“多数决”，村庄展开了两种力量的较量

与博弈。 一种力量就是土地权益被剥夺的妇女，
简称“农嫁女”，这些妇女并不认同与村民争资源

的说法。 她们认为，自己作为村民本来就有一份

地，证书上有名字可查。 土地被征用了，就应当

给征地补偿款，合情合理，谈不上自己抢资源。
相反，属于自己的资源被村庄无偿拿走才是抢资

源，是村庄抢了自己的资源。 正是在反复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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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江苏溧阳县组织部提供的统计。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性别团队 ２０１４ 年到青海省对出嫁女进行的群体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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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些妇女懂得了什么是权利，懂得了什么是

法律，懂得了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法律成为

她们的最大维权后盾。
维权的农嫁女大多生活在近郊农村，这里的

经济条件颇有吸引力，女儿们不愿意离开生于斯

长于斯的村庄，期望与自己的兄弟一样可以在娘

家村做永久的村民。 在她们看来，女儿也可以不

必出嫁，不必一定遵从传统而行动，可以自主地

选择结婚居住地，也可以为父母养老送终，还应

该平等享有村民待遇。 经过律师的指点，她们看

到自己的诉求是合法的，她们开始理直气壮地找

村组干部，并提出合法诉求。
当被剥夺权利的妇女向村组干部提出诉求

时，就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上扔下一块石头，又似

乎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触犯了众怒，遭到村民

的谩骂和攻击。 被剥夺权利的妇女在村庄里孤

立无援，只有极少数人对其表示同情，还不敢公

开支持，甚至连自己的父母和哥嫂都站到了对立

面，责备其大逆不道。 她们发现，妇女维权是没

有退路的，不是进就是死。 这些妇女与村民相比

属于极少数，没有发言权，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
处境相当恶劣。

另一种力量是男女平权的坚定反对者。 这

种力量由于得到村民自治的庇护，变得越来越理

直气壮。 这一力量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固守

传统观念，对于男娶女嫁深信不疑，对于反叛行

为统统排斥，无论对于亲属还是非亲属一视同

仁，哪怕是自己的女儿也绝不姑息。 只要有机会

他们就会发表意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他们

通常是村庄里岁数比较大、资历比较深的人。 另

一类是掌握着村庄的权力的人。 他们将婚嫁规

则与集体利益叠加在一起，通常会算两笔账，第
一笔账：倘若男的娶媳，女的招婿，就会占用更多

的集体资源。 若将出嫁女排除在外，就可以减少

村庄集体资源的支出。 第二笔账：按全人口上报

人口和土地，从政府那里获得足额的征地补偿

款，而分配时，将出嫁女及其子女排除在外，这样

就可以将这些人的补偿金转移使用。 因为掌握着

村庄管理的权力，他们就可以通过会议组织、人员

通知、领导讲话引导、村庄奖励与惩罚、入户说服动

员等措施，将中间力量争取为反对力量，从而达到

多数人反对出嫁女享有村民待遇之目的。
２００５ 年，西宁某村全体村民对本村长期居住

的出嫁女能否享有村民待遇，以及是否同意给予

其征地补偿款和回迁房进行表决。 会议前一天

晚上，村干部雇的青年敲着锣沿街叫喊通知：“明
天上午九点开会啦，进行表决。 谁同意给出嫁女

就打死谁。”第二天上午，会议开始，村民们陆陆

续续来到会场，先是区领导讲话：“馒头是一个人

吃得多，还是掰成两半吃得多，这是傻子都知道

的道理”。 在这里，领导的讲话很巧妙，将投票与

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出嫁女参与分配，就会减

少村民的利益，从而争取到更多的反对者。 然

后，村主任将一根红绳放在中间，接着宣布：凡是

不同意给出嫁女分房、分钱的站左边，马上签字，
立即奖励五块钱；凡是同意给出嫁女分房、分钱

的站右边，一分钱也不给。 利益导向是成功的，
绝大多数村民都反对出嫁女享有村民同等待遇，
只有六位出嫁女的母亲支持自己的女儿①。

６ 月 １ 日，镇妇联主席去二队主持调解会议。
会前一日，队长及副队长鼓动、教唆群众作好准

备打击谩骂出嫁女，并扬言：“谁同意给出嫁女

分，就不分给谁钱。”会上，妇联主席还未把有关

文件和政策法规宣读完，场面就开始乱了。 村民

指着她骂道：“你算什么东西，干嘛不把你的工资

分给她们，反而帮她们回来争我们的钱。 她们是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什么都不给她们。”
有的甚至还想厮打参与开会的出嫁女。 当天在

二组的表决会上，与会人员一致表决通过：所有

出嫁女不论户口是否在本组，一律不得参加本组

的土地、资金、财产及各种利益分配。 没有村民

在“不同意”或“保留个人意见”栏签字②。
经过村干部的运作，村民签字表决，集体父

权制通过村民会议最终得到确认。 那些出嫁女、
离异丧偶女性就通过“多数决”统统被排除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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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案之外。
三、集体分配方案（村规民约）的颁布与执行

集体分配方案制定之后，通常以文本的形式

公布出来，作为村庄执行分配方案的依据。 ２０１４
年，我们收集了一百份全国各地的村规民约、村
级分配方案以及股份合作章程。 为什么要收集

村规民约和股份合作章程？ 因为在部分村规民

约和股份合作章程中，也涉及有关村民资格和村

民待遇的规定。 村规民约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不
仅包括集体资源分配，也包括村庄管理规则、乡
风文明等各个方面，所以在后面的分析中，村规

民约与分配方案会交叉使用。
（一）村规民约和集体分配方案的特点

这一百份村规民约和集体分配方案有四个

特点：第一，分配规则因村组而异，五花八门，可
以说一村一策、一组一策。 以南方村集体股权为

例，有的村完全剥夺了出嫁女的股权资格；有的

村给予出嫁女 ５０％的股权；有的村对于打赢官司

的出嫁女，给予全部待遇，而对没打官司的出嫁

女，只给一半待遇；有的村将农嫁非妇女的待遇

全部剥夺；也有的村对于打官司的农嫁非妇女不

给一点待遇，而不打官司的给予全部待遇；还有

的村有关系、有背景的出嫁女就能获得村民待

遇……结果让不同村的村民产生不公平感和相

对剥夺感：同样是嫁城女，为什么在那个村就可

以享有村民待遇，在这个村就一无所有？
第二，对村内人群的划分具体细致，可以说

“精准”，绝无半点含糊。 在村集体分配方案中，
很少像《妇女权益保障法》那样，笼统地提妇女，
而是按照户籍划分为纯女户、有儿有女户，纯女

户还分为独女户、双女户和多女户（见图 １０）。

图 １０　 村庄对妇女的“精准”分类

　 　 第三，村集体在考虑某些妇女的村民资格

时，往往要附加很多限制条件，以便达到“精准”。

例如，天津 ＺＪ 村的土地补偿分配方案对分配人员

作出如下界定：“本村村民有女无男户，在我村正

式办理男到女家落户手续的，男方户口迁入我

村，其本人是农业户口的参加分配，两个女孩的

只有一个享受”。 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办 ＴＧ 村的

村规民约规定：“多女户照顾一人，男到女家结婚

落户，享受本村村民待遇；有儿有女的家庭不能

男到女家结婚落户，违约者不享受村民待遇。”在
这里，有儿有女户中的女儿，已经被完全排除到

分配范围之外，这是将儿子和女儿套入男娶女嫁

的婚姻模式所致。 女儿户特别醒目，不过，限制

条件特别多，必须精准到纯女户家中的一个女

儿。 纯女户是专指只有女孩的家庭，这是我国农

村审视户籍和家庭的特殊视角，凸显了家庭子女

的性别。 独女户不管是双女户还是多女户，都只

能有一个女儿享受村民待遇，哪怕是符合计划生

育政策的双女户也不可以。 与纯女户相对应的

是儿子户，几乎在所有的村集体分配中，对其都

没有任何限制。
第四，分配方案总是将妇女的村民待遇与婚

姻捆绑在一起，不仅限制女儿的村民待遇，还会

限制离异、丧偶妇女的待遇。 离异妇女包括离异

的媳妇和女儿，从父权制规则来看这种妇女的最

大特点是两边不靠，既不能留在男方所在的村

庄，因为已经离异或丧偶，离婚女在丈夫村庄的

村民资格自动解除；也不能回到娘家村，因为已

经出嫁，这使其陷入身份困境。 按照父权制规

则，有的村完全不给离异妇女村民待遇，也有的

村虽然给予离异妇女部分待遇，但条件非常苛

刻。 如浙江 ＭＪ 村的村规民约规定：“嫁外村离婚

后，户口仍在本村的，凭离婚书按人口 ４０％计算，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后离婚，户口仍在本村的，不得

再参加分配”；“外村嫁入本村离婚后不结婚（１２
年以上，４５ 周岁以上，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可享

受本村村民待遇”。 在各村的分配标准中，男性

是否有婚姻并不被特别强调，因为，男性是永久的

村民，妇女的婚姻与身份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男
娶女嫁和男性中心在集体分配方案中不断被强化。

（二）分配方案以及村规民约的执行

分配方案和村规民约一旦制定，执行力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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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立即执行；一种是

半年左右或一年后执行。
立即执行的分配方案，往往会涉及村民要获

得的新资源，比如，土地征用了，要给予补偿款，
分配回迁房。 这些资源的分配，都是由村两委负

责办理，设置明确的期限和时间：何时征地，何时

搬迁，何时补偿，何时回迁。
另一种是延期执行的方案，涉及对妇女已有

土地资源的收回时间。 通常，妇女结婚后，会规

定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收回承包地，或不再享受村

民待遇。 一些村庄将其纳入村规民约，作为一项

村庄制度。 如浙江金华市 ＹＺ 村村规民约第 ２ 条

规定：“出嫁女结婚后超出六个月，户口未迁出本

村的，根据本村村规民约规定，不得享受本村一

切待遇及向村提其他任何要求。”广东江门有涉

及征地补偿的村庄，如《桐井村委会户口管理及

村民小组收益分配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本
村农业户口的出嫁女户口可留在本村，出嫁女如

户口不迁出，以婚姻登记日为准，一年后取消其

分配权，户口可保留本村，出嫁女及其子女不享

受村民待遇”。
为了增强执行力，村规民约提出不少越权违

法的要求，要求出嫁女的户口必须迁出娘家村。

如浙江 ＤＪ 村的村规民约规定：“凡婚嫁外单位农

业户口的村民，应当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将户

口迁往男方，如未迁移的则作为待定户籍暂挂本

村，并与村签订协议或保证书，保证其本人及子

女不享受村各项福利待遇。”
村庄的规则近乎冷酷无情，不问外嫁女婆家

与娘家村是否衔接，而且执行得坚决彻底，这导

致两种结果：一方面，儿子户一夜暴富，几亩地的

补偿款可以拿到一百万；另一方面，女儿户一贫

如洗，住房和耕地被征用了，一分钱得不到，成为

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见图 １１）。

图 １１　 社会性别不公加剧

　 　 由以上讨论可得如下结论：当男娶女嫁的婚

居模式在乡村社会得到普遍认同，成为村集体确

认村民身份的依据时，民主管理和民主表决就会

成为一个陷阱：从家庭父权制转向集体父权制，
加剧了农村性别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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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中国社会保障缓解妇女贫困的经验与挑战

黄桂霞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０）

　 　 摘　 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和实践探索，可分析和探讨社会保障对妇女脱贫、减贫的作用。 ２１ 世纪以来，
以居民身份为基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与普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高龄养老津

贴等救助型、福利型保障的建立，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老年贫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妇女贫困。 部分地区

试点的社区老年照料、托幼服务模式探索，成功地将妇女就业与养老、托幼结合起来，不仅通过就近就业帮助有家

庭照料负担的中年妇女脱贫，也满足了部分家庭的托幼服务需求、老年照顾需求。 但是，财政不足导致保障水平

低，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是否能全面推广，都需要及时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
更好地促进妇女发展。

关键词：社会保障；妇女贫困；妇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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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收入的

分配与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

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 ［１］，“是国家依法强制

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和社会

稳定系统” ［２］，是民生安全网、社会稳定器。 从社

会保障的界定可以看出，其建立初衷就是为了避

免人们在遭遇各种意外时陷入困境，这为社会保

障兜底线的原则给出了基本的依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社会政策

要托底”的政策思路，特别强调要大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 ２０１４ 年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保障是推动

我国扶贫攻坚的重要支柱，２０１７ 年进一步提出要

加强社会保险扶贫，通过社会保险扶贫更好地

推动扶贫发展。 可以说，社会保障是扶贫济困

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国家减贫的重要

途径。 “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是新时期党中央

立足于我国脱贫攻坚实际实施的“五个一批”

工程的重要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研究

１９９２ 年我国贫困人口为 ８０００ 万人，其中妇

女儿童约占 ６０％［３］；国家扶贫重点县女性人口的

贫困发生率 ２００２ 年为 ２４． ２％，２０１０ 年下降到

９．８％［４］， ２０１７ 年， 全 国 农 村 贫 困 发 生 率 为

３．１％［５］，男女无明显差异。 ２０１８ 年，全国城镇享

有“低保”的居民 １００７ 万人，女性与男性分别占

４４．８％和 ５５．２％；农村享有“低保”的居民有 ３５１９
万人，女性与男性分别占 ４２％和 ５８％。 在城乡享

有“低保”的人口中女性所占比重均低于男性［６］。
女性贫困人口比例逐渐降低，与男性持平，但保

障待遇依然比男性差。
（一）贫困的性别化

在当前信息网络发达、交通相对便利的情况

下，除了历史原因外，大部分的贫困主要是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因残致 ／返贫，以及近年来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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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教育导致的贫困。 贫困本身是不分性别的，
但因为资源在男女之间分配的不平等以及性别

不平等的历史原因，导致贫困的性别化一直存

在。
两性在分享经济权力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妇

女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没有将性别观点充分

纳入所有经济分析和规划的主流，妇女更难获得

土地、贷款等生产资源，而且面临更少的工作机

会，容易陷入经济贫困［７］。 一方面，妇女因为劳

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降低了收入甚至被剥夺了

劳动就业机会，加重了贫困程度，还因为较重的

照顾负担失去就业机会，或者就低就业而增加了

贫困的可能性，导致经济贫困存在一定的性别差

异，呈现一定程度的女性化趋势。 另一方面，因
为社会保障制度是以持续有酬就业原则为基础

的，妇女由于生育、家庭照顾等中断工作，导致有

酬工作和无酬工作的分配不均衡，而无法享受较

高的社会保障。 对中老年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因
为年纪大的妇女要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面临着

更大的障碍。 一些缓解贫困的妇女发展干预项

目由于基于传统的家庭性别劳动分工，而非打乱

现有的分工模式设计，虽然大幅提高了妇女的直

接经济收入，对于贫困家庭的多维度贫困产生了

积极的作用，但因妇女创收的直接福利效益更多

地流向家庭和被男性捕获，“妇女贫困”路径发生

了性别福利异化，妇女经济收入的提高并未明显

改变原有的性别结构［８］。
流动和因之产生变化的家庭结构也给妇女

特别是有养老育幼责任的妇女带来额外负担。
尽管贫困影响整个家庭，但由于性别分工和对家

庭福祉的责任，妇女承受了过重的负担，农村家

庭的妇女贫困问题特别严重［９］。 留守妇女、留守

儿童、空巢 ／留守老人，是当前主要的贫困人口，
以这部分人为主的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 留守

妇女的贫困有其自身的因素，除受教育程度和劳

动就业能力相对较低外，更多的是受制于家庭负

担，难以外出就业，而且她们难以有机会提高受

教育程度和劳动就业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的性

别歧视，即使外出就业也不易找到全职的劳动就

业机会，陷入贫困的概率就大大提高。 残疾妇女

文盲率居高不下，残疾贫困妇女也成为贫中之

贫、困中之困。 除经济因素外，造成妇女贫困的

原因还有刻板的社会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
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以及婚姻家庭

的不稳定。
从物质资源角度来看妇女的贫困，主要包括

两方面：经济贫困，即妇女在工作机会、收入、财
产、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贫困；健康资源贫困，
即由于健康资源不足造成的疾病多、体质不佳

等［１０］。 相对于男性来说，妇女更容易有病拖着不

去看，健康贫困也就更为严重。
妇女贫困导致儿童的贫困。 妇女与儿童联

系的紧密性以及国家儿童福利的缺失，使得妇女

的贫困导致、加剧了儿童的贫困，单身母亲的贫

困也更为严重。 罗斯高认为，在贫困农村，母亲

主要承担了婴幼儿的抚养教育义务，而政府对贫

困妇女的补贴不足，一些贫困母亲经济窘迫，为
补贴家庭而进城务工，造成留守儿童教育缺

失［１１］。 《中国儿童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指出，贫困地

区的儿童生长迟缓率、低体重率和贫血率约为城

市的 ４ ～ ５ 倍、农村的 １ ～ ２ 倍［１２］。 贫困给儿童的

身体及智力发育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其中妇女贫

困导致的物质资源不足是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

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贫困妇女的脱贫不仅关系

到妇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关系着阻断贫困

的代际传递，以及家庭的和谐幸福［１３］。
（二）社会保障缓解妇女贫困的机遇

基本公共保障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社会

保障是脱贫的重要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迅

猛发展，为发展社会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

础，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

视，为社会保障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基础；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共建共享的社会

发展理念，以及新时代共产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目标追求，为妇女脱贫和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基础。
一是城乡经济一体化、共建共享的发展理

念，为普惠的农村妇女保障提供了社会环境。 城

乡一体化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农村发展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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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视。 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均等

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提，社会保障作为

社会的稳定器和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在城

乡一体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合并与完

善，增强了农村妇女的保障能力，也在一定程度

上缩小了城乡差距。
二是经济发展为实现全民保障提供了经济

基础。 伴随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共建共享

理念的提出，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势

所趋。 陕西神木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民免费医疗

的底气就来自于当地丰富的矿藏，使得财政有能

力支付大额的医疗费用。 ２０１１ 年新农合和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补贴标准由每年每人

１２０ 元提高到 ２００ 元，也正是这个变化，为湖南实

现医疗全报销提供了基本的财政支持。 同时，脱
贫工作的胜利，尤其是 ２０２０ 年实现全部脱贫，为
社会保障的全面铺开减轻了压力。

三是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为降低妇女

贫困、满足妇女基本生活需求奠定了制度基础。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正处于由制度全覆盖向人群

全覆盖跨越的阶段，人群全覆盖为脱贫提供了更

好的制度基础。 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妇女的风险

承受力。 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使妇女的最

低生活、养老、医疗等问题得到基本的保障，意外

风险降低，抗风险能力也随之增强，全民医疗保

险甚至免费医疗为低收入妇女免除了陷入贫困

的危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尤其是高龄老年津贴

为贫困老年妇女解除了老年的生存危机。 另一

方面有助于提高妇女的综合素质。 社会保障不

再局限于维持最低生活标准，还为劳动力恢复与

发展、综合素质和个人能力提高提供了支持，比
如教育福利、职业培训、医疗服务等，为提高劳动

力的文化水平和健康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保障如何缓解妇女贫困

我国的社会保障包括基本的社会保险、社会

救助以及社会福利等。 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制度

的方式为贫困群体提供直接的帮扶，并建立预防

贫困的长效机制。 与就业无关、以居民身份为基

础的全民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妇女在

原有的以连续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中的贫困。
全民社会保障以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①为基本

原则。 兜底线就是由政府和社会为难以维持基

本生活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和服务，新时代，中
国已经建立了包括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强化兜底民生保障的

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减少了妇女贫困人口数 ／比
例；保基本就是要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

老、住房等诸多方面来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

安全网，实现基本医疗、养老等全民覆盖，降低妇

女贫困程度，提高享受保障的人数和比例，适当

提高医疗、养老待遇标准等，预防贫困，巩固脱贫

成果，减少边脱贫、边返贫现象。
（一）社会救助制度可以直接减少贫困的发

生

社会救助通过现金补贴或者服务，为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者或者遭受灾害的生活困

难者提供基本的生活需求和服务，经费的主要来

源是政府财政支出和社会捐赠，主要面向社会弱

势群体和贫困人群，只要符合条件，不需要承担

责任，对于减少绝对贫困人口、降低贫困程度有

着非常明显的作用，是最为有效的减贫措施，也
是实现社会保障兜底线的主要方式。 我国的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属于社会救济的一部分，比如对

农村的五保户，除了日常生活的固定补贴外，还
给予安置房，配备基本的生活用具，生病住院直

接免费，根本不用走医疗保险手续。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建立了国家负责与依

托集体经济相结合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起，逐步建立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农村“五保户”制度等。 １９９４ 年国务院颁

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１９９７ 年国务院下发

《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

通知》，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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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新时期，中国已经

建立了包括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医疗

救助、临时救助等强化兜底民生保障的城乡社会

救助体系，减少了妇女贫困人口数 ／比例。
随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不断提高，最

低生活保障人数呈现下降趋势。 城市最低生活

保障每人每月的补贴标准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５１．２ 元

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７９．７ 元，农村每人每月的标准

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１７．０ 元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０２．８ 元。
每年的增幅远远超过 ＧＤＰ 增速。 获取最低生活

保障的女性比例提高。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人数 ２０１０ 年 ２３１０． ５ 万人，女性 ９４３． ４ 万人（占
４０．８％）；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０７． ０ 万人，女性 ４５１． ６ 万人

（占４４．８％）；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２０１０ 年

５２１４．０ 万人，女性 １６７３．４ 万人（占 ３２．１％），２０１８
年 ３５１９．１ 万人，女性 １４７６．５ 万人（占 ４２．０％） ［１４］。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通过降低起付线、提
高报销比例和封顶线等倾斜性政策对贫困人员

实现精准支付，提高贫困人员受益面和受益水

平。 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７ 年

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

到 ８０％以上［１５］。 ２００９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

部、全国妇联共同实施了农村妇女“两癌” （宫颈

癌、乳腺癌）免费检查项目，截至目前，累计开展

宫颈癌免费检查 ９５００ 万人次、乳腺癌免费检查

３０００ 万人次［１６］，缓解了贫困妇女因病致贫的困

扰，有效提高了农村妇女健康水平。 部分地区还

将城镇低保适龄妇女纳入“两癌”免费检查政策

覆盖范围，通过早防早治，不仅让更多贫困妇女

远离疾病、拥有健康，也有助于健康中国的建设。
（二）社会保险制度全面降低妇女贫困发生

率

社会保险以经济保障为基础，通过社会统筹

以及政府补贴筹集资金，除了保障参保者遇到年

老、患病、失业、工伤、生育而减少或丧失劳动能

力时，能从社会获得经济补偿和物质帮助外，还
采取补贴或代缴的方式将贫困人口纳入社会保

险制度，形成反贫困的长效机制。 社会保险作为

社会再分配的制度，尤其是财政补贴的全民覆盖

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打破了与就业之

间的关系，缩小了性别差距，更好地保障了劳动

力市场处于相对弱势的妇女的基本生活，发挥了

社会保障保基本的作用。
１．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发生率。 因病致贫是贫困人口

致贫的第一主因，大病、慢性病是贫困家庭脱贫

的最大障碍。 全民覆盖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

不断完善和发展，保障了妇女平等享有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为女性健康提供了基本保障。 ２０１０ 年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覆盖率已达 ９５％以上。 ２０１０
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是否有医

疗保障对人们是否选择就医存在一定影响，没有

医疗保障的人有病时更容易拖着不去看。 数据

显示，有医疗保险的女性有病拖着不去看的比例

为１７．３％，没有医疗保险的女性有病拖着不去看

的比例为 ２１．２％，分别比男性高了 ３．２ 和 ０．３ 个百

分点。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大

病保险的推动实施，有效降低了贫困家庭或贫困

人口因患病治疗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２．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贫困地区农

村老年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地预防和

缓解老年贫困。 ２００９ 年起，我国仅用 ３ 年时间基

本实现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比原来预期

的 １０ 年左右时间大大提前，填补了农村居民和

城镇非就业居民养老保险长期以来的制度空白，
人人享有养老保险成为现实。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发

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意见》，提出建立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高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尤其要完善农村

居民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更好地发挥农村养老

保险制度在脱贫攻坚中的兜底扶贫作用［１７］。
２０１７ 年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５１２５５ 万人，其中女性 ２０７８１．４ 万人，占到 ４０．５％。
２０１７ 年底，我国农村人口 ５７６６１ 万人，占 ４１．５％，
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４９０８７ 万人，女
性 １９８２５．６ 万人，占到 ４０．４％。 同时，将符合参保

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等特殊困难群体统一作为扶贫对象，纳入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保障范围。 ２０１７ 年，通过财政补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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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贫困老年人

达 １６８２ 万人，各级财政部门为 １５１６ 万各类贫困

群体代缴养老保险费，两项措施让 ３１００ 万贫困人

口直接受益［１５］。
３．生育保险可以缓解母婴贫困。 城镇职工生

育保险不仅覆盖了职工的产前检查、住院分娩费

用，还支付女性产假期间不低于产前收入的生育

津贴，保障了母婴的基本生活，减轻了阶段时间

内母婴的贫困。 城镇职工的计划生育费用也由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对预防女性生殖健

康方面的疾病，尤其是宫颈癌的预防和治疗，有
重要作用，可降低妇女因生殖健康的疾病而陷入

贫困的概率。 城乡居民住院分娩费用可以在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中报销，既保障了女性生育安

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贫困家庭生育过

程中的医疗支付。 部分实现了医疗报销门诊报

销的地区，产前检查的费用也可以按照规定由基

本医疗保险进行报销，更好地保障了女性的生殖

健康。
（三）社会福利制度在缓解贫困的同时提高

人们的生活质量

妇女儿童福利是国家和社会为满足妇女、未
成年人的特殊需要和维护其特殊利益而提供的

照顾和福利服务。 政府的实物或者津贴在很大

程度上减少了这些群体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１．高龄养老津贴缓解老年女性贫困。 我国女

性在总人口中占 ４８．８％，女性占比随着年龄增加

逐渐提高，６０ ～ ６４ 岁人口中女性占一半，８０ ～ ８４
岁人口中女性占 ５４．７％，老年妇女贫困比例和贫

困程度都比老年男性要高。 高龄老年津贴，为部

分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保障了贫困老

年居民老有所养，减少了老年妇女的贫困。 目前

部分地区的高龄老年人还可以得到长期护理津

贴，大大降低了她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２．免费医疗，有效降低贫困率。 致力于解决

因病致贫并让大家都看得起病的陕西神木市（全
民免费医疗）对当地脱贫、降低贫困率有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和效果。 陕西神木市 ２００９ 年开始实

行全民免费医疗，２０１４ 年建档立卡时，神木有贫

困村 ２４ 个，贫困人口 ３１４００ 余人，２０１７ 年，全市

２５３ 户 ６２９ 人脱贫，５ 个贫困村退出，２０１８ 年实现

剩余 １９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９６８ 户 ２３９８ 人稳定

脱贫。
３．生育免费，减轻低收入家庭生育成本的同

时，更好地保障母婴基本生活。 ２０１２ 年合肥市发

布该市职工生育保险试点“生孩子不花钱”，中低

收入家庭参保职工个人如不提特需要求，不作生

育方式选择，并且选择 １８ 家“生孩子不花钱”的

定点医疗机构生育，则医疗费用个人零支付。
２０１８ 年 １ ～ ４ 月，共有 １０７０ 人（占生育量的 ８％）
享受生孩子不花钱定额结算，个人生育政策内无

负担。 ２０１５ 年，河南济源实施城镇职工生育保险

零负担，参保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生育时，不再

负担本人住院分娩期间所必需的各项基本医疗

费用及新生儿基础检查费用。
（四）缓解妇女贫困的地方探索

妇女通过她们在家庭、社区和工作场所的有

酬和无酬工作，为经济和减少贫困作出了贡献。
各地在实践中也探索出很多模式，一方面通过利

用已有资源，更好地保障了妇女就业，帮助妇女

脱贫，或者降低其陷入贫困的概率或贫困程度；
另一方面较好地保障了老幼的生存健康权益，提
高了她们的生活质量。

１．社区养老与妇女脱贫相结合。 社区嵌入式

养老，因实现不离家的养老，至少不离开熟悉的

社区，而备受老人及家庭的欢迎。 社区嵌入式养

老从两个方面缓解妇女的贫困。 一方面妇女就

地就业，缓解了妇女因家庭照顾无法外出就业导

致的贫困。 中年妇女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照料负

担较重，如果没有可信赖或者可支付得起的公共

服务，只能辞职在家，但很多家庭的照料责任可

能只是一日三餐、早晚接送，如果能就地就近就

业，完全可以同时兼顾。 另一方面减轻了家庭养

老、托幼负担，解放了部分全职家庭妇女，使得她

们可以外出就业，降低贫困概率。 广东省广州市

狮岭镇利用老人小饭桌的契机，由政府出资，社
会组织将外包公司不愿接单的送餐服务交给本

社区有家庭照顾负担的妇女，实现了“一碗饭，温
暖两个家”。 既解决了当地有家庭照顾负担的 １８
个妇女的就业问题，每月相对固定的收入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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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以 ４０ ／ ５０ 为主的中年妇女的贫困，也解决了

１２０ 个老人的就餐问题。 同时，将这些妇女送去

养老院、医院接受一定的专业培训，为老人提供

日常监测、护理和日常陪伴、生活照料等，也减轻

了其家庭的照顾负担。
２．就业脱贫。 利用扶贫车间、公益岗位等促

进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业。 一是创建“扶贫车

间”。 加工车间设在乡、村，把工作送到了家门

口，让贫困人口实现就地就近、离土不离乡就业，
解决了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就近就业问题，有效促

进了贫困群众就业增收，同时，将适宜分散加工

的产品延伸入户，推进居家就业，解决了贫困人

口难以离家的困难，足不出户就实现了就业增

收，有利于有家庭照顾负担的贫困女性的就业脱

贫。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甘肃省共建设扶贫车间

１１４７ 个，吸纳带动就业 ６．９７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 ２．４ 万人。 甘肃省东乡县布楞沟村巾

帼扶贫车间，带动周边 ６ 个村子办起了油馃馃生

产线，吸纳 ５０００ 多名贫困群众实现就业和稳定增

收。 居住在布楞沟新农村集中安置点的马麦热

说：“上班很方便，从家走到车间用不了 １０ 分钟，
中午回家还能给老人做饭，挣钱和照顾老人都没

耽搁。” ［１８］二是设置公益岗位等。 在低保的基础

上安排适龄劳动人口在村、社区就业，劳动收入

让这些相对贫困人群生活得更踏实，也更有尊

严。 北京延庆、陕西榆林等地，村（居）委会设置

清洁卫生、护林等岗位，让一些收入较低的家庭

人员负责村、社区的卫生打扫、维护，由当地财政

出资，每月给她们支付几百元，保证她们有了相

对稳定的收入。 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鱼河镇鱼河

村一对夫妻，６０ 岁左右，每月享受养老津贴百元

左右，同时一人负责清扫村里的广场，一人负责

清扫村里的公共厕所，每月共有近千元的收入。
陕西神木针对农村贫困劳动力，开辟了一批农村

森林防火、保洁、公路养护等公益岗位；针对进城

务工贫困劳动力，开辟了一批技术含量低、操作

简单的企业就业岗位。
３．健康脱贫。 河南济源建立了“识别管理、大

病专治、签约服务、动态管理、疾病预防、医疗惠

民”的“六位一体”健康扶贫工作体系，构建了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民政

救助、贫困人口医疗补充保险、困难群众医保再

保障等健康扶贫“六道防线”。 经过针对贫困群

众的六道医疗保障防线，全市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大病患者医疗个人自付比例占医疗总费用的 ５％
以下，实现了健康扶贫医疗报销比例达 ９０％以上

的目标。 ２０１８ 年，全市有 ３２％的因病致贫人口得

益于健康扶贫而实现脱贫，贫困群众 ２１ 种大病

救治率达 １００％。 在 ３７５ 个村开展宣讲 １６６０ 场

次，受益 ４０ 万余人次，通过健康宣传，贫困群众

的健康素养明显升高，疾病发生率明显降低。
三、社会保障缓解妇女贫困面临的挑战与未

来展望

社会保障不仅要在经济上保障国民的基本

生活，通过现金给付或者援助的方式，解决国民

遭遇生活困难时的经济来源问题；同时社会保障

还要适应家庭结构变迁与自我保障功能弱化的

变化，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满足国民对个人生活

照料服务的需求，如儿童照顾服务、安老服务、康
复服务等；除了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外，也离不

开相应的情感保障，社会保障还要在一定程度上

分担精神慰藉的责任，比如对老人、儿童照顾的

情感投入以及适当的陪伴、交流等，为年轻人提

供“常回家看看”的条件。 促公平作为全民社会

保障的基本原则之一，需要政府创造条件，让每

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有公平发展的机会，把公

正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
（一）社会保障缓解妇女贫困面临的挑战

一是现有保障水平较低，不能很好地满足妇

女需求。 医疗保障虽然为避免城乡居民陷入因

病致贫、返贫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现有医疗保

障水平相对较低，医疗保险较低的封顶线以及自

费药、进口药的增加及高价，社会救助的有限额

度，让一些有重大疾病家庭成员的家庭依然难逃

贫困的困境。 尤其近些年农村妇女多发乳腺癌、
宫颈癌，面对癌症人们不愿意选择报销比例较高

的乡镇医院，而是宁愿砸锅卖铁也要转诊去报销

比例较低的大城市的医院，这无疑增加了个人医

药费的负担。 农村居民每月百余元的养老保险

尚不能满足日常基本生活需要，如果没有其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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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支持，难以维系正常生活。
二是各项制度自成一体，独立运行，不利于

最大限度地发挥保障的保基本兜底线作用。 贫

困是叠加的，低保户的养老和医疗保障都会缺

乏，从而使得保障也是叠加的，多重保障虽然给

予贫困群体更好的保障，但是却不利于资源的有

效整合利用，有可能出现低保户最后获得的救助

和保障比有劳动收入的人更高的生活质量，这样

容易出现养懒人的情况。 从性别角度来看，勤劳

的女性更大比例地通过家政等低收入劳动解决

基本的温饱问题，从而也失去了享受低保和社会

救助的机会。 从贫困率和享受低保待遇的性别

比也可以看出，贫困妇女享受制度保障的比例低

于男性。
三是农村妇女保障较差，区域差异较大。 虽

然农村的低保制度比较完善，保障水平也逐渐提

高，但对于流动农民工以及大量的留守妇女儿

童，没有给予较好的保障。 尤其是留守妇女，因
为有外出打工的丈夫而无法享受低保，但外出就

业不一定能给家里带来稳定可靠的收入，自己在

家照顾老人孩子，又无力从事较高收入的全职工

作，一旦出现意外或者变故，很容易陷入贫困。
不同地区的保障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达

地区的养老金足以支付老年人较高的日常生活

需要，但贫困地区每月不足百元的养老金很容易

使老年妇女陷入贫困。
四是妇女福利发展不足。 妇女在人口生产

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历史原因，导致了其在劳动力

市场上的相对弱势，国家为了满足妇女发展和维

护其特殊利益，会为她们提供一定的照顾和福利

服务，包括对妇女进行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为
她们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提升她们的自身发展

能力等，但这些服务落实不到位，而且也没有顾

及有些女性会因家庭照顾负担而无法享受这些

就业服务。 部分贫困妇女性别平等意识淡薄，就
业中受到性别歧视时不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发
展能力不足，脱贫难度较大。

（二）增强社会保障缓解妇女贫困、促进妇女

发展的作用

社会保障是铸就国家认同的基石，是民生问

题最直接、最基本的反映，全民社会保障也是社

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

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 ２０２０ 年后

农村减贫将由“扶贫”向“防贫”转变，主要体现在

地区、城乡和不同群体之间在收入、社会公共服

务、教育及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差距，这也是当前

社会保险主要存在的问题。 所以，社会保险城

乡、性别差距的缩小、消除，可以有效推动我国减

贫工作的进展。
一是实现全民享受社会保险，并不断提高保

障水平。 要以全面实施全民参保为契机，对符合

条件的建档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以及

农村“三留守”人员、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做到应保

尽保，重点针对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人口积极推

进医疗救助和基本医疗、大病医疗保障制度以及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真正实现全民医

疗和养老保险。 将贫困妇女及家庭纳入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相关

政策体系，并逐步提高政策扶贫力度、救济补助

标准和保险待遇水平。 将扶贫拓展到全面福利，
也是 ２０２０ 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的策略。

二是建立社区托幼 ／养老与妇女就业脱贫的

共赢模式。 除了因病致贫、因残致贫外，大部分

家庭还因为家庭照顾的负担，包括照顾老、幼、
病、残，使得女性不能外出就业，加重了家庭的贫

困，而且老幼的照顾负担更加普遍、更加沉重，即
使没有了照顾负担，因为长期的脱离劳动力市

场，加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这
部分女性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集体托幼和

养老照顾的性价比远超个体的家庭照顾，如果将

家庭照料与社区照料相结合，将有很多益处。 无

论是照顾者和被照顾者都需要社会交往，将养

老、托幼与妇女就业相结合，一方面互助照顾，不
仅可解决家庭照顾问题，还可以给被照顾者足够

的安全感，有利于双方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适

当的照顾补贴使得这些照顾者有了一定的收入，
其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会有相应的提高，自我

价值感也会增强。
三是整合社会资源，增强妇女能力，将救助

与就业培训相结合，实现从妇女脱贫到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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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 贫困经常是多种弱势的叠加，很多有残

疾人的家庭同时也是低收入家庭，享受低保或者

社会救助。 应将人社部、医疗保障局、民政部、残
联等的资源整合起来，为妇女发展提供更多支

持，让她们平等获得生产资源，解决贫困妇女的

基本社会需要，保障她们的基本生活。 同时，更
重要的是增强她们的脱贫、致富发展能力，也就

是将输血转变为造血。 这包括提升个体发展能

力、为有家庭照顾负担的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支

持等。 “通过让妇女有机会获得资本、资源、信
贷、土地、技术、信息、技术援助和培训来提高妇

女的生产能力，从而增加妇女的收入，改善营养、
教育、保健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让妇女发挥

其生产潜力，对于打破贫穷的循环至关重要，以
使妇女能够充分分享发展的效益以及她们自己

劳动的成果。” ［１９］扶贫只能是暂时的，要让失业保

险基金中的促进就业部分、民政部门的社会救

助、医疗救助基金以及助残基金等，在为普通贫

困人群提供更多的就业发展机会，为残障人士提

供健康支持的同时，也给他们创造更多的社会参

与、发展机会。 要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采取

措施解决妇女的失业问题，尤其是因家庭照顾中

断职业的女性再就业问题。
四是推进完善妇女儿童老年人福利。 应该

制定平衡就业与家庭照顾的政策措施，在公共服

务难以提供或不能有效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提供

更多的适应家庭照顾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贫困

农村地区，要将家庭照顾与妇女就业结合起来，
给她们创造更多的通过劳动获取收入的机会。
要更多地满足妇女尤其是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

女和女性家庭户主的需要，使其能获得负担得起

的住房，保障她们的基本土地权益。 提高贫困地

区老年人的福利津贴，在此基础上给老年人提供

文娱设施和服务，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 为

贫困儿童提供更多的医疗卫生福利和津贴，满足

贫困儿童的抚养和照顾服务需求，加大儿童健康

投入，确保他们尤其是女童安全、健康地接受平

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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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迁风记》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获得茅盾文学奖后，９ 月和 １０ 月的“人民网”“中国青年网”“光明网”等介绍作品获奖消息的文章中，“战
地浪漫曲”成为介绍《迁风记》的标签用语。

·女性文化研究·

论徐怀中《迁风记》的女体叙事

降红燕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男性作家徐怀中的《迁风记》对女性身体的叙事别具一格。 与以往很多男作家文本将女性身体视为

客体的倾向不同，《迁风记》的女体叙事基本祛除了欲望化对象的色彩，力求达到一种圣洁崇高的审美境界。 这种

女体叙事的产生与作者几十年创作中秉承的性别观念和我国当代社会性别制度密切相关。 《迁风记》的女体叙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接续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流脉并有所超越，溢出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写女性”理

论的边界，具有一定的超性别意义。
关键词：徐怀中；《迁风记》；女体叙事；社会性别制度；“写女性”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７２－０７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 ９０ 岁

高龄的军旅老作家徐怀中的长篇小说《迁风记》，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迁风

记》获奖。 茅盾文学奖是我国当代文学新时期以

来衡量长篇小说水准最重要的标杆，获奖作品一

般都会受到评论界的更多关注，《迁风记》也不例

外，获奖后出现了一些对它的评论、研究文章。
在由于时间尚短因而为数不多的有关评论中，有
涉及性别视角的文字，如推出《迁风记》的同期

《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军旅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和

青年作家西元关于《迁风记》的对话体评论，其中

就谈到了文本中的战争与爱情［１］ 问题，还有的用

“战地浪漫曲”①来概括小说的旨意，这些评语都

与性别相关，但着意从性别视角切入《迁风记》文
本解读的文章尚不多见。 本文意欲通过细读的

方式，探讨《迁风记》叙述了怎样的女性身体，如

何叙述女性身体，这种女体叙事的成因及意义等

一系列相关问题。
一、文本的三次女体叙事

从性别视角看，《迁风记》是一部写女性的

书。 自然，《迁风记》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属于

宏大叙事一脉，具有深广的现代历史即抗日战争

尤其是解放战争中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背景，小说

因而具有强烈的写实气息。 与此同时，读过《迁
风记》的读者，对这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齐竞与

汪可逾的恋爱是一条叙事主线不会有疑义，再联

系小说开头扉页上的题词“献给我的妻子于增

湘”，便可以说在相当的意义上，这是一部写女性

的书，而且文本中直接写到了女性的身体，共计

三次。
第一次出现于第八章，在狂风暴雨中强行军

后，部队夜宿村子，汪可逾用雨布保护心爱的乐

·２７·



器宋琴而让自己淋得透湿，脱下衣服光身睡在一

家门洞里的门板上，因疲累过度天亮时未醒，被
带早操的“五号”首长齐竞看见，齐竞用“罗来可

德”空相机拍下。 这一次写的是汪可逾一人的女

性身体。 第二次聚焦对象变成了女性群体。 部

队北渡黄河，第一船是将近百人的支前女民工担

架队，由司令部军务参谋汪可逾组织。 因为担心

风急浪高渡船有失，汪可逾提议并带头脱光了自

己的衣裤，在其感召下女民工们从开头的羞怯到

纷纷响应。 开船时多种因素叠加，果然出事：“一
整船‘妇救会’被抛上天空，阳光照射下，分明看

见一个个全裸身体从高空飘落下来，如春雨来临

前，一群活泼的燕子在云层下自由翻飞……” ［２］

这一场景叙述者谓之为“黄河七月桃花汛”，占据

了第十二、十三两章的篇幅。 虽然聚焦的对象是

女性群体，但是焦点依然是汪可逾。 第三次女体

叙事对象还是汪可逾，在整部作品的将近尾声阶

段，身受重伤的汪可逾与齐竞分手后，与齐竞的

警卫员曹水儿组成一个战斗行动小组，他们躲过

了敌人的大火烧山，涉过淤滩，追赶大部队，在大

别山主峰找到当年的“红军洞”。 汪可逾病情恶

化，去世之前洞内的超级洁净的空气和流水，让
汪可逾虽死犹生，变成了一尊死而不腐的美丽的

女体雕像，由老军马“滩枣”用“褥垫”拉运到一棵

大银杏树洞里站立着。
“身体”首先是人类每个个体的自然物质存

在，即所谓的肉身。 但自进入人类社会以来，“身
体”就不仅仅只是一种自然的物质存在，而成了

诸多观念意识的承载物，因为人有自然性别的差

异，因此有男性的身体和女性的身体，女性的身

体承载的似乎更多。 中外文学中都有对女性身

体的书写，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女体叙事的流

脉。 仅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小说而论，茅盾的

早期小说“蚀”三部曲、新时期贾平凹的《废都》、
莫言的《丰乳肥臀》等文本中便有突出的女性肉

身修辞叙事。 因此，《迁风记》中对女主人公汪可

逾形象的女体叙事并不足为怪。 不过，“蚀”三部

曲中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废都》中的唐宛

儿、柳月，《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等女性形象

尽管包含着复杂的意识，如慧女士之类五四新女

性身份，上官鲁氏宽广深厚、忍辱负重的大地母

亲形象等等，但对这些女性形象文本中都又突出

渲染了女性性别的生物性特征，这种女体修辞叙

事呈现出男性将女性视为欲望化对象的浓郁色

彩，《废都》尤甚。 然而汪可逾却不是这样。
汪可逾与齐竞首次相会于抗日战争中炮声

隆隆的太行山区的一个战斗间隙的小村，文工团

小分队到九团慰问演出，背着宋琴路过此地的汪

可逾以《高山流水》救场。 几年以后汪可逾中学

毕业来到齐竞的九旅。 文本中有对汪可逾美丽

身体的描写：“她已经不再是要成年未成年的那

个干瘦干瘦皮肤略显发黑的女学生，似乎是按照

同比放大了的一名白白净净丰满而又匀称的十

七岁女八路。 和一般少女们相比，她双乳位置略

略靠上去了几分，走动之下，胸部先自向前送出

一点，平添了清灵俏丽。” ［２］ 假如前边的文字没有

脱去对女性自然生理特征渲染的窠臼和陈套，那
么最后“清灵俏丽”这一带有浓郁叙述者干预色

彩的评价之语则突出了对陈套的摆脱和超越。
文本中汪可逾像一泓（汪）清泉，一股清流，干净

明澈，永远带着她天然的标志性微笑，向遇到的

每一个同志说“你好”，发现了偷拍自己裸体的齐

竞依然如此，还大大方方地向对方索要照片。 船

渡黄河时，她心无旁骛，单纯考虑的是女民工的

性命安全，她的坦然使女人们在自己身体的解放

中达到一种狂欢，也让开头兴奋的围观男战士和

民工终而兴味索然地散去。 “红军洞”中预感到

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之前，她空弦弹奏心爱的宋

琴。 在排净自己的身体后，这个从北平来的女学

生，参加革命在军队成长的女战士，死后成为雕

像，身体仍然保持一种前行在自己生命之路上的

姿态。
在世俗人的眼光中，汪可逾的行为显得有些

懵懂无知、痴傻愚顽，但是出身艺术之家能够弹

奏《高山流水》《平沙落雁》《关山月》……的汪可

逾真的懵懂痴傻吗？ 与齐竞的分手更显示了汪

可逾的超拔高标。 八里畈工作队的女队员在被

俘期间遭遇敌人的侮辱，齐竞去问恋人是否也有

类似遭遇，希望获得否定的回答。 敏感的汪可逾

洞穿了齐竞的潜意识心理，针锋相对间齐竞欲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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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彰地暴露了自己希望女方“干净”的处女情结。
这是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中为男人所有的特权，存
在于一般男人的心理深处，然而齐竞不是革命队

伍中的大老粗，而是曾留学东洋大学艺术系，主
修过莎士比亚兼学油画、人体艺术摄影，从军后

奋战在第一线，英勇无畏又有出众军事理论素养

和演讲口才的儒将。 如此洋化，受到东、西洋现

代文艺熏陶的齐竞依然没能摆脱传统封建观念

的糟粕，这是意味深长的。 处女情结是历史遗留

下来加诸于女性身体的不平等的痼疾，汪可逾的

女性身体在此承受了历史的重负。 而在现实关

系中，汪可逾还遭遇了另一种权力的压迫。 初见

汪可逾时，齐竞是九团团长（一号），再见时是九

旅的参谋长（五号），在跃进大别山之前升任九旅

旅长（一号），汪可逾一直称其为首长，即便是两

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后。 齐、汪两人之间存在着一

种政治权力的高低等级关系，齐竞是领导者，汪
可逾是被领导者，齐竞的才能也让汪可逾崇拜敬

仰，因此才有汪可逾背诵了齐竞军事报告片段，并
将其用小楷写在壁报上的举动，此时二人谱写的确

实是“莲开并蒂双骏并行”的战地浪漫曲。 但是在

“决裂”时，“首长”的称呼为直呼其名取代：“齐竞，
我从内心看不起你！” ［２］就像鲁迅《一件小事》中的

劳动者人力车夫高大的身影刹那间榨出了知识分

子的“我”的皮袍下藏着的“小”来一样，下属汪可

逾超越了首长齐竞，女性站到了高于男性的位置。
对汪可逾的女体叙事，不仅突破了中国传统

性别文化历史中宗法父权制对女子的规训，也突

破了现实中握有政治权力的男人对女人的规训。
未被规训的女性身体不再感到焦虑、压抑、沮丧

和忧伤，一如张爱玲笔下的那些旧时代的女人们

那样，而是活出了自己生命的青春活力和灿烂光

华。 汪可逾死后的肉身化为雕像，惩戒着男人，
也救赎着男人。 战争结束以后的齐竞，一改当年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人生姿态，心灰意冷无声无

息，彻底把自己封闭起来，沉浸在对汪可逾的怀

念之中。 在终于完成悼念汪可逾的《银杏碑》的

撰写后，老将军安然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二、文本女体叙事的复杂成因

《迁风记》是一部既有写实的现实主义质地

又洋溢着神奇的浪漫主义气息的小说，这种神奇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小说中的女体叙事。 这种女

体叙事从何而来？ 一部文学作品的形成不是单

一因素决定的，其与创作者本人、创作者所处的

时代社会生活与文化语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徐怀中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是《我们播种爱

情》。 小说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藏

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西藏一

个叫更达的坝子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农场的前

身）的经过，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藏区的社

会主义新生活图景。 小说把“爱情”赫然置于标

题之内，足见其重要。 爱情是古今中外文学中重

要的叙事母题，很多作家都喜欢讲述爱情故事，
不分作家性别，徐怀中就是其中之一，徐怀中对

爱情的情有独钟在第一个长篇中就明显可见。
望文生义，文学中的爱情叙事应该与男女之间的

情感关系有关，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 １９５０ 年代到

１９９０ 年代前的爱情叙事一般处理的都是男女间

的爱情。 但是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我们播种爱

情》中的爱情分成两个层面。 首先是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初期人民对新生活的热爱之情，第七章写

到马拉播种机第一次在农业站开机，工委书记苏

易亲自执掌仪式，因为这是一个庄严神圣的时

刻，开机仪式传达着每个耕耘者所要献给祖国这

一壮丽高原的全部的爱情。 另一个层面的爱情

才是青年男女间的情感故事，在男青年技术员雷

文竹、兽医苗康和女青年身兼气象员、教师的林

媛、畜牧师倪慧聪四人之间的恋爱纠葛间展开。
这个长篇在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代以革命历史小说和

农村题材小说占主流的当代文学史叙述中似乎

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其题材是非常独特的，
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时间流水的淘洗沉淀

后，该作在 ２０１９ 年入选“新中国 ７０ 年 ７０ 部长篇

小说典藏”之列。 当然这些不是笔者关注的重

点，还是回到爱情。 四个青年男女的爱情关系体

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时代意识形态

色彩，一心为公、不畏困难进行技术革新的雷文

竹收获了具有同样品格的倪慧聪的爱情，个人主

义、自私自利的苗康则遭到林媛和倪慧聪的鄙

弃。 这种歌颂建立于劳动中的爱情在闻捷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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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少数民族风情的《天山牧歌》中也有体现，可
视为不同文学样式对同类主题和题材的互文书

写。 除此之外，笔者以为文本中对另一对已婚夫

妇———站长陈子璜与妻子李月湘———的婚姻生

活叙事更令人关注。 战争年代已婚的这对夫妇

在分居多年后终于团聚，但李月湘是作为照顾丈

夫的家属的角色身份而存在的，文本开头部分写

李月湘把家里操持得很干净整洁，但身材和面貌

都不错的她却显得老气横秋。 她时常处于一种

伤心羞愧之中，一则自己未能为丈夫生个孩子，
更重要的是她发现丈夫对待自己和他的女同事

的态度存在差异：站长丈夫和倪慧聪、林媛商谈

事情的时候，是一种庄重的神情和信赖的语调，
对自己却从来不这样。 转折发生在李月湘担任

了农业站库房管理员之后，她将库房管理得井井

有条，虽然很忙很累，但是她内心感到了从来没

有过的充实，她感觉不再是站在行列之外而是与

丈夫并肩走在一起的人。 丈夫也改变了以前的

态度，注意减轻妻子的家务劳动。 《我们播种爱

情》末页显示，这部小说完成于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其
时徐怀中 ２８ 岁，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作家。 虽

然有关陈子璜和李月湘夫妇的描写在文中不占

多少篇幅，远没有那几个年轻人的恋爱故事多，
但其中却蕴含着作者一种健康正确的性别意识。
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属物，而是要与男性站在同一

地平线上的人，女性也有一种生存、生命和生活

价值需要的获得感。 可以说，这是年轻作家徐怀

中的性别意识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是一种正确

的性别意识的可贵萌芽。
１９５９ 年，徐怀中根据自己的短篇小说《松耳

石》改编成的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发表于《电
影创作》第 １１ 期。 剧本写的是一对藏族青年爱

恨情仇的故事，土司的女儿与农奴的儿子在不明

就里间萌生了爱情，与罗密欧和朱丽叶殉情而死

不同的是，最后在长一辈的仇人真相暴露后，两
个青年人的感情未再继续下去。 １９６０ 年，剧本因

被认为是一部具有严重错误、宣扬“人性论”的作

品受到批判［３］。 一直到新时期的 １９８６ 年，同名

电影才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与徐怀中当

年的剧本比较又有改动。 这个剧本体现了徐怀

中创作的倾向，在讲述故事中特别关注人的心理

世界，解剖人性的复杂构成。 这种对人性的关注

在开新时期军旅文学先河的《西线轶事》中也有

明显体现。
发表于 １９８０ 年第 １ 期《人民文学》的《西线

轶事》笔触直接对准 １９７９ 年春天的中越自卫反

击战的战争场景，主要叙写九四一部队有线通信

连总机班陶坷等 ６ 个女兵和男战士无线步话机

员刘毛妹在战争中的经历，再现了新一代军人在

战争中的英勇顽强、不畏牺牲的精神面貌。 很多

评论者注意到了刘毛妹形象的独特性，表面冷漠

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刘毛妹的内心其实对民族

国家饱含深情，贴心理解母亲在“文革”中不得已

与父亲划清界限的行为。 细细读来，文本占据突

出位置的还是女兵班群像，虽然女兵们面临着与

男兵不同的生理问题，但是无论是战前的决心，
还是在战场上的勇敢，她们都不逊于男兵。 从

《我们播种爱情》到《西线轶事》，作品中贯穿着女

性形象具有的积极向上的主体精神的印迹，为
《迁风记》汪可逾的形象塑造打下了基础。 其中

《西线轶事》是精神气质上最接近《迁风记》的小

说，可以说，汪可逾便是《西线轶事》中的陶坷母

亲曾方同志年轻时代的影像，而且对年老的曾方

追溯还原为汪可逾时还可发现，其比她们的女儿

辈陶坷们焕发出了更加灿烂的迷人光彩。
汪可逾形象比陶坷们更生动、丰满，这一形

象所具有的超越性，除了小说篇幅长短的影响

外，主要原因还来自作家讲述故事的年代。 徐怀

中 １９４５ 年即参加革命，成为八路军，在文工团工

作。 《迁风记》是徐怀中早在 １９６２ 年就曾进行创

作的小说，本已完成初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迁风记》初稿被毁。 历经 ６０ 年之后，已届耄耋

之年的老作家对年轻时候亲身参与过的千里跃

进大别山的经历念念不忘，于是另起炉灶，终于

完成新的《迁风记》。 这 ６０ 年中，作家所处的时

代环境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起开始的男女平等精神一直是我国

社会性别制度的基本要义。 所谓社会性别制度

指的就是“规约并塑造着女性存在方式的社会制

度和权力结构” ［４］，男女平等而后还成为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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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国策。 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背景环境中

的妇女获得了越来越大程度的解放，虽然在现实

经验世界中，还有很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和问题

存在，但是文本世界的文学创作应该立足现实又

超越现实，作为一个从年轻时代即参加革命的军

队作家，徐怀中深受先进社会性别制度的熏陶，
深受时代精神的影响，认为妇女要解放，应包括

灵与肉的解放，以及完整的身体的解放。 于是，
在 ２１ 世纪的《迁风记》中，出现了汪可逾这一形

象，出现了令读者瞩目的女性身体书写。
三、文本女体叙事的多重意义

《迁风记》的女体叙事如此明显，已成为一个

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 那么《迁风记》对女性人

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对女性身体的叙事有着怎

样的意义呢？
将文本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流脉中考察

可以发现，《迁风记》具有相当的文学史意义。 从

《迁风记》的写作对象看，它属于我国十七年文学

时期在小说创作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历史小

说的范畴，大别山意象的凸显还可将其归于解放

战争题材小说。 笔者曾从性别视角对十七年解

放战争题材小说进行过考察［５］，通过对杜鹏程的

《保卫延安》（１９５４）、曲波的《林海雪原》（１９５７）、
吴强的 《红日》 （ １９５７） 和茹志鹃的 《百合花》
（１９５８）的细读，发现在表面政治意识形态掌控一

切的创作中，不同性别的作家们也会在自己的创

作中留下无意识的性别印记，这既体现在叙事内

容上，也体现于叙事方式中。 以上是横向的比

较。 时隔 ６０ 多年，《迁风记》的出现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对不同时代男作家进行性别叙事比较的

绝佳案例。 传奇性的《林海雪原》和史诗性的《红
日》中都有对女性人物形象的生理性特征的修辞

渲染，以《林海雪原》尤为突出。 在人物构成模式

上，《迁风记》与《林海雪原》甚至是一脉相承的，
讲述的都是能文能武的男性首长和下属女战士

的故事。 但是对两人之间关系的叙事展开已大

不相同。 《林海雪原》中是白茹先对少剑波心动

并行动，而少剑波是在威虎山歼灭座山雕之后在

看到白茹的睡态后才萌动情愫。 表面是女追男，
实质上是男性首长的魅力令女性下属产生敬仰

之情而产生爱恋之意，深层是男 ／主体和女 ／客体

的男高女低的位置关系。 《迁风记》中的男女主

角则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见面时两人就能

以白居易的咏琴诗进行唱和，相恋的过程说不上

是谁追谁，他们之间是“莲开并蒂双骏并行”的互

为主客体的平等关系。 而随着被俘事件的发生，
汪可逾洞悉了齐竞潜意识深处有关女性身体贞

节的封建思想，俩人零体温握手。 与齐竞的决裂

使汪可逾走向了超越齐竞的高处，大大提升了

《迁风记》对男性中心主义批判的力度，显示出创

作者徐怀中秉持的是一种先进的性别意识，而徐

怀中作为一个男性作家的身份来如此“写女性”，
又包含着深长的意味。

“写女性”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分类

原则，着眼的是作为读者的女性，与着眼于作者

的女性的“女性写”相对［６］。 分类原则似乎是共

时性的，但“写女性”与“女性写”在女性主义理论

发展中也呈现出历时的阶段性，“写女性”在前，
“女性写”在后。 “写女性”是一种阅读理论，着重

女性读者在阅读男性作家作品时对其中蕴含的

性别观念意识的检视。 １９４９ 年出版的波伏娃的

《第二性》中，以“五位作家笔下的女性神话”为

题，通过对蒙特朗、Ｄ·Ｈ·劳伦斯、克洛代尔、布
列东和司汤达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其中

蕴含的女性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于他们每

个人来说，理想的女性都最确切地向他显示自己

的他者” ［７］。 具体表现在“蒙特朗这位大男子主

义者在女人身上寻找纯粹的动物性；劳伦斯是个

阳具崇拜者，他要求女人总括一般的女性；克洛

代尔把女人界定为灵魂姊妹；布勒东珍爱扎根于

自然的梅露辛，把他的希望寄予孩子般的女人；
司汤达希望他的情妇有才智、有教养，精神上和

行为上都很自由，是个与他般配的女人。” ［７］ 这些

男性作家都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了符合男性希望

和要求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特质。 １９７０ 年，美国凯

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也以“性在文学中的运

用”为题，对 Ｄ·Ｈ·劳伦斯、亨利·米勒、诺

曼·梅勒的作品进行了更犀利尖锐的剖析和批

判［８］，《性的政治》由此成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标志性著作。 总之，她们认为在这些男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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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女性形象是歪曲的，充满了男性对女性的

欲望化想象。 在批判男作家的基础上，女性主义

批评家将目光投向女性作家，挖掘女性作家作

品，探寻女性文学传统，这方面的工作以美国女

性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

文学》、帕特里克·迈厄·斯帕克斯的《女性想

象：一部对妇女作品的文学和心理的考察》等最

为有力，这便是“女性写”。 “写女性” 和“女性

写”一破一立，构成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

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写女性”理论中蕴含着女

性主义的一种方法论，女性主义批评并不是只适

用于研究女作家作品，而是适用于一切作家作

品，是采用一种为女性张目的性别视角来解析作

家作品、文学（文化）现象乃至文学思潮，而为女

性张目又来源于人类文化史上女性受压抑的地

位。 １９８０ 年代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传

入我国，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学（文化）磨合，有关

论题被“女性文学研究”所包含，女性文学研究核

心探讨的其实是“女性写”，虽然“写女性”也一直

有人涉及。
《迁风记》的出现就像专门为“写女性”提供

的一个标本和靶子，因为其中直接写到了女性的

身体，一如前边已提到的“蚀”三部曲、《废都》和
《丰乳肥臀》一样。 但是在《迁风记》这里，批评的

武器与批评的对象之间出现了吊诡的状况。 还

是要回到文本细读。 与十七年时期同类解放战

争题材的小说相比较，《迁风记》也存在《林海雪

原》和《红日》中类似的男作家对女性身体的想象

修辞，笔者以为主要体现于“黄河七月桃花汛”场
景，此场景对一般读者而言总有一丝抹不去的

“奇观”效应，显露了古老的性别文化把女性视为

被看的欲望化客体的观念意识在男性作家心理

深层的存留，这是应该警惕并加以批判的。 但是

更重要的是，《迁风记》的女体叙事修辞基本摒弃

了肉欲的成分，女主人公汪可逾外表美丽，内心

干净而明澈，不再是男人眼中的欲望化客体，而
是具有坚定的独立自主意识的与男人一样平等

的人。 因此，又可以说，《迁风记》的女性身体叙

事溢出了西方女性主义“写女性”的理论边界，具
有了自己的独特品格，获得了一种超越性别的意

义。 “超性别意识”是我国评论界在 １９９０ 年代曾

讨论的话题，持论者有感于女性作家写作中对女

性意识的过度张扬，提出一种提升眼界和扩大胸

襟以及超越自身性别意识的主张。 其实，“超性

别意识”不仅是对女作家如此，对男作家也应如

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迁风记》就是一部男性作

家创作的具有超越男性中心意识的文本。
阅读《迁风记》对笔者来说是一次神奇的体

验，是一个让笔者不断陷入迷惑又解惑的过程，
让笔者一再感到作家生理性别身份与社会性别

意识观念之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女作家不一

定就站在女性立场说话，也不是所有的男作家都

是男性中心主义者。 男作家写女性在古今中外

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但是以如此大胆而神奇的

笔触来写女性的身体，尤其是最后死而不腐的女

体雕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还未见到，同时男

性作家对自身性别观念中陈腐意识的审视与批

判达到如此深度和力度的也不多见。 不过笔者

作为女读者，对小说中的三次女体书写还是有不

小的疑惑：这可能吗？ 汪可逾真的能摆脱中国传

统性别文化对女性的身体禁忌，在公共空间暴露

自己被观看、被凝视的肉身时没有感到一丝羞怯

和耻辱吗？ 她在遭遇齐竞的处女情结的狙击后，
内心深处不可能没有波澜，作为女性的汪可逾心

理世界到底怎样？ 这一切在文本中付之阙如。
或许作为一个男性作家，由于不可能对女性人物

达到一种感同身受的贴肤贴心的写作，而采用一

种空缺的叙事策略取而代之？ 而这似乎又歪打

正着地使《迁风记》的意象叙事方式与哲思境界

取得并达到了返归本心的美学效果［９］。 这种自

然而然、随心所欲的天马行空的女性想象或许与

徐怀中的高龄相关，或许也与他长期在解放军艺

术学院的文艺环境的熏染有关，再或许与历史深

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和谐的观念相接通，当
然最根本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年来的“男女

都一样”的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的浸润，使
作家立足于正确的社会性别意识观念的坚实基

础上，让《迁风记》的女体叙事祛除了肉感气息，
达到一种圣洁和崇高的审美高度和境界。

这就是文学艺术不同于现实生活之处，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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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科技发展迅猛，生活千变万化，时代日

新月异，虚构和想象的文学似乎已不足以跟上现

实生活的步伐，出现了非虚构写作的新形态。 但

是文学始终应该超拔于现实，如果文学与现实的

界限完全消泯，那么人为什么还需要文学？ 同时

也表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到中国后，并不能

解释所有的中国文学实践，而需要与中国的文化

传统、社会现实生活和文学实际相结合，才能获

得长久的生命力。 因之，建构中国自己的女性主

义理论也显得日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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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化研究·

“他者”困境与女性自我的实现

———以圆地文子三部曲中的“滋子”形象为中心

李　 笑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夺朱之物》三部曲是日本现代女作家圆地文子的半自传小说，其中描绘了主人公滋子历经现实的洗

礼，克服重重难关，从一名天真少女成长为女作家的心路历程。 在女性处境堪忧的男权制社会中，她克服生理上

的自卑感与身体上的丧失感，敢于挑战束缚女性的贤妻良母主义和母性至上主义，以寻求报复的恶妻形象颠覆男

性权威，并探索母性身份与女性自我的和解之道，通过女性书写的救赎，最终突破女性的他者困境，实现了自我的

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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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朱之物》《带伤的翅膀》《虹与修罗》三部

曲是圆地文子（１９０５—１９８６）耗时 １２ 年完成的力

作，于 １９６９ 年获第五届谷崎润一郎奖，并于 １９７０
年由新潮社结集出版。 尽管创作时间跨度较大，
但三部作品相互衔接，贯穿着统一的主题，即揭

示了一名女性历经劫难，从懵懂无知的少女成长

为女作家的心路历程。 三岛由纪夫对其给予高

度评价，说这是“在女性的肉体和感性中，作家这

一有毒的植物，不可抗拒地发芽成长的过程”，在
此基础上增添戏剧效果而写成的“精彩的人生记

录” ［１］。
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不乏描绘女性波澜

起伏的壮丽人生的作品。 众所周知，在三部曲女

主人公“滋子”诞生之前，先后有宫本百合子的

《伸子》（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和野上弥生子的《真知子》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与无产阶

级文学先锋宫本百合子所创作的具有反抗颠覆

精神的伸子和野上弥生子笔下理性与教养主义

并存的真知子不同，三部曲中的滋子独具特色。
她不像伸子一样敢于反抗社会不公，勇于投身革

命追求爱情，也不像真知子一样充满理性与教

养，在残酷的现实中她显得懦弱无知却又无所畏

惧，与完美或理想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 她自以

为精明过人，实际上却缺乏对现实的认识，是个

不惜利用婚姻的“人生诈骗犯”。 她那因战争、重
病、婚姻不幸、母女争执而充满挫折和荆棘的人

生，与千千万万世间普通女性的经历十分相似。
对此感到无限亲近的读者在回顾自身的人生道

路时，定会对滋子那反复尝试、屡次失败并不断

自我修正的人生经历产生共鸣，获得无限勇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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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三部曲从女性内部的身体、生理等自然层面

和女性所处的文化习俗、现实环境等社会层面同

时展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主体性建构的

过程。 本文分别从滋子对女性的身体与性的觉

醒和婚后对现实处境的感受两方面论述其自我

意识萌芽发展的过程，分析她是如何克服女性生

理上的自卑感与身体上的丧失感，颠覆贤妻良母

主义、母性至上的神话，突破他者困境最终实现

自我的。 同时聚焦女性写作的救赎意义，明确写

作对于女性打破被书写的命运并实现自我建构

的积极作用。
一、身体与性的自我觉醒

对于自幼沉迷于戏剧世界的滋子来说，青春

期的自我觉醒，包含了对女性身体与性别的确

认、对恋父情结与女性身份相冲突的认识等多重

含义。 滋子的青春时代是逐步迈入现实世界并

自我觉醒、自我发现的过程，是女性自我意识萌

芽并逐步确立的过程，其中伴随着挫败感与孤独

感，是女性成长的必经之路。 首先，女性性别意

识的觉醒总是伴随着初潮突如其来，这标志着真

正女性人生的开端。 因为“月经不仅是女性内在

性征的特有体现，通常也是女性自我认知的起

点。” ［２］滋子对个人女性身份的觉醒，正源自于这

青春期特有的充满挫败感的女性体验，并与其恋

父情结息息相关。 其次，作为女性特有的身体器

官，乳房与子宫承载着女性对自我性别的认同。
而滋子因病丧失女性器官的经历则赋予她重新

定义女性的机会，摆脱女性身体束缚的滋子开启

了主动建构女性自我之路。
波伏娃曾指出：“若是在一个两性平等的社

会，女人将把月经只看成是进入成年生活的特殊

方式。 ……但月经之所以在进入青春期的女孩

子当中引起恐惧，是因为它把她划入一种劣等

的，有缺陷的类别。 这种社会地位的降低，使她

感到沉重的压抑。” ［３］３６４由此可见，伴随月经到来

的是对女性身体的羞耻感、对女性的性的厌恶感

和畏惧感，是无法摆脱既定命运的苦恼、沮丧和

焦虑。 圆地文子曾在随笔中详细考察了日本社

会对月经认识上的变迁。 在政教合一的日本古

代并不存在将月经视为污秽的思想，其最初被视

为禁忌始于德川时期，理由是“在将女性约束为

生子工具的同时，不再歌颂生子的原始动力，而
是赋予其罪恶感，以此束缚女性的性” ［４］。 其后

这一道德习惯经过明治大正时期的强化，将对于

月经的罪恶感和劣等感强加在女性身上。 由此

可见，将月经等同于女性的劣等性完全是社会文

化建构的结果，是男权社会统治的产物。
在滋子的少女时代，女同学间流传的“女的

真是讨厌呢”“悲哀啊”“太麻烦了”等切身感受，
表达了少女们对于月经的消极印象。 在初潮来

临之际，滋子对这一概念产生了强烈的实际感

受，她被不安所包围，被身体内部产生的挫败感

所震撼。 她感受到“无法战胜……有种无论如何

抵抗都无法战胜的那种无法排遣的执着留恋”，
并为此痛苦忧郁，茫然失措。 这“无法战胜的东

西”可以理解为“成为女人”或者“作为女人”的

事实。 自我意识开始萌芽的滋子已朦胧地认识

到，在男性支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为女人意

味着在公共社会中备受歧视，在男性的束缚下丧

失自由，等待自己的将是充满荆棘苦难的人生。
尽管心中抱有对成为女人的本能抵抗，但女性身

体及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毫不留情地宣告了她

的内在属性，其女性身份毋庸置疑。 这一对于女

性的自我认知极具冲击力的事件迫使滋子不得

不正视自己的性别，直面自己的女性身体并接受

这一既定命运，她所感受到的无力的挫败感也正

来源于此。
在性别歧视、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无法泰

然自若地接受这一女性生理现象的绝非滋子一

人，圆地通过细致描述滋子经历初潮时的忐忑心

理和切身感受，道出了千万少女羞于启齿的苦恼

和迷惑，真实还原了女性的成长历程。 第一次认

清自己“女性”身份时产生的强烈自卑与恐惧，以
及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的苦恼充斥着少女的青

春时代。
根据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儿童存

在一种性本能，使得男孩排斥父亲，亲近母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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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俄狄浦斯情结”；而女孩爱恋父亲、排斥母

亲的心理则被命名为“厄勒克特拉情结”，即恋父

情结。 自幼丧母的滋子崇拜最为亲近的父亲，憧
憬向往父亲所代表的象征秩序，有着浓重的恋父

情结。 初潮来临时，她曾暗暗期待父亲留意她的

身体变化并给予安慰，但父亲的忽视令她意识到

男性与女性性别的根本对立，自己被无情排除于

父亲象征的男性世界之外，成为无法确认自我的

“他者”。 恋父情结与女性属性的矛盾、无法逾越

的性别差异等无一不让滋子陷入绝望，自卑和沮

丧伴随着孤独感油然而生。 父亲去世后寄居在

伯父家的滋子无意识中倾向于爱慕父亲般的年

长男性，正是恋父情结在恋爱关系中的体现。 在

与男性的交往中，滋子逐步迈入残酷的现实世

界，深刻体会到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女性被贬为客

体的可悲境遇。 与左翼文学家一柳璨那徒劳无

益的恋爱令她备受打击，而抱着逃避心态与宗像

结婚，则令她体会到扑面而来的现实气息。
滋子在接触左翼运动时认识了已有家室的

剧作家一柳璨，折服于他的英雄魅力和文学才华

与其坠入爱河。 在与一柳的交往中，滋子深刻感

受到在男权社会中身为女性的种种弊端，在性的

双重标准下女性的劣势地位和被贬为性的对象

的尴尬处境。 首先，与一柳初尝禁果后滋子心情

复杂，并在若干年后将这段回忆表述为“过于明

确的丧失的记忆”，由此可见这绝非愉快的体验。
滋子眼前时隐时现的“红色丝线般细微的血丝”
暗示着处女的丧失，被形容为女性肉体展示出的

毫无胜算的抵抗痕迹。 而镜中映出的滋子那“扭
曲丑陋的笑脸”实则是一种自嘲，在表面如故的

身体躯壳下暗藏着女性特有的丧失感与失败感。
风流的一柳对于滋子的内心感受则漠不关心，因
为滋子“如其所愿献上的肉体”在他眼中不过“是
Ａ 或 Ｂ 或 Ｘ 都毫无区别，仅仅当作女性的身体而

接受” ［５］１００罢了。 另外听闻滋子即将结婚，一柳

当下涌起的惋惜感慨，不过是将滋子“拱手让与

他人”的遗憾，其将女性视为附属物的观念显而

易见。 他既没有结婚的诚意，也毫无引导她走上

革命道路的热忱，更缺乏指导她创作剧本的热

情。 滋子那作为独立个体得到平等对待的希望

化为泡影，不可免俗地沦为性的对象，她成为与

男性主体相对立的客体，是低人一等的女人。
鉴于圆地毫不隐讳地将女性迈入青春期后

经历的生理、心理变化等女性特有且私密的经验

付诸笔端，使得《夺朱之物》在当时泛滥成灾的仅

触及青春朦胧观念且囿于空想的青春小说中独

树一帜。 正如矶田光一评论的那样：“造访个人

的青春，与小说化的青春相去甚远，只不过是自

我分裂的地狱，而揭示这一点的作品却少之又

少。” ［６］滋子的青春就这样透过文本展示在读者

面前，无论是屡屡碰壁的恋父情结，还是无所遁

形的女性身体，都充满了无可比拟的真实性，昭
示着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如何摆脱挫败感与劣

等感，积极建构主体自我，成了滋子亟待解决的

问题。
成年后的滋子在严酷的现实处境中挣扎求

生，其身体上的创伤仍在继续。 第一部开端便细

致刻画了滋子拔牙的场景，她亲眼目睹象征人生

的牙齿被无情拔掉，体会到如同生命的一部分消

亡般的错觉，玩味着如同被盗般的丧失感，感受

着悔恨与留恋。 由此她联想到因病切除一侧乳

房和子宫的经历，这标志着其女性身份的丧失，
成为她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在因乳腺炎切除一侧乳房后，滋子看着镜中

可怖的伤口与不对称的胸部感叹“如何还有勇气

将如此残缺的躯体展示给男人呢” ［５］２４９，并为情

人与丈夫的疏远感到羞耻与悲愤。 而子宫切除

后的滋子惴惴不安，“岂不是要失去女性的本质

了吗，这种性的丧失很快会导致生存能力的丧失

吧” ［５］８。 她之所以陷入恐慌，正是由于丧失了自

然赋予的女性功能从而对个人的性别认同与女

性身份产生了疑问，甚至恐怕因此迷失自我。 与

婚姻中所体会到的社会现实迥然不同，身体上活

生生的现实超出想象地折磨着她，滋子发疯般呻

吟着：“我已经不是女人了，既然深信不是女人，
能否变得更为大胆呢？” ［５］３２１同时，这也成为滋子

正视并认真思考女性的性是什么、自我又是什么

的一个契机。 “过去四肢健全之际未曾特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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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女人’这一事实的自觉，带着痛楚骤然苏

醒。 产生自卑感的同时，另一方面成为伴随更加

深刻自觉的自我凝视，在其后的人生经历中不断

追求内部的‘女人’。” ［７］ 自此滋子比以往更加执

着于性，试图主动建构女性身份，发现真正的自

我。
手术中，性的功能被连根拔除的身体内部产

生了倒错的幻觉，那是一名十三岁少女跌跌撞撞

跟随着父亲，却因无法诉说心事而不争气地焦急

挣扎的景象。 手术后的昏迷中，滋子仍沉浸于这

个梦境，只不过这次她不再对身体上的变化羞于

启齿，而是积极追逐着父亲试图告知自己身体内

部发生的可怕变化。 从消极逃避到积极表达的

微妙变化中包含着充满勇气的自我表现，表明滋

子在丧失女性器官的这一刻，不再拘泥于女性生

理所带来的自卑感，主动表达自我、展示自我，平
静接受身为女性的事实并坦然面对由此而来的

孤独和打击。 这也暗示着长久以来男权制话语

中被规训的身体发生了变化，以往那局限于欲望

与生殖的女性身体由于残缺反而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解放，使得滋子无论是在文学创作上还是在

个人追求上，都变得更加“大胆”了。
以上一系列生理、身体层面的经历表明，自

被划入“女人”这一范畴起，女性性别的弱势地位

就成为事实，滋子由此产生的自卑感与罪恶感，
昭示着社会文化强加于女性的种种不公。 无论

是父亲、恋人抑或丈夫，男性对于“他者”女性总

是盲目而轻蔑的。 女性可以是顺从的女儿、性的

对象、贤妻良母，却不能是一个独立的人。 相继

丧失象征女性身份的器官，尽管剥夺了滋子作为

传统意义上的女人的资格，却也同时将她从恋父

情结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她定义个人的绝好机

会，夺回了男权话语下被客体化的身体，开始了

追求女性主体性和自我重建之路。 自此，她终于

从依附于男人的“性”转变为独立自主的“人”。
二、男权制下女性的真实处境

西方现代哲学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主体，
是一切知识的来源。 人们大都承认存在一个自

我，这个自我与社会紧密相连，人的个体身份是

在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但是早

在 １９４９ 年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就尖锐地指出：
“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

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 她是附属的人，是
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 他是主体，是绝对，
而她则是他者。” ［３］１１由此可见，以男性为中心建

构的世界中只有一个自我，那是作为男性、父亲、
阳具拥有者的自我，女性并未被赋予主体自我的

身份，这成为女性自我意识欠缺的根源。
日本在近代国家再编过程中抛出了“贤妻良

母”这一概念，将女性禁锢于母亲、妻子、儿媳等

身份，剥夺了女性的独立自我及生存空间，迫使

她们为丈夫、家庭、国家无私奉献。 另外，母性信

仰深深扎根于社会风俗中，成为一种父权制文化

下大力提倡的女性本质。 “结果母性成为更甚于

贤妻良母的威胁女性身份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

贤妻良母是外部规范，那么母性则意味着女性本

应具有的属性，也就是女性存在本身。” ［８］ 由此可

见，母性是个由社会制度建构起来并不断强化的

概念，是父权制社会中束缚女性的精神枷锁，成
为公然否定近代自我、强制要求女性忘我献身的

意识形态。 “女人的戏剧性在于每个主体（自我）
的基本抱负都同强制性处境相冲突，因为每个主

体都认为自我是主要者，而处境却让他成为次要

者。” ［３］２５－２６因此，在父权制下逃脱压抑的生命状

态，找寻丢失的自我对女性来说尤为重要。 随着

女性主体意识的日渐觉醒，日本女性开始为自我

而战，拒绝男性赋予的“妻母”的性别身份，希冀

突破“他者”困境，建构女性自我和主体意识，获
得独立人格和新的伦理身份。

圆地文子的三部曲就从这一视角出发，描写

了女主人公滋子历尽艰辛试图摆脱男权社会中

的“他者”形象，最后成长为自我独立的女性的过

程。 其中滋子寻求自我确立的精神成长之路成

为文本的核心，面对主体自我与他者处境之间的

矛盾，滋子以“恶妻”“不健康的母亲”等反抗姿态

追求个人解放和女性自我，彻底颠覆了贤妻良母

这一神话。 这部虽不完美但却真实的女性成长

范本，堪称典型的女性教养小说。 以下从对“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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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与“良母”两个方面分析滋子是如何公然挑战

“贤妻良母主义”并在这一过程中艰难确立个人

自我的。
在滋子生活的时代，日本社会流行一夫一妻

制，提倡夫妻在平等的基础上互敬互爱，但这是

以性的双重标准和“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

分工为前提的。 步入婚姻的滋子强烈感受到贤

妻良母的身份设定与她所向往的个人自由相去

甚远，是女性追求独立道路上的绊脚石。 在婚姻

家庭的牢笼中立志于文学创作的理想、作为独立

个人生存的愿望都濒临破灭。 第二部《带伤的翅

膀》起始于滋子婚后第五年，这五年中她感受到

的除了“与宗像勘次婚姻生活的幻灭”以外别无

其他。 嫉妒心重的宗像干涉她外出交友，反对她

进行文学创作。 自由烂漫的滋子第一次感受到

了物质上、精神上的双重束缚，受尽在伯父家“从
未感受过的家长式毫无道理的压迫”，切身体会

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此外，被迫专注

于育儿的滋子无奈暂时停止了文学创作，忍受着

依赖丈夫的寄生生活。 而丈夫因性骚扰丑闻被

迫离职，令她视为生命的自尊心也荡然无存。 身

为宗像妻子的屈辱和懊悔，再加上无力逃脱的焦

躁和自我厌恶，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令她备受煎

熬。 企图离婚的滋子直到这时才发现，尽管法律

上保障了女性离婚的权利，但社会环境、文化习

俗等多方面构筑起的男性中心社会，将女性逼迫

至不利境地，赋予女性的离婚权利在现实面前只

能是一纸空谈。 与不计后果勇敢付诸离婚实践

的女性相比，滋子的确显得胆小懦弱。 但她的选

择无疑更符合实际，使得这一形象极具代表性和

亲和力。 作者犀利地指出夫妻关系中女性的附

属本质和不利处境，揭露了现实中走投无路陷入

窘境的女性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她们无法如娜拉

一般不计后果地摔门而去，女性所面临的现实处

境其实要恶劣、复杂得多。
在日本女作家的笔下，不乏对丈夫严厉批判

甚至毅然离婚的女性形象，而描写通过不伦这种

方式以寻求报复的作品却不多见。 因此“露骨描

写通奸妻子生活现状”的三部曲，“有着以往私小

说所不可企及的崭新一面” ［９］，“行使性的自我决

定权” ［１０］、积极追求爱情的新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圆地文学常被称作“复仇的文学” ［１１］，复仇称得

上圆地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将计就计地完全

变身为男权社会中遭受批判的娼妇或魔女等异

端分子实施报复成为作者赋予女主人公的独特

反抗手段。 而这种颇具毁灭性的复仇正是依托

男权中心的社会背景，才更具颠覆性意义。 从滋

子对通奸一词的反感便可得知她鄙视那种将贞

操义务强加给女性而默认男性公然出轨的社会

习俗。 在男性至上的法律、道德和文化中，备受

压抑痛苦挣扎的女性内心中产生了男性所无法

想象的阴险企图，滋子的企图就是从根本上颠覆

“贤妻”这一身份设定，以不伦来报复以丈夫为代

表的男性群体以及男权社会。
“一想到吸引宗像的正是与其他男人拥抱后

残留的女性特有的娇媚，滋子的身心感到如同娼

妇一般的自虐，同时袭来的还有不可思议的满足

感。” ［５］１６９与情人幽会并露出丑陋微笑的滋子，故
意将自己贬损为传统道德下招致批判的“娼妇”，
通过打碎强加给女性的“贤妻”形象来表达个人

的不满与反抗。 虽稍显“自虐”，却让滋子感受到

践踏男权社会规则并实现复仇的“满足感”。 当

回想起“与宗像结婚是你终生遗憾”这句挥之不

去的嘲笑时，滋子自言自语道：“是的。 所以我复

仇了。 我瞒着宗像爱上了其他男人。 甚至还希

望生下那个人的 孩 子。 我 就 是 通 奸 的 女 人

呢” ［５］２２３。 “通奸”一词包含男权社会管控、制裁

女性的意味，滋子正是被“通奸这一恶毒的词语

特有的魅力所附身”，甚至刻意强调自己“就是通

奸的女人”，以这一充满挑战性的话语为武器，摧
毁男权社会中男性至高无上的权威，展现女性对

男性支配和性的双重标准的抵抗。
滋子“针对巧妙谋划只让女人意识到罪恶的

社会机构，将计就计进行复仇”的行为表明，她的

报复对象不限于丈夫，而是面向整个男性集团，
甚至男性至上的社会体系本身。 作者以复仇为

名，实际上是要在男性主导的性规范中追求属于

女性的自由、解放的性。 滋子复仇的表象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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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备受压抑的女性自我的呼喊，是对平等的爱、
性、夫妻关系的憧憬。 这表明女性不甘于在两性

关系中处于被动客体的位置，追求成为性的主

体，这对于女性突破他者困境进行自我确认意义

重大。
在男权制社会中，女性不仅被严格限制在家

庭中成为“家庭天使”，还被赋予生儿育女的重

担。 对于历经怀孕、生育等母亲特有的体验的滋

子来说，母性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 战后女性逐

渐不再通过“母亲”身份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滋
子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文学创作的追求必然与

母性产生冲突。 文本通过滋子的亲身经历与心

理变化，展示了母性是如何威胁女性自我、阻碍

女性个人成长的。 同时探讨了在两者不可调和

的矛盾中，女性自我与母亲角色间如何实现平

衡。
得知怀孕后的滋子心情阴郁深感绝望，无意

识地憎恨这与丈夫间产生的难以割断的羁绊。
每当听到孩子叫喊“妈妈”，如同听到讨债鬼的声

音一般恨不得堵住耳朵，本应是爱情结晶的女儿

成了对滋子永久的诅咒。 这充分表明了她的潜

意识中抗拒母亲这一身份。 孩子出生后，“现实

光明正大地给滋子戴上了无法逃脱的手铐脚镣，
将她严格束缚起来” ［５］１３８。 首先，滋子的自我意

识和对独立的憧憬被母性严重威胁，甚至产生了

“女人果然还是呆在家中生存更为合适”之类的

消极想法，“强迫自己安于妻子的位置” ［５］１１４。 由

此可见，“母性主义”强制女性在自己身体和精神

内部“发现”母性本能，从而掩盖其由国家自上而

下所建构的事实。 再者，滋子不仅被母爱之名困

于家中，甚至离婚的念头都被母子之情这一无形

的羁绊紧紧牵制而无奈作罢。 被母性这一强制

性“自然特质”所束缚的滋子宛如“卖身地狱”，不
得不向现实低头妥协。 而意识到独立的重要性、
对文学创作心怀憧憬的滋子却无法放弃梦想，当
自我追求与母性发生冲突时，她便会陷入“不像

个母亲、缺乏责任感”的自责中，淋漓尽致地展现

了在母性与自我之间矛盾挣扎的女性形象。
“为什么我无法只爱美子一人呢。 我的内心

简直就像除了美子之外还藏有一个重要的孩子

一般。 听从那孩子的命令我丢下美子外出……
我对美子的爱情总是怠惰、寒酸且干瘪的……那

与我对自己时常抱有并强行为之的无休止的贪

婪欲望相比，是多么软弱无力不值一提啊。” ［５］１０８

滋子内心潜藏的另一个孩子就是她无处安放的

自我。 在自我意识的支配下，她勇于贯彻理想，
追求从母性的束缚中获得解放。 但受制于母性

主义意识形态，她仍会“自然地、本能地”责备自

己“是个任性冷酷的母亲”。 而自己的“贪婪欲

望”，实则是自我主张、自我追求等作为一个人的

基本诉求，在强制的母爱面前，本应享有的权利

反而被指责为贪婪。
在滋子内心深处，母性与自我无时无刻不在

激烈斗争。 无法安于贤妻良母身份的滋子开始

大胆质疑母性这一号称女性与生俱来的属性，在
追寻自我的道路上对此产生了本能的抗拒。 滋

子清楚自己不是世间所推崇的为孩子无私奉献

的理想母亲，而是时刻抱有自我意识、致力于自

我解放与成长的“不健康”的母亲。 她心中燃起

的对独立自由的憧憬，以及自我成长和文学创作

等欲望，实际上是身为独立个体的女性在自我意

识支配下产生的极为普遍的愿望。 然而在母性

至上的社会中，这原本再平凡不过的个人愿望却

遭到批判，追求自我反而被视为叛逆。 被冠以

“恶魔”之名的自我意识如此强烈，战胜了母性束

缚，使她得以在极为不利的处境中继续文学创

作，艰难地走在追寻自我的道路上。 同时，圆地

并不因母性的消极作用而否定其积极意义。 女

儿的降生带给滋子无限力量，“正如不能舍弃文

学一样，也无法舍弃女儿” ［５］２３１ 的滋子同时兼顾

育儿和文学创作，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爱着女儿。
最终滋子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小说家，女儿也走上

了自我发展的道路。
在文本中，圆地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将深陷

自我与母性矛盾漩涡的女性形象刻画得入木三

分，并积极探讨如何处理母性与自我、如何兼顾

育儿与工作等困扰女性的现实问题。 作者通过

滋子这一人物形象表达了对男权社会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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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妻良母主义和母性主义的批判，将这一生命的

再生产过程视为历史性、社会性的全人类的事业

而予以肯定，并为广大女性提供了一种既不放弃

养育责任，又不忘独立的重要性，并始终坚持自

我追求的生活方式。
三、文学创作的救赎

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本身既是权力的产

物，也是权力的组成部分。 受“话语即权力”理论

的启发，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进一步意识到主体本

身就是通过话语实践建构而成的。 在父权制主

流话语体系中，女性本质及其社会角色均在男性

规范的关系中被定义。 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想

要从根本上改变被书写的命运，恢复应有的地位

与价值，就需要通过女性书写争取在话语中的主

体地位，建构女性的主体性自我。 正如后现代女

性主义代表人物埃莱娜·西苏所强调的那样：
“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
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

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根据同样的法则，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 妇女必

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

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１２］１８８

在三部曲中圆地频繁提及写作之于女性的

重要性，对于滋子来说，“除了创作之外别无其他

表现内心饥渴的方法，并且除此之外不可能获得

离开宗像独立生活的能力” ［５］１４５。 可见，对于因

严重他者化而陷入内外双重困境的滋子来说，写
作不仅关系到生存这一现实问题，还与精神上的

救赎息息相关。 她无意识地嘟哝着：“但是我必

须写……不写作就活不下去……不写作我自身

就不存在了。”写作甚至直接关系到女性的个人

存在与自我认可。 在“滋子手记”中，她断言“文
学就是在活着的时候拯救任性且无力的我的慈

悲之神”，将文学创作比喻为拯救自己于水火之

中的神明，并指明内心无法被剥夺或冒渎的只有

文学这一精神支柱，突出了文学创作的救赎作

用。 但滋子的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丈夫揶揄

她那水平一般的剧本却能在剧场上演；亲人抨击

她热衷于文学创作而忽略女儿的行径；友人也不

理解依靠丈夫的妻子为什么要写作；在世人看来

这不过是悠闲太太的业余爱好罢了。 面对传统

价值观的阻碍，滋子不为所动，她清楚地认识到

“为了按照个人意愿生活”必须“通过写作创造一

个新的世界” ［５］２２８。 这印证了西苏的观点：“写

作，这就为她自己锻制了反理念的武器。 为了她

自身的权利，在一切象征体系的政治历程中，依
照自己的意志做一个获取者和开创者。” ［１２］１９４

在现实处境中受到的压抑越是严重，女性的

自我意识越是强烈，便愈发激起滋子的创作欲

望。 文学创作俨然成为滋子追求独立自主、确立

自我的唯一解救之法。 正是在如此强烈的意志

支撑下，滋子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写作，从剧本创

作转向小说，将默默无闻的女性写进文本并获得

了成功。
历经现实洗礼的滋子感到剧本创作的拘束

和死板，她意识到要将“自己心中沉重抑郁、以语

言或行动都无法轻易发散的东西表现出来”的最

佳形式是小说。 用小说这一形式讲述真实的女

性经历，有利于完整表现身为女性所体验的种种

挫败与痛苦经验等男性疏于表达的内容，以女性

特有的笔触解构男性话语，探讨女性面临的种种

问题。 而这时出现在滋子眼前的是无数生活在

日本这块土地上无依无靠的无名女性。 她意识

到自己所陷入的他者困境“恐怕与成千上万伺候

丈夫的妻子、怀抱婴儿的母亲所处境地并无二

致” ［５］１４６，这些普通女性负重前行、在进退维谷中

艰难求生的身影令滋子备受感动，肃然起敬。 作

为其中的一员，超越个人的女性群体意识督促她

拿起笔来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着力表现与悲惨

命运奋力抗争、积极向上的女性同胞，体现了一

名作家的良心。
滋子着手写作实践时，选择了被冠以“恶女”

之名的津岛泽子为创作题材，借此表达“女性被

男性操纵并改变、不久却反手改变男性的男女爱

憎相 克 的 姿 态 中 自 然 而 然 形 成 的 人 类 历

史” ［５］４３２。 泽子曾是滋子父亲昔日的情人，终其

一生追求爱情，最终在与年轻男人的交往中因感

情矛盾被杀。 “尽管与以妻子、母亲等美化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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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艳丽花冠相比，那不过是如野生蔓草编制的虚

幻花环，但她是不折不扣的女性这一事实，虽不

同于堂堂正正走过人为开创的阳关道的精彩，却
也称得上是深深包含着自然悲哀的值得尊敬的

生命。” ［５］４１４

在男权制社会中，拒绝履行贤妻良母职责的

女性被视为异类，老女人不断与年轻男子交往更

是寡廉鲜耻，因此泽子被抨击为“妖魔” “恶女”。
这正反映出男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赤裸裸的贬

低与压抑。 而滋子明确肯定了泽子“作为女人出

生、活着并度过了无怨无悔的一生”的生存方式，
尽管她并未成为妻子或母亲，但她秉持着强烈的

自我意识，至死执着于女性的性，在追求个人幸

福的道路上积极付诸行动。 在滋子看来，这样的

人生正是女性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人所度过的一

生，是值得歌颂并付诸文字流传后世的。 因此，
滋子坚持将泽子的经历付诸笔端，肯定了她那勇

于追求自我、坚持自我的积极姿态，并为众多女

性提供了不同寻常的生存方式。 滋子希望传达

的中心思想是，女性并非只有贤妻良母这一个选

项，只要忠于自我，无怨无悔，无论何种人生道路

都是值得称道的。 最终以泽子为素材的小说大

获好评，滋子的作家生涯如“燃起一丝微弱的灯

光”般显现出希望，她借此成功回归文坛，开启了

通过女性书写实现女性自我之路。
从婚姻那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谋求报复，到

力图通过写作追求自我的实现，这一转变意味着

滋子将目光从男女两性关系转向女性自身，进而

转向人类本身，标志着滋子精神的成长和女性主

体意识的确立。 她亲身实践着女性书写，将处于

失语状态的普通女性那鲜为人知的经历写入文

本，利用女性话语重构妇女的历史与女性主体。
另外，通过滋子这一女性形象可窥见圆地文子的女

性主义创作思想。 她将独特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经

验应用于写作实践，以丰富的感受性与想象力打破

女性的沉默，言说女性的个体体验，声讨父权制文

化对女性的压制，成功建构了女性的自我。
四、结语

作为 “圆地讲述个人作家生涯原点的作

品” ［１３］，三部曲中滋子的生存方式、精神成长中均

可窥见作者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成长，可谓作

者人生的真实写照。 圆地无意刻画理想的女性

形象，毫不留情地将滋子抛入残酷的现实之中，
使其历经苦难，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作者尖

酸刻薄的态度和尖锐的批评不仅面向滋子，也毫

无保留地朝向自己。 可以说滋子这一人物形象

饱含作者的半生血泪，是深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

批评的产物。
伴随着身体、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加之逐

步深入社会现实，滋子亲身体会到身为女性意味

着什么。 她认识到恋父情结对确立女性主体性

的阻碍，贤妻良母的性别身份对女性自我的压抑

和禁锢，从而揭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他者困

境。 以女性器官的丧失为契机，滋子摆脱了困扰

多年的恋父情结，走上了确认女性自我之路。 她

颠覆男权社会中的“贤妻”形象，以“恶妻”身份通

过不伦报复丈夫及其背后的男权制社会。 在母

亲角色与女性自我这一看似非此即彼的选择中，
摸索出一条充满艰辛却两者兼顾的道路。

女性要彻底改变从属性他者地位，建构主体

性自我，离不开女性话语的确立与言说，滋子正

是通过写作达到了波伏娃所主张的“不是逃避自

我，而是发现自我，不是贬低自我，而是表现自

我” ［３］７５６的境地。 同时，作为极富自传性的作品，
圆地文子也正是通过滋子这一女性形象，真实再

现了女性的生命体验、生活经历、心灵感受，宣告

摆脱了他者困境的自我之确立，成功建构了女性

话语并表达了其女性主义思想。

［参考文献］
［ １ ］ 　 三岛由纪夫．第五回谷崎潤一郎賞選評［Ｊ］ ．中央公论，１９６９（１１）：１１７．
［ ２ ］ 　 李小江．解读女人［Ｍ］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９．
［ ３ ］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Ｍ］ ．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 ４ ］ 　 円地文子．円地文子全集第十五巻［Ｍ］ ．東京：新潮社，１９７８：２３４－２３５．

·６８·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 ５ ］ 　 円地文子．円地文子全集第十二巻［Ｍ］ ．東京：新潮社，１９７７．
［ ６ ］ 　 磯田光一．劇的人生への飢渇－円地文子『朱を奪うもの－三部作』［Ｊ］ ．文芸，１９７０（６）：１９１．
［ ７ ］ 　 熊坂敦子．円地文子「朱を奪うもの」の滋子［Ｊ］ ．国文学，１９８４（４）：４５．
［ ８ ］ 　 井上輝子·上野千鶴子·江原由美子．日本のフェミニズム５ 母性［Ｍ］ ．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９５：５９．
［ ９ ］ 　 古屋照子．円地文子妖の文学［Ｍ］ ．東京：沖積舎，１９９６：１２８．
［１０］ 　 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Ｍ］ ．王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５：１１１．
［１１］ 　 小松伸六．解说．平林たい子·圓地文子集［Ｍ］ ．東京：筑摩書房，１９６５：５０５．
［１２］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Ｃ］ ／ ／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３］ 　 野口裕子．円地文子人と文学［Ｍ］ ．東京：勉誠出版，２０１０：１３６．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Ｓｈｉｇｅｋｏ ｉｎ Ｅｎｃｈｉ Ｆｕｍｉｋｏ’ｓ Ｔｒｉｌｏｇｙ

ＬＩ Ｘｉａｏ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ｒｉｔｅｒ Ｅｎｃｈｉ Ｆｕｍｉｋｏ ｉｓ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ｆｏｒ ｈｅｒ ｓｅｍｉ－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ｉｌｏｇｙ， Ａｋｅ
ｏ Ｕｂａｕ Ｍｏｎｏ（１９５６）， Ｋｉｚｕａｒｕ Ｔｓｕｂａｓａ（１９６０）， ａｎｄ Ｎｉｊｉ ｔｏ Ｓｈｕｒａ（１９６８）． Ｔｈｅ ｔｒｉｌｏｇｙ ｄｅｐ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ｏｉｎｅ Ｓｈｉｇｅｋｏ ｗｈｏ ｇｒｏｗｓ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ｉｖｅ ｇｉｒｌ ｔｏ 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ｐｔｉｓｍ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ｈｅｒｅ ｗｏｍｅｎ ａｒｅ ｉｎ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ｈｉｇｅｋｏ ｏｖｅｒ⁃
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ｄａｒｅｓ ｔｏ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ｃｒｅｅｄ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ａ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ｗｉｆｅ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ｍ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ｂｉ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ｓｕｂｖｅｒ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 ｂａｄ
ｗｉｆｅ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ｒｅｖｅｎ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ｂｒｅａｋ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ｓｅｌｆ－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ｃｈｉ Ｆｕｍｉｋｏ；ｔｒｉｌｏｇｙ；ｗｏｍｅｎ；ｓｅｌｆ

（责任编辑　 鲁玉玲）

·７８·

李　 笑：“他者”困境与女性自我的实现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Ｎｏｖ．２０２０

第 ６ 期　 总第 １５４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６ Ｓｅｒ．Ｎｏ．１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早期发展：影响干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７１８０４０４１）；河海大学中央高

校业务费项目“少子化时代家庭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Ｂ２００２０２２４２）
　 作者简介：亓迪，女，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儿童发展、社会政策、人口社会学研究；张晓芸，女，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研究；游荃，女，齐鲁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家庭问题研究·

我国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研究综述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亓　 迪１，张晓芸１，游　 荃２

（１．河海大学，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２．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３５３）

　 　 摘　 要：利用科学知识图谱对我国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少子化

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的问题研究上，科研合作关系较为松散，缺乏较有影响力的科研机构和学者。 研究热点逐渐由

介绍日本的经验和成果转变为分析和解决国内相关问题。 研究内容包括基于日本的少子化与家庭生育意愿的关

系研究、日本等国应对少子化与家庭生育意愿低下的对策、少子化问题与老龄化问题的耦合性研究、少子化问题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少子化现象产生原因的研究、我国少子化问题的演化特征、基于我国社会经济特征

的少子化应对措施，以及我国少子化时期的家庭生育意愿特征、影响因素、政策建议等十个方面。 基于上述研究

结论，未来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定量分析的少子化与家庭生育意愿的耦合性研究；二是针对

少子化时期特殊群体的家庭生育意愿的研究；三是针对国家当前政策的家庭生育意愿研究。
关键词：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科学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Ｃ９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９

　 　 “少子化”一词最早源于日本，是指新生儿的

数量减少，妇女生育率降低的人口现象［１］。 当

前，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国家都已步入老龄化阶

段，人口老龄化的显著负面影响是学术界的普遍

共识［２－４］。 少子化现象是导致老龄化的重要原

因，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样存在着显著影响。 相

比之下，少子化问题尚未引起我国人口学研究的

广泛重视。 根据“少子化”一词的概念，家庭生育

意愿低是少子化时期的重要特征。 研究少子化

时期的家庭生育意愿问题对于破解我国少子化

时期人口难题，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方法，

对我国少子化时期的家庭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

现状、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并提

出对该问题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中国少子化现状

人口转变理论是 Ａｄｏｌｐｈｅ·Ｌａｎｄｒｙ 等人口学

家根据欧洲人口变化规律而提出的理论［５］。 人

口转变理论认为，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
低自然增长率”模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
自然增长率”模式的转变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实现了

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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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转

变，这是近年来中国最具历史意义的变化之

一［６］。 中国人口的现代化转变在给社会经济发

展带来显著正向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

面影响。 以新生儿减少和低生育意愿为特征的

少子化现象就是负面影响之一。

人口少子化现象是人口结构转变的一个人

口学结果，少儿人口（０ ～ １４ 岁）的比重降至 ２０％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人口少子化时期的标

志［７］。 近 ２０ 年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不断变化，
少儿人口总量及其占比如表 １ 所示，图 １ 则是其

变化趋势图。

表 １　 近 ２０ 年少儿人口变动①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年末总人口（万人） １２６７４３ １２７６２７ １２８４５３ １２９２２７ １２９９８８

少儿人口（万人） ２９０１２ ２８７１６ ２８７７４ ２８５５９ ２７９４７

少儿人口占比 ２２．８９％ ２２．５０％ ２２．４０％ ２２．１０％ ２１．５０％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末总人口（万人） １３０７５６ １３１４４８ １３２１２９ １３２８０２ １３３４５０

少儿人口（万人） ２６５０４ ２５９６１ ２５６６０ ２５１６６ ２４６５９

少儿人口占比 ２０．２７％ １９．７５％ １９．４２％ １８．９５％ １８．４８％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末总人口（万人） １３４０９１ １３４７３５ １３５４０４ １３６０７２ １３６７８２

少儿人口（万人） ２２２５９ ２２１６４ ２２２８７ ２２３２９ ２２５５８

少儿人口占比 １６．６０％ １６．４５％ １６．４６％ １６．４１％ １６．４９％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末总人口（万人） １３７４６２ １３８２７１ １３９００８ １３９５３８ １４０００５

少儿人口（万人） ２２７１５ ２３００８ ２３３４８ ２３５２３ ２３４９２

少儿人口占比 １６．５２％ １６．６４％ １６．８０％ １６．８６％ １６．７８％

图 １　 近 ２０ 年中国少儿人口所占比例变化趋势

　 　 从上述图表反映的信息可以看出，在计划生

育政策和现代化建设的双重影响下，近 ２０ 年来

中国少儿人口所占比例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２０１０ 年以后

基本保持稳定。 单独二孩政策的推行使少儿人

口所占比重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非常小。 ２００６
年，少儿人口所占比例降至 ２０％以下，标志着我

国进入了少子化时期。 基于这一现状，本文主

要选取 ２００６ 年以后的中文文献成果进行综述

分析。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科学知识图谱是近年来科学计量学领域兴

起的一种可视化分析方法，是现实科学知识发展

与结构的一种图形［８］。 科学知识图谱由于其基

于科学数据并具备可视化功能的特点，使其在分

析文献成果时具有客观性、直观性的优势，并被

广泛运用于科学数据分析研究领域。 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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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可以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Ｕｃｉｎｅｔ、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等工具

实现。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一款着眼于分析科学文献中

蕴含的潜在知识，并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息

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多元、分时、
动态 的 英 文 可 视 化 分 析 软 件［９］。 本 文 利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Ⅴ）绘制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通过可

视化图谱的绘制形成对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

愿相关研究的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

发展前沿的探索，以更好地理解城市群空间联系

研究领域，寻找开创性和标志性文献、主流主题、
演变趋势、研究领域间的关联［１０］。

为保证所检索的文献的质量， 同时根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数据的要求，本文的基础数据来

源于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 ＣＳＳＣＩ 以及

ＣＳＣＤ 数据库。 经过比较分析，本研究将检索的

主题词确定为“家庭生育意愿”和“少子化 ＆ 生

育”。 检索时，“家庭生育意愿”设置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少子化 ＆ 生育”设置时间跨度

为所有年份。 剔除编辑材料、校正等与研究内容

无关的内容，共得到了 ６８ 篇文献，并将其作为科

学知识图谱分析的数据来源。
三、科学合作网络分析

根据科学计量学家 Ｋａｔｚ 和 Ｍａｒｔｉｎ 的定义，科
学合作是指研究学者为生产新的科学知识这一

共同的目的而在一起工作［１１］。 科学合作在科学

知识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１２］，某一研究领域的

科学合作关系越紧密，则科学知识的生产就越具

有活力。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提供了三个层次的科学

合作网络分析，包括微观层面的学者合作网络分

析、中观层面的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和宏观层面的

国家或地区合作网络分析。 由于本文的主要研

究对象是中文文献成果，因此主要从机构合作和

作者合作两个方面来进行科学合作网络分析。
（一）科研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科研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可以用来分析一个

研究领域有哪些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机构，以及科

研机构间的合作关系。 将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功能与参数

设置区的 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选择为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绘制科研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共得到节点 ７７ 个，连线 ３７ 条

（见图 ２）。

图 ２　 科研机构合作图谱

　 　 图 ２ 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科研机构，科
研机构标签字体的大小代表该机构发表的文章

的数量，发文数量越多标签字体越大。 节点间的

连线表示科研机构间的合作，连线的粗细代表合

作的紧密程度，连线越粗合作程度越紧密。 连线

的颜色代表作者合作的时间，连线的颜色越浅表

示作者合作的时间越晚。
根据科研机构合作图谱提供的可视化信息

和数据信息，从整体上来看，由 ７７ 个科研机构都

发表了与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相关的研究

成果。 但 ７７ 个科研机构之间的连线数仅有 ３７
条，整体网络密度仅有 ０．０１２６。 这说明，尽管不

少科研机构都发表了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但它们

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较松散。 从个体上来看，发文

数量不低于 ２ 篇的科研机构共有 ８ 个，包括北京

大学人口研究所（９ 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

究所（４ 篇）、北京市人口研究所（３ 篇）、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３ 篇）、中国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２ 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

中心（２ 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２ 篇）以及吉林

大学东北亚研究所（２），其中发文数量最多的机

构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共发表 ９ 篇文献研究

成果。 发文数量多的科研机构并不意味着其学

术成果的影响力大，衡量学术影响力的指标是

“中心度”。 中心度是衡量网络中节点的地位的

指标，某一节点的中心度越高，则该节点越居于

网络的核心地位［１３］。 中心度最高的科研机构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但其中心度也

仅有 ０．０１。 可以说，目前在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

意愿问题的研究方面，科研成果数量不多，科研

机构尚未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缺少具有学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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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科研机构。
（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与科研机构合作网络分析类似，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可以识别出一个研究领域的

核心人物以及研究人员间的合作、互引关系［１４］。
将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功能与参数设置区的 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选

择为 Ａｕｔｈｏｒ，绘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共得到节点

１０２ 个，连线 ８５ 条（见图 ３）。

图 ３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同理，图 ３ 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作
者标签字体的大小代表作者的发文数量，发文数

量越多标签字体越大。 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作者间

的合作，连线的粗细代表合作的紧密程度，连线越

粗合作程度越紧密。 连线的颜色代表作者合作的

时间，连线的颜色越浅表示作者合作的时间越晚。
从整体来看，共有 １０２ 位作者发表过相关研

究成果。 作者合作 图 谱 的 整 体 网 络 密 度 为

０．０１６５，合作关系同样比较松散。 从个体上看，发
文数量超过 ２ 篇的作者共有 ９ 位，分别为穆光宗

（１０ 篇）、茆长宝（４ 篇）、马小红（４ 篇）、胡澎（３

篇）、杨华磊 （２ 篇）、石人炳 （２ 篇）、赵昕东 （ ２
篇）、侯亚非（２ 篇）、胡浩钰（２ 篇）。 没有任何作

者的中心度高于 ０． ０１。 从图中可以看出，穆光

宗、茆长宝、常青松、胡哲豪、吴金晶、周建涛与王

本喜之间，马小红、侯亚非与顾宝昌之间形成了

相对紧密的合作关系，是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

愿问题研究上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两个研究团队。
四、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研究动态及展

望

（一）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

对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的研究热点的

分析是用关键词的共现分析来实现的，关键词的

共现分析就是对数据集中作者提供的关键词的

分析［９］。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将 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选择

为 Ｋｅｙｗｏｒｄ，将图谱设置为“Ｔｉｍｅｚｏｎｅ Ｖｉｅｗ”模式，
可以得到如图 ４ 所示的关键词时区共现图谱。

图 ４　 关键词时区共现图谱

　 　 根据图 ４ 所示信息，对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

意愿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进行整理汇总，如表 ２ 所

示。

表 ２　 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研究关键词变化

年份 关键词 年份 关键词

１９９８
日本、世代、老龄化问题、负面

影响、已婚妇女、特殊出生率
２０１２

男孩偏好、城市已婚已育青年、性别偏好、人口风险、低生

育率、家庭生育数量

２００３
女性、生育观、２１ 世纪社会病、
日本女性、日本经济

２０１３ 少子化时代、老龄化、产出、消费、中美教育观念

２００４ 就业、日本妇女、育儿 ２０１４
推迟婚姻、创新能力、城市人口风险、适度老龄化、防范对

策、适度生育、人力资本、推迟生育、人口生育政策、理想

子女数、优化人口、超低生育率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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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关键词 年份 关键词

２００５
老龄化、学校教育、人口学教

育、高等教育、人口减少、生育

率、经济发展

２０１５

家庭结构、生育行为、人口生态、生育二孩意愿、人口力

量、成本—效用理论、单独家庭、新人口危机、单独二孩政

策、计划生育政策、因子分析、学校体育、自主生育、国家

安全、生育意愿调查

２００６ 养老金、国民年金 ２０１６

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照料、发展理念、人口问题转型、优化

人口发展、创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

决策、人口国情、低生育陷阱、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可持续

发展、奖励扶助、人口均衡发展、基本国策、均衡发展、人
口复兴、内生性超低生育陷阱

２００７
生育水平、韩国、人口老龄化问

题、少子高龄化
２０１７

独生父母家庭、人口学、经济压力、机会成本、留守型照

料、候鸟型照料、“全面两孩”政策、二孩生育、人口预测、
士人家庭、人口结构、动态完全生命表、变参数年龄移算

法模型

２００８
科学发展观、计划生育法规、
“双独”家庭、台湾、小学教育、
独生子女、生育文化、生育意愿

２０１８

经济增长、社会养老保险、面板回归、文本分析、健康人力

资本、日本人口、经济状况、育龄人群、正外部性、生育决

策、人口年龄结构、准实验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婚恋观、
教育人力资本、国家统计局、劳动力、劳动年龄、生育成

本、ｏｌｇ 模型、家庭生育、世代交叠模型、教育水平

２０１０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双峰偏好 ２０１９

低生育、经验教训、老龄人口、寄生单身群体、结婚难、家庭生

育选择、成本效应、倾向得分匹配、人口生态失衡、社会价值

观、ｌｏｇｉｔ 模型、生育保险、家庭收入、人口高质量发展、外部

性、政策应对、效果评估

２０１１
影响因素、城乡一体化、独生子

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政策
２０２０ 个性、养育成本、孟母情结

　 　 从表 ２ 对不同时间的不同关键词的罗列可

以看出，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相关研究的热

点具备以下特征：
１．总体来看，关键词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逐渐扩大，说明与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相

关的研究主题越来越丰富，关注的问题越来越

多。
２．２００５ 年以前，与“日本”相关的关键词占据

着重要地位，说明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以推广介

绍日本的相关研究成果与经验做法为主。
３．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相关研究的关注点由国外

转向国内，开始运用“少子化”相关理论来分析国

内问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间，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影

响关系、计划生育政策对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

愿的影响、家庭生育的性别偏好、少子化时期家

庭生育意愿与教育的相关问题是这一时期的主

要研究热点。
４．２０１４ 年以来，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相

关研究的关注点越来越丰富，出现了基于人口

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重研究

视角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理

念”运用到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

之中。 基于“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生育意愿研

究、人口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少子化与劳动力供

给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家庭结构对生育意愿

的影响是这一阶段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 研

究方法方面，基于面板回归的相关量化分析方法

开始被大量地运用于相关研究之中。
（二）主要研究内容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

意愿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可以用于辅助

分 析 这 一 研 究 问 题 的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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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将 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ｓ 选择为 Ｋｅｙｗｏｒｄ，
运行得到关键词可视化网络。 根据文献的关键

词进行聚类，并利用对数似然率算法（ＬＬＲ）对聚

类进行命名，得到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研究

的聚类图谱（见图 ５）。 图中，共得到了 １０ 个聚

类，每一个聚类边框就代表一个聚类，图中编号

被称为聚类标识，是根据对数似然率算法对聚类

的命名，也是对聚类主要研究内容的笼统概括。
聚类编号数字越小代表聚类所包含的文献数量

越多。

图 ５　 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的研究聚类图谱

　 　 根据图 ５ 所示信息，尽管有部分聚类的聚类

标识是相同的，但具体聚类中的文章来看，其关

注点还是有所不同的。 聚类分析的作用是为分

析研究内容进行辅助并提供内容归类的初步划

分，总结概括某一研究问题的相关学术成果具体

包含哪些研究内容还需要对每一聚类中的文章

进行仔细阅读和分析。 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

愿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１．基于日本等西方国家社会状况的少子化问

题与家庭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 胡澎的研

究指出，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

甚至不结婚导致了极低的家庭生育率和生育意

愿，这是导致日本越来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的社

会根源［１５］。 田中景的研究认为，二战结束以后，
由于日本国内物资的短缺，以及相关计划生育政

策的颁布导致了较低的家庭生育意愿，这是日本

出现少子化问题的开端［１６］。 日本学者山田昌弘

认为，日本社会严重的少子化现象带来了严重的

老龄化，带来了沉重的家庭负担，进而导致了家

庭生育意愿的降低［１７］。 可以看出，少子化现象与

家庭生育意愿低下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家庭生育意愿低是少子化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而少子化问题会反作用于家庭生育意愿的降低。

２．日本等西方国家应对少子化与家庭生育意

愿低下的对策及经验。 王伟在其研究中对日本

应对少子化的政策措施进行了总结。 日本有关

少子化的法律法规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少子化

社会对策基本法》。 该法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 日实

施，是日本应对少子化问题的基本法律。 它明确

提出应对少子化政策的宗旨是，完善社会环境，
让人们能安心地养育下一代，明确了应对少子化

的基本政策方针在于完善就业环境、充实保育服

务、加强社区育儿援助、强化母子保健医疗体制、
改善生活环境、减轻经济负担等方面。 同时，王
伟还指出，由于对少子化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

足、采取应对政策的时机过晚、制定政策的魄力

和精准度欠缺、实行政策的力度不够等方面的原

因，日本应对少子化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并不显

著，离遏止少子化的目标还相差甚远［１８］。 田中景

总结了法国应对少子化与家庭生育意愿低下的

主要措施。 产假制度是应对少子化和生育意愿

低下的重要措施，法国的产假具有时间长且待遇

优越等特点［１６］。
３．少子化问题与老龄化问题的耦合性研究。

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少子化问题与老龄化问题具

有高度的耦合性。 曾靖以日本的少子化问题为

研究对象，她认为少子化是引发老龄人口比例增

加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９］。 穆光宗和茆长宝认为少

子化会提升老龄化水平，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
并通过改变家庭结构类型、抑制经济发展等途径

强化、放大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养老等问

题；而人口老龄化通过增强家庭代际成员之间的

竞争关系、降低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生养成本、
加快人口“质—量”替代等途径，加速推进人口少

子化进程［２０］。
４．少子化问题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多

方面影响。 梅兴文的研究指出，少子化与老龄化

的叠加会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

影响，主要包括直接影响国内生产总值，造成劳

动力供应短缺拖累经济增长，家庭储蓄不足抑制

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影响收入分配增加财政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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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２１］。 赵周华和王树进研究了少子化对农村居

民消费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子化现象

减轻了农村家庭的育儿负担，对农村居民消费率

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２２］。
５．少子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蔡连玉和姚尧的

研究指出，我国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为社

会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历史上

罕见的少子化现象［２３］。 刘晓艳和石洪波同样认

为，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人口进入少子化时期的

重要原因［２４］。 梁颖从人口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

素两个视角分析了少子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从

人口学因素来看，晚婚不婚、晚育不育是产生少

子化的重要原因。 从社会经济因素来看，收入不

稳定、育儿成本过大、传统家庭观念的破灭是少

子化产生的主要原因［２５］。 茆长宝和穆光宗认为，
计划生育等政策因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导致

我国出现少子化的两大原因［２６］。
６．我国少子化问题的演化特征。 茆长宝和穆

光宗将我国的少子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

阶段（１９５８—１９６１ 年）为灾害型下降阶段。 虽然

这一时期我国处于人口转变的加速增长阶段，但
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人口生育水平出现非

正常下降。 第二阶段（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年）为非强制

引导型下降阶段。 这一阶段属人口转变过程中

增长减缓阶段。 自然灾害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出

现报复性反弹，加之人口、经济发展矛盾日益凸

显，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逐渐成为当时我国重要的

政策选项，并通过舆论引导而非强制性的政策控

制影响家庭生育行为。 第三阶段 （ １９８８—２００５
年）为综合型下降阶段。 这一阶段属人口转变过

程中低增长阶段。 １９８０ 年我国在政策层面上开

始推行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累积了巨大的负增

长惯性，加之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对家庭

生育行为的抑制，我国人口出生率继续下降至低

水平。 第四阶段（２００６ 年至今）为自愿性少子化

阶段。 随着第一次人口转变进程的完成，我国也

进入后人口转变阶段，不断推进我国人口少子化

进程［２６］。
７．基于我国社会经济特征的少子化应对措

施。 穆光宗针对我国的少子化问题提出了三项

政策建议：第一，重建生育文化，加强新人口危机

教育，塑造和传播正确的人口价值观，积极寻求提

升生育率的文化动力；第二，重构人口国策，“鼓励

二孩、多孩不限、保障优生”应该成为低生育—少

子化—老龄化时代人口新政的基石；第三，重筑保

障制度，组合提升生育率的制度力量［２７］。
８．我国少子化时期的家庭生育意愿特征。 张

晓青等的研究表明，不同家庭状况、不同区域的

家庭，其生育意愿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２８］。 靳卫

东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随着生育成本的

变化，农村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大幅下降，而城

镇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小幅增长，最终城乡意愿

生育水平总体降低，即便颁布了“单独二孩”政

策，也没有改变我国生育意愿低下的状况［２９］。
９．我国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

素。 陈滔和胡安宁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

据研究了心理动机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 研

究表明，个体主义的生育动机会促使个体拥有更

低的生育意愿并更晚结婚，从而降低生育子女的

数量，而家庭主义的生育动机会刺激个体拥有更

高生育意愿且更早结婚，从而生育更多子女［３０］。
周晓蒙分析了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对家庭生育

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城镇家庭的生育意愿较

低；成年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其意愿生育数量具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女性工资收入占比对男性和女

性的意愿生育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经

济地位提高将引起其意愿生育数量增多、不愿生

育的概率减小；女性的生育意愿对各变量的反应

更加敏感［３１］。 姜玉和庄亚儿研究了单独二孩政

策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目标

人群由“打算生”到“不打算生”是生育意愿转变

的主要趋势，经济压力大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首要

原因［３２］。
１０．针对我国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的政

策建议。 靳卫东等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第一，
借鉴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尽快出

台涉及经济、教育和家庭劳务等诸多内容的生育

激励措施，以实现家庭生育成本的社会化。 第

二，这些生育激励措施不仅要解决城镇家庭的生

育支出困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够缓解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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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育成本快速上升的冲击。 第三，要尽快改

变“晚婚晚育” “少生优育” “一对夫妻只生一个

孩子”等生育观念，提高生育的心理收益，以消解

生育成本持续增长的不利影响［２９］。
（三）展望：基于少子化时期的家庭生育意愿

研究框架

在对前人的成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本文认

为未来研究的核心内容如下：
１．基于定量分析的少子化与家庭生育意愿的

耦合性研究。 从上述对研究内容的论述可知，少
子化现象与家庭生育意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

的关系。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专门讨论少子化

与家庭生育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基

于国外社会状况的定性分析。 在未来的研究中，

亟需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对少子化与家庭

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佐证。
２．针对少子化时期特殊群体的家庭生育意愿

的研究。 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缺乏对于贫困人

口、残障人口等特殊群体的关注。 以贫困人口为

例，研究在少子化时期贫困人口的家庭生育意愿

对于其摆脱贫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未来

的研究中，应提高对这类群体的关注程度，这对

于我国的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３．针对国家当前政策的家庭生育意愿研究。

现有的关于少子化时期家庭生育意愿的研究成

果存在的重要缺陷是，缺少与国家政策的对接，
这使得研究的结论缺少国家重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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